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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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牙科輔助人員（牙齒 生員）

（修訂）規例》 ............................. 299/99

《助產士（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 .............. 300/99

《助產士註冊（雜項條文）規例》 .................... 301/99

《1999 年擄 和管養兒童（締約方）（修訂）

（第 2 號）令》 ............................. 302/99

《1999 年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8 號）令》 ............... 303/99

《1999 年實習律師（修訂）（第 2 號）規則》 ......... 304/99

《1999 年儲稅券（利率）（第 8 號）公告》 ........... 305/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Ancillary Dental Workers (Dental Hygienist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 299/99

Midwives (Registration and Disciplinary Procedure)
Regulation ................................................. 300/99

Midwives Registration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Regulation .................................................. 301/99

Child Abduction and Custody (Parties to Convention)
(Amendment) (No. 2) Order 1999...................... 3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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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8) Order 1999 .......................... 303/99

Trainee Solicitors (Amendment) (No. 2) Rules 1999 ........ 304/99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8)
Notice 1999 ................................................ 305/99

其他文件

第 40 號 ─ 警務處處長就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

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提交的報告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41 號 ─ 海洋公園公司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

第 42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3A號衡工量值式審計

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 32 號衡工量

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 1999 年 12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3A 號報告書）

Other Papers

No. 40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n the Pol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and the Police Education
and Welfare Trust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8 to 31
March 1999

No. 41 ─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1999

No. 42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33A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n Report
No. 32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December 1999 - P.A.C. Report No. 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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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夏佳理議員會就海洋公園公司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向本

會發言。

海洋公園公司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海洋公園公司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海洋公園公司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海洋公園公司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業績報告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1999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tabled before the Council today
is the 1998-99 annual report of the Ocean Park Corporation.

In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30 June 1999, the Ocean Park received 3.1
million visitors, up 4% from the previous year.  Operating surplus for the year
was registered at $63.2 million.  The result was satisfactory given that during
the year, Hong Kong came under the full force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which
invariably affected the retail and tourism sectors.

The highlight for the year under review at the Ocean Park, as well as for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was undoubtedly the arrival of a pair of giant pandas
─ An An and Jia Jia from Sichuan as a gif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Under the professional care on the Ocean Park's
veterinary and animal husbandry staff with assistance from two giant panda
experts from Wolong Nature Reserve, both animals settled into their new homes
at the Ocean Park in no time.

We were most honoured to have State Councillor, Madam WU Yi,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hwa, to officiat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Giant Panda Habitat in May.  We are indebted to the
kindness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for its generous donation
of $40 million towards the project.  The fact that the Ocean Park has been
trusted with the care and custodianship of these two precious animals is a vote of
confidence i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advancement of the Ocean
Park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We would not take this responsibility lightly
and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in promoting anima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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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uch, the Ocean Park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set up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Panda Conservation, the mission of which is to support panda
conservation in regions where giant pandas exist in the wild.  We are most
honoured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Mr Donald TSANG, has agreed to be the
Society's Patron.  You will also be pleased to know that since the Habitat
opened in May,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have visited An An and Jia Jia
already.  We are most excited by the overwhelming enthusiasm.  We hope that
many more will come and learn about the plight of this endangered species so
that everyone will contribute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As we saw the opening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Giant Panda
Habitat, we also bade farewell to an old friend ─ our Water World facility.
The closure is to make way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site into a brand new
attraction called "Adventure Bay".  It will comprise three anchor facilities: the
Marine Encounter, the Wild Voyage and the Seaport Village.  By the time it
opens in 2002-03, we forecast tourist visit to the Park will increase to 1.4 million
annually, who will spend some $2.7 billion.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an even greater success for tourism in Hong Kong.

Adventure Bay represents a first step in realizing our vision for the new
millennium, which is to provide "A Unique Ocean World of Adventure" to our
guests.  The new vision was drawn up after a strategic review into the
foundations upon which the success of the Ocean Park has been built and in
arriving at a clear new direction forward.  The review was most timely.  As
Hong Kong strives to remain competitive regionally and worldwide, so must the
Ocean Park in facing the challenge lying ahead.

With this new vision,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Ocean Park will move with
Hong Ko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with even greater success.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500 million loa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wish to thank this Council for its support by approving the loan thus
enabling the early completion of this developmen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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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家祥議員會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3A 號衡工量值式審

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 32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

交的補充報告書向本會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3A33A33A33A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 32323232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33A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n Report No. 32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MR ERIC LI: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I have the honour to table our Report No. 33A today.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abled in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1
February 1998 o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Audit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Value for Money Audits",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33A was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on 29 September 1999 and tabl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3 October 1999.

The PAC's Report tabled today contains two parts:

(a)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PAC on Chapter 5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32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21 April 1999; and

(b)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PAC o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33A tabled in this Council on 13 October 1999.

The PAC has studied in detail Report No. 33A, that is, the Director of
Audit's follow-up review of the year 2000 (Y2K) problem.  The PAC has also
noted tha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Y2K issue, the various panels of the
Council have been closely monitoring the Y2K compliance posi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alling within their
purview.  The PAC has, therefore, decided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old any
public hearing on the subject.  The Report tabled today covers the PAC's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observations and findings, and
the written response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to the concerns that we have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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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C has noted the assurance given by the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that the overall Y2K compliance position is
satisfactory for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essential services,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on independent quality
assurance reviews such as the ISO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where appropriate.  We have also
noted that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improve the Y2K contingency planning at all
levels (that is, the organization, sector and territory levels) and the assurance that
the various outstanding issues i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and sectors raised in
the Audit Report are being dealt with satisfactorily.

While noting the progress made so far, the PAC may wish to reiterate our
concern, raised in the PAC Report No. 30, that if the Y2K problem is not
handled properly, there may be catastrophic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With
this in mind, we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main vigilant in the remaining days
before the rollover to the new millennium and to make continued effort to ensure
that comprehensive and workable contingency plans at all levels are firmly in
plac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Madam President, at the time when the PAC Report No. 32 was finalized,
the PAC was continuing with its deliberations on Chapter 5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32.  A full report on this chapter was therefore deferred.
The PAC has now concluded members' deliberations and has the honour to also
table the supplemental report on this chapter.

Since the PAC commenced the study o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n
the Government's monitoring of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the issue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public attention.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about the manner in which a monopolistic right given to a public
utility company has been exercised and monitored, and whether public interest
has been well served.  Throughout the three public hearings which we
conducted between May and October 1999, the various issues i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were thoroughly examined.  The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the two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were given ample opportunities
to present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this issue, as on any other issues, the
position of the PAC is clear.  Our duty, 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ex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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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duty fully and effectively in
furthering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and assessing effectively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and financial
plans,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gets a reliable power supply at a reasonable price.

I wish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key fact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supplemental report.  The PAC has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substantial variance
between the forecast and actual electricity demand.  Even the Administration
accepts that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electricity demand forecasts which
supported the China Light and Power Hong Kong Limited's (CLP's) 1992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plans were inaccurate.  This resulted in the CLP's
significant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as reflected in its persistently high
reserve margin since 1990.  The PAC is dismay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failed to pay sufficient regard to the structural economic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hen reviewing the CLP's forecast electricity demand
or to foresee the growing trend of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sector moving
into the Mainland.  This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which is still with us this very day.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C, Audit has made a comparison of the actual
electricity demand with the forecast demand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at is,
hypothetical, "best-fit line", low-growth and main-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1992 to 1998.  It was apparent that three scenarios (that is, low, main and high
growth) were known to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time.  The results, as set out in
Appendices 25 and 26, show that in all cases, the actual maximum demand was
persistently lower than the forecast maximum demand,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n each of the different scenarios.  Under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with the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the costs
of acquiring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are fully passed on to consumers through
electricity tariffs.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AC has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about the financial consequences that the CLP's customers must have borne
because of the company's excessive investment in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However, the PAC acknowledges that due to the limited relevant data made
available and the long time lapsed, there are inherent risks of inaccuracy in any
after-the-event attempt to estimate the additional costs that may have been borne
by the CLP'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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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C accepts that the CLP's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plans were
approved through the process stipulated in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due process being followed, we also note that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had stated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 on 19 March
1997 that the CLP, as a responsible public utility company, should definite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for the commercial decision it had made
and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ts customers.
However, we were disappointed that at the public hearing on 4 October 1999,
after a lapse of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had not
further explained what action he had taken since 19 March 1997 to advance this
position.  The PAC firmly considers that it is the du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pursuance of its stated policy of ensuring electricity supply at a reasonable price,
to immediately explore with the CLP the various means through which it can
redress the additional financial burden the CLP's customers have borne because
of the latter's excessive investment in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Another issue which has caused the PAC serious concern relates to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It was apparen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sub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did not con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risk of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due to the adoption of the Modified Gas Option and in
the event of a low-growth scenario occurring.  The PAC is appalled that on a
matter of such major significance, there is no full record of the Administration's
internal discussions and considerations which led to its recommend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making the decision to approve the CLP's
development plan.  We find it incredible,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provided
after the public hearing, that there are only scanty documents which are far from
adequate in giving a full account of these deliberations.  In the circumstances,
despite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claimed at the public hearings and in the
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the PAC remains unconvinced that both the
Economic Services Branch, as the policy branch with th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Division, as the professional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appraising the demand forecasts, had taken adequate action to critically and
rigorously vet and cross-check the CLP's forecasts which, in the event, have
proved to be substantially in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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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ous issues raised in this case have revealed the inadequacies in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The arrangement that new power generation
units were approved en bloc rather than on an individual basis had limited the
flexibility in the Government's approval.  The linking of the permitted return to
the value of fixed assets had encouraged over-investment in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The PAC welcomes the fact that these defects have now been put
right by the Supplemental Agreements signed with the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recently.  We note that in future, the Government will approve the
installation of new power generation units on a unit-by-unit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atest demand forecasts and that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average net fixed assets for calculating the permitted
return.  The Government really owes the Hong Kong public the duty to
implement the Supplemental Agreements effectively and prudently,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The PAC takes some comfort in the various assurances gi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for example:

(a) it will discuss with the CLP the possibility of deferring further the
commissioning of units 7 and 8 of the Black Point Project by two
more years;

(b) it will ensure that internal assessments and discussions relating to
the vetting of development plans and financial plans are fully
documented; and

(c) it will ensure that, when seeking the Executive Council's approval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and financial plan of an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y, it will include sufficient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its
sub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 order that the Executive
Council can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Madam President, the PAC has made a valiant attemp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difficult issue which has presented the PAC with a real challenge.  In
defend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reasonable utility charges and to the responsible
exercising of a monopolistic franchise, we also have to ensure that any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we draw are fully based on facts and facts alone.
We are mindful that we are not a court of law nor an arbitrator to apportion
blames over this particular episode.  By and large, we accept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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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made the policy decision on this issue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However, where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which pinpoints a
particular responsibility to an identifiable party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bureaux or departments, we would not have any hesitation to state clearly that
view in our conclus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Supplemental Report placed before the Council today
represents a fair and balanced account of what the PAC has been able to assess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LP have made
available to us in response to our request.  We are critical of the wastage caused
by the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We are dissatisfied that the CLP's
customers have had to bear the resultant financial burden.  But most of all, we
are most disappointed that whils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convinced us that it
has performed its monitoring role effectively, it has not advanced any solution to
remedy the unsatisfactory consequences of the excess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falls on the Government's shoulders to account for its
decisions to the public and to redress the problems caused by its failings.

Looking forward, the PAC has ask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keep this
Council informed of its discussion with the CLP regarding the further deferral of
the commissioning of units 7 and 8 of the Black Point Project and any other
means to redress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public.  We have also asked to be
kept informed of the consultancy study on the interlink between the two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is sector.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of the dedication and perseverance of members of the PAC in our
examination of this very complex subject.  Our appreciation also goe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wo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ies
for their co-operative respons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e are equally
grateful to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his colleagues, and staff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and hardwork.

Madam President, we put forth our Report in good faith and hope that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rein will reveal some lessons to be learned
and attract some constructive response and positive action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LP.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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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醫科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醫科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醫科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醫科畢業生的就業前景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Medical Graduates

1.1.1.1.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近年，本港醫學院畢業生在尋找公營醫療機構的工

作及受訓職位時往往遇到困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註冊為全科醫生的本地及海外畢業生人數分別為

何，以及預期在本學年及往後 3 個學年，每年本地醫科畢業生的

人數分別為何；

(二 ) 過去 3 年，每年為培訓 1 名本地醫科學生所需的費用，以及每年

由該學生支付的費用分別為何；及

(三 ) 將於何時評估本港對醫生的需求，並調整本港大學日後取錄醫科

學生的人數 ?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及截至本年 11 月註冊為全科醫生的本地及非本地畢業

生數字及預期往後 3 個學年，每年本地醫科畢業生的人數已列於

附表一。

(二 ) 由 1996-97 至 1998-99 的 3 個學年，醫科生的每年平均單位成本

約為五十多萬元，而醫科生所繳交的學費與所有本科生一樣，

1996-97 學年的學費是 37,350 元，而 1997-98 及 1998-99 學年的

學費則為 42,100 元。有關的詳細數字已列於附表二。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20

(三 ) 政府不時檢討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對醫生的需求和醫科畢業生

的就業情況，並以此為根據，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

會”）商討是否須調整醫科學額。以今學年為例，教資會及兩所

醫學院已將收生名額略為調低。政府及教資會現正就教資會資助

院校在 2001-02 至 2003-04 學年 3 年期的發展作出規劃。在制訂

醫科學額方面，政府及教資會將會仔細考慮未來 10 年可能影響

醫生需求的各方面因素，並會在明年內決定有關的學額。

附表一

年份 本地畢業生 非本地畢業生 總數

每年註冊為全

科醫生的人數

1996

1997

1998

1999*

268

307

282

316

258

83

109

83

526

390

391

399

預計完成醫科

本科課程及 1

年駐院實習的

畢業生

2000

2001

2002

2003

300

352

336

32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截至 1999 年 11 月

附表二

本地醫科（本科）生每年的平均單位成本及學費

1996-97 1997-98 1998-99

每年平均單位成本 528,000 元 566,000 元 553,000 元

每年學費 37,350 元 42,100 元 42,100 元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請問當局心目中是否有一套有關醫生和人口比例的準

則，以計劃服務和人手的培訓？當局可否簡單地告訴本會，香港現時究竟是

醫生過剩抑或醫生不足？此外，哪些服務範疇和專科出現了醫生過剩或不足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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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香港的醫生和人口比例，約為 1.2 名醫

生對 1  000個人口。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新加坡的比例是 1.5名醫生對 1  000

個人口，日本是 1.9 名醫生對 1  000 個人口，美國則是 2.78 名醫生對 1  000

個人口，各項比例的分別似乎是相當大。談到香港的醫生是否足夠，便得視

乎醫生在香港執業時是採用甚麼模式。以政府來說，我們是會根據市民對公

共醫療架構的需求來作估計，這會是比較容易，因為我們只須參看這數年的

流失率，加上我們將會增加甚麼服務，便可以作出一個較佳的比較。可是，

要就私人執業的醫生作出比較，則會是有點困難，因為我剛才也解釋過，那

是得視乎執業醫生會採用甚麼模式，這對醫生的需求是構成很大影響的。現

時，我們是想發展家庭醫生的培訓和訓練，希望醫生將來可做多點輔導的工

作，或加強健康教育；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每名醫生放在病人求診上的時間

將會較長，而醫生與人口的比例是要相對地調高的。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現時醫科畢業生難以找尋工作，我想請問政府，是否有

一些積極的措施幫助他們在公營醫院內找尋工作？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在這數年內， 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均為新畢業生提供了很多培訓機會。 3 年前，醫管局已轉換了合約

制度，讓更多醫生能有機會先接受培訓，然後才出來社會服務。根據這個合

約制度，醫生的專科培訓一般是 6 年， 6 年後便可取得專科資格，接 便可

以出來社會執業。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是否掌握了一些關於已經移民的香港醫

生的回流數字？這些回流醫生數目與新來港醫生的數目相比為何？會否因

此影響了就人手方面所作的預計？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醫務委員會每一年均有接獲新醫生的註冊。在

這 3 年間，香港畢業的醫生約有 300 人註冊，在外國畢業而回港註冊的醫生，

每一年大約有 80 至 90 人。不過，早在三、四年前，即在 96 年之前，在外

國畢業而回港註冊的醫生，每一年則大約有 200 至 300 人。所以，現時的數

目已經是穩定下來，即約有兩成是外國畢業的醫生，八成是香港自己培訓的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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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主體質詢所提出的是，最近醫學院畢業生在尋找公

營醫療機構的工作及受訓職位時遇到困難，接 便詢問大學的培訓人數。兩

者當然是有關係，但在進行人力統籌時，政府有些甚麼政策？舉例來說，是

否有訂出公營醫院醫生與私營醫院醫生的比例？至於受訓職位方面，我們又

是否有訂出一個比例，說明是需要多少名專科醫生，多少名非專科醫生？我

們的人力統籌政策，是否有這些數據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想整體回答有關人力統籌的問題，如果 生福利

局局長稍後想補充，我希望主席你能給他機會補充。

首先，在人力統籌方面，我們當然是十分關注培訓一名大學生的成本是

相當昂貴的，因為政府會津貼超過 80%的費用。在醫生方面，我在主體答覆

中已提過，每一年的成本約為五十多萬元。兩者相加，培訓 1 名醫生差不多

便要二百多萬元。所以，我們一定要留意他們畢業後的就業情況，特別是那

些專科畢業生。醫生方面，根據我們近數年的經驗，絕大部分的本科畢業生

也是在公營機構繼續工作的，而根據我的資料，被私營機構吸納的剛畢業的

畢業生數目並不是那麼多。所以，未來 3 個學年究竟會有多少醫生，當然得

視乎我們對醫生的需求是怎樣，但亦要視乎我們的醫療或融資政策。將來，

由於會有中醫納入我們的體系，所以亦要視乎政府在醫療政策上，是否有辦

法就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制訂一個比例。我希望 生福利局局長稍後可以補

充這點。不過，我可以說，從整體的人力策劃而言，我們一定是非常注重他

們畢業後的就業機會的。如果就業機會大、需求多，我們當然須培訓多一些

醫生，但如果未來的需求是低，而就業情況亦是比較差的話，我們當然便可

能須作出適當調整。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會很明顯聽到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敏嘉議員，請你盡快提出你的跟進質詢。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因為我看到 生福利局局長想站起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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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局長，你是否想回答何議員的跟進質詢？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 ......說要我就有關專科醫生和非專科醫

生的比較作出補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局長，請你先坐下。何議員，專科醫生和非專科醫生的問題，是否

你剛才所提出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是的，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教育統籌局在統籌人力時，

是否有一些關於專科醫生和非專科醫生的比例，以及關於公營機構醫生和私

營機構醫生的比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何議員，請你先坐下。 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讓我稍作補充。現時，醫專和醫務委員會正在

考慮和討論有關專科醫生和非專科醫生的問題。至於以後的方向，我想醫專

和醫務委員會均是期望將來可把大部分醫生培訓為專科醫生的，因為現時除

了是很特別的科目外，我們均會把很多專科醫生稱為普通科醫生，但我們將

來的目標，是要由專科醫生當家庭醫生。我相信這是現時的趨勢，而日後　─

我並不是指明天，最低限度或許也要相隔 10 年、 20 年　─　大部分的執業

醫生也要是專科醫生，或正在接受培訓成為專科醫生，但醫專和醫務委員會

現時尚未能向我們提供有關的比例。

關於私營機構和公營機構醫生的比較，我剛才也曾作解釋。公營機構是

比較容易作出估計，因為我們只須視乎將來的服務模式、服務的擴展，或是

會提供甚麼新的服務，再根據流失率，便可以作出一個好的估計。至於私人

執業的醫生，便似乎是要看看他們採用何種私人執業模式。長遠來說，如果

香港是朝 家庭醫生的模式發展，醫生的數量是必須增加的。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跟何敏嘉議員的補充質詢是相類

似的，但我想轉換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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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數字，那是比較容易的，但政府是否真的有辦法保證醫生會有足夠

的受訓職位，不致失業？可是，如果醫生真的沒有工作、沒有受訓職位，我

想瞭解政府是否知道他們還有甚麼工作可以做？政府將如何處理這一 接

受過如此專門訓練的人？政府如何解決他們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醫生的就業是比較特別，因為除了醫管

局、 生署或私人醫院可以聘請他們外，他們亦可以自行執業。我相信醫務

委員會和醫專正在研究，在這個過渡時期，如果醫生在醫院接受了 1 年培訓，

他們是否可以自行執業。理論上，在實習完畢後，醫生是可以自行在外執業

的，但在這數年，醫管局和 生署是向醫生提供了相當多培訓機會。現時轉

換了合約制，機會便更是多了，因為他們的合約一旦完結，我們便可以聘請

另外一些人再進行培訓。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明顯地，香港的醫生數目和人口比例是很低，但培養一

名醫生所需的費用，卻較培養工科學生所需的費用超出一倍。當局可否考慮

輸入其他地區　─　例如中國大陸　─　的醫生？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香港的醫生和人口比例，與日本或英國相

比是較低，但據我瞭解，私人執業的醫生現時都覺得病人是不太足夠。有關

這一點，我剛才也曾解釋，可能是因為香港私人執業醫生的模式，是有別於

日本或英國。以前，我們並沒有培訓家庭醫生，所以英國的比例便比較高，

這是因為英國實行家庭醫生的模式，每名市民都必須有 1 名家庭醫生，故此

醫生的數量必須是比較高。現時，香港才剛剛 手進行家庭醫生的培訓，香

港市民並沒有跟隨一名家庭醫生的習慣，也不習慣與家庭醫生保持比較親密

的聯繫，因此，我相信現時在健康教育或輔導方面的工作，應該是做得不足

夠的。至於是否須從外國引進醫生來港，醫務委員會每一年均有讓外國醫生

在香港執業，惟他們必須符合醫務委員會的要求，在考試合格後方可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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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聽說近年由於醫科畢業生的出路並不太好，所以兩所醫

學院很難吸收高質素的醫學生。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兒子報讀了醫科，但後

來不修讀，大學方面致電要求他修讀，因為如果大學不能收取足夠學生，它

的資源便會被削減。我想請問政府，這種說法是否真確？若然，如何能確保

香港未來的醫療服務水平不會轉壞？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過去兩年，兩所

醫學院的收生水平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我們與獲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的財政安排中，只要

我們在有關的 3 年期內定出了一個名額後，我們是會根據名額撥出資源的，

而院校亦是可以有彈性地作出決定，即是如果它們覺得某一年礙於種種理由

而不願意收取那麼多學生，它們是可以少收一點；反過來說，如果它們不使

用政府的資源，亦是可以多收一點學生的。在這兩種情況下，政府均不會更

改已經定下的資源。換句話說，如果學院是少收了學生，例如我們在主體答

覆中說過，學院今年是少收了大概 12 名學生，我們是不會削減它們的資源

的。

至於近年來，入讀兩所醫學院的學生水平是否有所下降，據我瞭解，兩

所醫學院所收取的學生的水平，其實也是相當高的。我很願意在會後回去看

看有沒有一些具體資料，稍後以書面補充給鄧兆棠議員。（附件 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但尚有 7 位議員正

在輪候提問，大家顯然對這項質詢非常有興趣。我建議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

作出跟進。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China's Accession 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2.2.2.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鑒於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研究中國加入世貿及開放市場對香港帶來的經濟機會及影響

而成立的小組現今工作進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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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評估台灣一旦加入世貿會否削弱香港作為海峽兩岸貿易中

介者的角色；及

(三 ) 有何具體計劃推廣香港作為理想的營商基地，以期促使國內和海

外企業對本港企業合作開拓國內市場？

工商工商工商工商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一 ) 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近期取得良好的進展，對香港而言實在是一

項非常好的消息。由特區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工作小組，一

直密切留意談判的進展，亦積極進行了下列的工作：

(i) 在小組領導下，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已主動與工商界主要商

會、專業團體及人士接觸，搜集資料，瞭解業界在內地投資

經營及運作現況、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及他們對內地巿場前景

的看法。同時，我們亦經常知會和更新工商界和專業團體及

人士有關內地擴大開放巿場的方向、步伐和範疇，讓他們可

以進一步評估內地在加入世貿後的巿場趨向和把握隨之而

來的新機遇。

(ii) 財政司司長及跨部門小組與中央保持緊密溝通，以便瞭解中
國加入世貿談判的最新進展，從而評估對香港的影響。例

如，財政司司長和跨部門小組主要成員於本年 6 月在北京與

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龍永圖副部長會面，就談判的情況及香

港可能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交換了意見。此外，在外經貿部的

安排下，我們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了香港業界對在內地投資

及營商的意見，並更深入瞭解內地有關行業的投資準則，以

及內地巿場開放政策的最新發展。最近內地與美國及加拿大

相繼完成雙邊談判，我們正積極地搜集資料，以便深化內部

的評估工作。

(iii) 根據現得的資料，跨部門小組進行了專題性探討，評估內地
加入世貿後對香港的影響及各種可能出現的新契機。我們認

為中國巿場開放，必定會帶來更多商業、貿易及投資機會。

當然，開放巿場也會帶來更多競爭。香港商界多年來參與內

地經濟發展，當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結合其提供高增值服

務方面的能力，我們相信，必定可以把外來競爭化成改進的

動力，為特區開拓更廣闊的商貿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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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香港的地區，例如廣東省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域之一，港

商在當地的批發、零售及其他消費行業亦應大有作為。內地

經濟發展需要龐大資金，也需要優良的資產管理及其他金融

服務，我們相信，香港金融界及相關的專業人士有能力在這

幾方面提供多元化服務。內地電訊巿場的快速增長，亦會為

香港的電訊業帶來更多發展機會。此外，以香港旅遊界在內

地運作的經驗，發展內地的旅遊及相關業務，應有一定的條

件。內地對外貿易增加而帶動運輸需求的擴大，亦會令香港

的貨運業受惠。整體來說，中國加入世貿會有利它與貿易夥

伴維持穩定的貿易關係。由於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這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應該有很大益處。

透過跨部門小組的工作，我們希望本港的商界，尤其是中小

型企業，能率先作出部署，開拓內地巿場。然而，我們想強

調的一點是，小組並非希望主導巿場，而是旨在提供資料，

讓港商作出最好的判斷和商業決定。我們相信隨 內地進一

步開放，港商會繼續提高本身的競爭力，提供高質素的服

務，以求在迅速發展的內地巿場爭取更多商機，鞏固香港作

為內地主要貿易及投資夥伴的地位。

(二 ) 現時，我們很難預測內地和台灣之間的貿易在台灣加入世貿後的

情況。不過，由於內地與台灣的地理位置相近，經濟結構互相補

足，兩地之間的貿易往來大有機會因兩者加入世貿而增加。由此

而對香港造成的貿易創造效應，我們相信很可能會比貿易轉向作

用為大。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來，內地不斷深化經濟改革，擴

大對外開放巿場，香港的中介地位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日益重

要。憑 香港獨特的條件，包括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商業制度及健

全法制、優良的航運及空運設施，香港商界如果能繼續靈活變

通，提供高質素及高增值服務，把握商機，應能在兩岸對外開放

巿場的過程中發揮更積極作用。

(三 )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也很清楚背靠內地，是香港營商環境的一個

很大和獨特的優勢。我們在對外招商時，十分強調：香港位處中

國的門檻，地理上是外商發展內地業界務的理想據點；此外，港

商是開拓內地巿場的先行者，他們熟悉內地的環境制度、巿場人

脈，是外商拓展內地巿場的理想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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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在宣傳策略和具體貿易推廣工作上，也很突出這個賣點。工

業署在跟進外來投資的個案時，不時為外商和港商配對，以發展

合作項目，包括以香港為基地，開拓內地巿場的項目。工業署每

年舉辦的外來投資訪問團，也安排外商到內地考察，以促進他們

對國內的認識，從而引起他們通過香港以打開內地巿場的興趣。

此外，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亦經常與內地中央及地方

機構合作舉辦投資政策及貿易洽談會，並組織高層次的考察團訪

問內地，拓展商機。

透過上述的工作，我們在過去數年，成功促成了不少外國企業以

香港為基地，在獨自或合資的形式下開拓內地的業務。在中國加

入世貿後，特區應可以更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再者，工商局及外經貿部在“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商貿聯繫委

員會”在 11 月初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亦就兩地如何促進投資

方面作了廣泛討論。雙方同意外經貿部和香港工業署應加強合

作，交流促進投資的成功經驗和做法。貿發局亦會把內地招商引

資項目及吸引外資政策的資料展示在其商貿資訊中心及網頁，並

儲存在貿發局將於 2000 年初推出的“貿易入門網站”之內，以

供投資者參閱。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工商局局長用了約 9 分鐘向各位議員作出主體答覆，現有 11 位議員

正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在此情況下，我會把這項質詢的時間稍為延長，但

亦請各位議員合作，盡量提出精簡的補充質詢。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第 (i ii)段表示，希望商

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能率先作出部署，開拓內地巿場。問題是中小型企

業本身的資源有限，請問政府會如何協助中小型企業作出部署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政府亦知道香港中小型企業的資源有限，但根據過往經

驗，香港中小型企業在內地營商亦非常成功，在這方面，政府是會透過財政

司司長領導下的跨部門小組，盡快把我們所取得有關內地開放市場的資料提

供予商界，包括中小型企業，讓他們可以考慮如何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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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第 (i)段曾表示，政府已

主動與工商界主要商會、專業團體及人士接觸，搜集資料，瞭解他們在內地

所遇到的問題及他們對內地巿場前景的看法。我想請問政府，這些專業人士

或團體主要反映的問題是甚麼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政府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門經常與不同的商會、

團體和專業人士接觸，但所涉的範疇廣泛，個別行業所遇到的問題亦有不

同。一般來說，某些行業認為現時進入內地巿場，在例如分銷或進出口方面

希望可以降低門檻；他們亦有反映在執行方面，內地的政策並不清晰，他們

希望得到例如就執行或批准條件方面較為清晰的資料。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曾否或有否打算進行以下統計：一旦中國加

入世貿，海外公司到香港投資或通過香港進入內地投資時，對於香港的住宅

及商業樓宇的需求會否造成壓力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讓我簡單回答黃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暫時在這方面並

沒有作出任何評估，但我們相信，要是多了外商來港，並以香港作為基地進

入內地巿場，因而令香港商業樓宇及住宅需求有所增加的話，香港的發展商

亦會察悉這點而作出配合的。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第 (i ii)段表示，將來經

濟發展尤其須有龐大資金，優良的資產管理及其他金融服務。我想請問局

長，小組的研究有沒有考慮到內地對經營金融方面的要求較為嚴格，會否讓

一些中小型的金融機構經營證券發行和買賣，及擴大人民幣存派等業務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就這方面的問題，在財政司司長領導下的跨部門小組已

作出研究和評估，政府亦曾與中央有關部門和機構商談，可否在金融事業方

面，讓中小型企業或金融機構有更多參與的機會。正如剛才議員提及，內地

在此方面的要求非常高，雖然如此，我們一直也有反映香港的中小型企業或

金融機構的靈活性，希望內地在開放巿場時，讓中小型企業有參與的機會，

政府是有把這些意見提交中央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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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中國加入世貿只是時間的問題，估計應該在明年的春天

或在 3、 4 月份便能成功，那麼政府在現時有否研究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例如在內地增設經貿辦事處，協助香港商人在內地解決一些投資上或其他方

面的困難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政府亦曾考慮這問題，但我們瞭解，現時貿發局在內地

已有 10 個此類的辦事處，這 10 個辦事處扮演 很積極的角色，包括搜集在

內地營商的經貿政策資料。如果港商在內地發生甚麼問題，辦事處會積極扮

演中介的角色，為他們把問題轉介內地有關部門跟進，或向他們提供有關的

資料。各位議員亦知道，政府已在北京設立辦事處，該辦事處會密切留意內

地在經貿方面的發展，以及內地的政策有何改變。要是特區政府有需要就一

些問題向中央反映的話，亦可以透過該辦事處作出反映。我們覺得暫時並沒

有需要在內地增加此類辦事處，因為駐北京的辦事處及貿發局的辦事處已可

以扮演這方面的角色。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跨部門小組有沒有就中國加入世貿對本地的勞

工巿場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 40 歲以上、中三程度以下的本地勞工的影

響，進行特別研究？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就這方面，暫時跨部門小組未有作出深入的評估，因為

現時跨部門小組的主要工作是盡快搜集有關內地加入世貿後可能帶來的機

遇、其開放的步伐如何等資料，然後再把有關資料提供予本港的商界和有關

專業團體參考。不過，我們的整體評估認為，中國要是成為世貿成員之一，

應該會帶給港商很多商機，在這方面，政府亦覺得對本港的勞工巿場有 正

面的作用。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總商會從中小型企業收到最多的投訴，是港商在國內營

商時，往往由於國家的法例更改或發出新的條文，而有關稅制等方面的措施

亦轉變很快，令他們無所適從。我想請問局長，當中國加入世貿後，必定會

頒布新的法例及有關通告，跨部門小組能否盡快從北京取得這些資料，然後

提供予在香港的中小型企業，省得港商如打算在中國數十個地區投資，便要

向不同地區作出查詢。政府能否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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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當中國成為世貿成員，便須遵守世貿組織內的條款，其

中之一是要增強中國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所以，如果中國在經貿方面有新的

政策或現行政策有所改變時，便須盡快通知其他世貿成員。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工商局最近與外經貿部成立了兩地經貿聯繫委員

會，在第一次的會議中，我們提出了有關的意見。雙方同意，如果內地的經

貿政策有任何改變的話，他們會盡快通知香港特區政府，讓政府可以第一時

間把資料提供予商界或商會參考，如果港商有任何意見的話，亦可以循這渠

道反映給中央考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現時財政司司長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會否考慮定期就一些

問題進行較嚴格的研究，然後發出報告，因為要回答眾多同事提出的多方面

問題，似乎也難以給予具體的答覆。我也可以提出很多補充質詢，例如有甚

麼新機遇，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何等具體機會等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問題是會否定期發布一些較嚴格的研究報告？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財政司司長領導下的跨部門小組並非一個專責小

組，不會就某個問題進行研究，然後發表報告，因為這工作小組的主要職責

是搜集有關中國加入世貿方面的資料，然後盡快把有關資料提供予香港商

界，讓他們評估形勢及作出相關的部署。這是一項須不斷更新的工作，當政

府收到有關這方面的新資料時，便會把資料提供予商界參考。因此，這項評

估工作是會不斷進行的。

另一方面，中國現時加入世貿的雙邊談判並未完全結束。中國須與 36

個世貿成員進行雙邊談判，現時雖與較大的貿易夥伴，例如美國、加拿大等

國家完成了雙邊談判，但仍要與大約 20 個世貿成員進行談判。故此，這項

工作是須不斷更新、不斷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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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外地的人身自由港人在外地的人身自由港人在外地的人身自由港人在外地的人身自由

Personal Freedom of Hong Kong Residents Outside Hong Kong

3.3.3.3.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據悉，本年 6 月，一名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前

往泰國的香港永久居民在當地被捕，並懷疑在未經引渡程序的情況下被送往

中國內地，現被拘留於廣州柯木塱看守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向泰國有關當局瞭解，該名港人是按當地甚麼法律依據和程

序被捕及送往內地；及

(二 ) 有何措施確保港人在外地的人身自由受到有關法律的適當保

障？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回答李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

在今年 6 月底，有報章報道一名香港永久居民胡文在泰國被捕及被送往

中國內地。特區政府對事件非常關注，隨即接觸駐港泰國領事及內地公安部

門瞭解情況。其後，駐港泰國領事應我們的要求，向泰國當局作出查詢。保

安局經多次與駐港泰國領事聯繫，在上周接獲泰國當局對胡文被捕及被送返

內地的詳細解釋。

泰國方面證實他們是應中國提出的請求，向中國提供協助，緝捕胡文到

內地受審。在調查期間，胡文向泰方承認他是中國籍及在中國內地出生，並

表示自願到中國內地接受審訊。泰國當局根據泰國的出入境條例及規則採取

行動。泰國的入境法 B.E.2522(1979)第 12(7)條規定不准任何正在被外國政

府緝捕的非泰籍人士進入泰國境內。泰國入境當局得悉中國執法機關已發出

逮捕令緝捕胡文，便根據泰國的入境法第 36、54 及 55 條，撤銷批准胡文在

泰國逗留及把他遞解出境。泰國入境法第 55 條規定，對根據入境法被遞解

出境的非泰籍人士，有關當局會以其認為合適的運送方法和途徑進行遞解。

泰國方面更強調是次把胡文遞解出境及遣送到中國內地，並不是報道所

謂的“脅持”，而是中國和泰國當局為遏止罪行的合作，亦是把當事人送回

他所屬國籍的國家。泰國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是根據有關法規適當地作出，

並得當事人同意。泰國方面的解釋，與 11 月 19 日廣東省公安廳發表的聲明

合。該聲明指胡文是透過國際刑警協助在泰國被捕，他表示願意接受內地

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內地當局亦同時強調，廣東警方在處理此案時完全是依

法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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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李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港人在外地須受法

律保障。我們亦希望提醒市民，在外地須遵守當地的法律。如果香港居民在

外地遇到困難，包括人身自由受到不合法威脅時，可根據一貫領事保護安

排，向當地的中國使領館求助。非中國籍的香港居民，亦可向其所屬國家的

使領館求助。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的第五段令人感到很可笑，該內容是提醒

市民可向當地的中國使領館求助，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緝捕了一名香

港人，並將他送回內地。我的主體質詢最主要是想特區政府解釋其立場，以

及有否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當？中國政府將一名在外地被緝捕的香港人直接

送往內地，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四段說：“把當事人送回他所屬國籍的國

家”。該名香港人是中國籍，於是把他送回他所屬的國家。可是，中國地方

那麼大，而且在“一國兩制”之下，是否應把他送回香港呢？因為香港本身

是“一國兩制”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我們香港人所擁有的，是香港的

居留權。特區政府是否認為該名被緝捕的香港人應該被直接送回香港才對

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回應李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在主體答覆第五段所描

述的，當然是香港人在海外須尋求協助時的一貫做法。根據領事保護原則，

當然是要向中國使領館尋求協助，因為特區政府在海外只有經貿辦事處，所

以我們素來也是這樣做的，即使是有港人在菲律賓、土耳其等地方遇到困

難，他們也是要向中國使領館求助，這是一貫的做法。

至於特區政府是如何保障香港人，我們常常堅持的是，香港人在海外遇

事，如果是被檢控或拘留，我們是必定要求當地政府根據其法例，以合法及

合乎人道立場的方法處理。就這宗個案來說，泰國當局與中國公安部均向我

們強調，他們完全是依法辦事的。至於李議員問及以胡先生這宗個案為例，

應該把當事人遣返何地，我認為是要視乎當地的法律規定，因為不同國家是

有不同的法例和不同的做法的。根據泰國政府向我們提供的資料，他們的入

境條例是授權他們作出決定的。我可以把他們的有關法例讀出。根據他們的

Immigration Act B.E.2522 的 section 55， "Alien being deported by this Act

shall be sent back by any conveyance or route as the competent official may
consider appropriate"。所以，有關遣返何地及採用甚麼方式遣返，則完全是

由泰國當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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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曾兩度說，中國當局和泰國當局均稱

胡文是自願被遣回內地的。主席，我的議員辦事處在 11 月中曾收到一封信，

聲稱是胡文寄給我的，我當時也有把那封信轉交局長。在信中，胡文並沒有

提到是“自願”的。當然，我們也不知道這封信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我想請

問局長，有否嘗試核實？現時，胡文是未被公開審訊，而他亦未曾公開說過

話，只有兩個政府在說他是自願的。由於他是香港永久居民，局長有否嘗試

調查他是否真的自願返回內地呢？如果他並非自願，那麼我相信情況便很複

雜了，其中可能涉及有關的政府是否有依循其法律把當事人遞解回去。我想

請問局長，有否就這件事作出跟進，抑或只是聽到兩個國家這樣說便已經完

全接受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兩個國家的答覆，我可以補充的是，除了書面答覆

之外，我們曾與中國公安部的官員及泰國駐港總領事會面，以瞭解案情。我

們有坐下來商談過，亦詳細地詢問了事情是怎樣發生、引用了甚麼條例、在

甚麼情況下把胡先生遣返中國等。經過我們討論和接獲書面答覆後，兩個政

府均向我們強調，胡先生是自願回去的。

至於特區政府可以如何核實呢？我想解釋的是，胡先生在內地是被刑事

拘押，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條件，他是可以由律師代表，但在他未被檢控之

前，他的家屬是不可以探望他的，只有他的代表律師可以與他接觸。至於其

他政府　─　無論是外國政府或特區政府　─　法律上也無權請胡先生到

來查詢他是否自願遣返的。我還想提出一點，就是當我們聽到胡先生在泰國

被遣返的消息，我們已立即與內地當局接觸，在 7 月便收到了廣東省公安廳

的回覆，說胡先生是牽涉綁架罪，正在柯木塱看守所接受刑事拘押。我們已

經把這個消息轉達他的家人，但自 7 月到現在，他的家人完全沒有向我們求

助，亦沒有要求我們核實。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主體質詢中有提到“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但主

體答覆中卻完全沒有提到。我想這也是適當的，因為這似乎應該由英國政府

回答。不過，詢問的對象是否也應該是英國政府，而非香港政府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不錯，我們是不想評論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人應

該得到甚麼領事保護，因為那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我想指出的是，中國內地

當局也提醒我們，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1996 年 5 月 15 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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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有關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數個問題的解釋，當中

有明確指出：第一，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含

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有中國籍的條

件者，都是中國公民；第二，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

土公民護照”或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都是中國公民。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中國公民可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有效旅行證件去其他國家

或地區旅行，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不得因持有上

述英國旅行證件而享有英國的領事保護的權利。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香港特區和國內確實是有兩套不同的法律，正是所謂的

“一國兩制”。不過，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把有關人士遣返甚麼地方，

是要由事發當地的國家決定。其實，在今次的事件中，特區政府有否主動向

泰國政府解釋我們是有兩套法律，並要求把有關人士遣返香港？日後特區政

府如果再遇到相同的事件，又是否覺得有需要主動盡力保護香港人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剛才在回答李議員的主體質詢時已解釋過，每個

國家和地區對於遣返都可能有不同的做法，但都是根據他們的法律的。例如

一個人須從泰國遣返，泰國當局便會根據當地的法例行事，而泰國法例是授

權政府決定採用甚麼運送方式和遣返到哪裏的，這一點對香港與內地是“一

國兩制”，兩地有不同的制度是沒有關連的。我們不可以憑藉“一國兩

制”、香港與內地有不同法制而要求泰國政府把當事人遣返香港，因為泰國

是絕對有酌情權決定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秀蘭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特區政府有否主動向事發當地的國

家解釋。局長剛才這樣回答，是否已承認並沒有主動做過任何事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回答了。有關胡先生的個案，我們除了以書面

向泰國和內地有關部門查詢外，已曾與有關官員開會磋商，以瞭解事情是怎

樣發生的，而泰國當局也向我們解釋了。根據他們的法律，他們是有權把一

個被刑事通緝的人視為被拒入境，並將他的入境許可撤銷；同時，他們亦有

權力把當事人遣返他們認為適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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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聽到局長剛才引述泰國的有關法律作為她的解釋，我是

感到十分詫異。其實，就她所引述的那一段，我的理解是泰國方面可全權決

定用甚麼形式或途徑把當事人遣送離境，包括用陸路、海路或航空，但卻並

非可以完全獲授權無須理會任何有關引渡的國際法，隨他們喜愛送往哪裏便

是哪裏，取代了在作出引渡時所必須遵守的法律約束。我的補充質詢是，聽

了局長一連串的答覆後，是否表示日後如果再有類似事情發生，即是說香港

人在任何一個地方被當地政府遣送出境，不論是送往任何地方　─　包括內

地、非洲、南美洲等，亦不論是接受政治審訊或死刑，香港政府也覺得是無

須作出任何行動，只要當地政府說他們有法律根據便可？局長是否這個意思

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在作出主體答覆時已解釋過，泰國當局表示

這並不是一宗引渡個案，而是一宗有關違反了它們入境條件的個案。在中國

有關當局透過國際刑警向他們要求協助後，泰國方面得知這位人士受到中國

刑事通緝，他們認為根據泰國法律，胡先生在入境時獲泰國當局給予他的許

可已經撤銷，所以根據泰國法律，胡先生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故此將

他遣返。此外，他們亦考慮到胡先生是中國籍，在內地出生，再加上另一點

十分重要的，便是泰國當局向我們說胡先生是自願遣返中國內地，於是便根

據當地的條例行事。至於何議員問及是否表示身處其他國家的香港居民，可

能無須經過引渡條例而被遣返到某個國家，接受刑事檢控，我想這得視乎不

同國家的條例。我手邊有一份美國政府的通告，雖然美國是很重視要透過達

成雙邊的引渡協議來處理移交逃犯的問題，但他們也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是

可以無須根據條約作出引渡的。舉例來說，美國國會在 1996 年修訂了聯邦

條例，讓美國可以無經引渡把某些人遣返。那麼，那些是甚麼人呢？如果是

有外國人在海外犯了謀殺美國人的罪名，美國便許可無經引渡將這些人遣

返。所以，是否所有人必須經過引渡條例才被遣返，實在得視乎不同國家的

不同法例。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聽了局長的答覆後，特區政府的態度已令我沒有心情再

就這項主體質詢繼續提問。我反而想問的是，胡文是否從香港往泰國的？是

否由於特區政府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中國，中國才可以作出今次的行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胡文是由香港往泰國的，但我可以向涂議員

保證，我們並沒有向中國內地透露他的行蹤，以便中國內地政府可以拘捕

他。我覺得這項指控是非常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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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她是否經過徹底調查才這樣回答的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請你先坐下。你的跟進質詢必須與你剛才所提出的補充

質詢有關。但我覺得保安局局長已經很清楚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一個人出門，最害怕的是無法返回家鄉。我們香港人出

門，一旦因為在外國不受歡迎而要被遞解出該國的國境時，我們也十分希望

可以返回香港，而不是返回中國內地那個並非我們居住的地方的。我想請問

局長，她有否做過任何事情，確保港人如果在外國被遞解出境，也會是被遞

解回香港，而不是被送往別處？根據我的瞭解，香港也有遞解出境令，也並

非一定要把有關人士遞解到他自己說要前往的地方，但一般來說，會是把有

關人士遞解回他出發的地方。我想請問局長，我們特區有否與內地當局一起

向外國解釋過，當香港人被遞解出境時，是會被遞解回香港而非內地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是十分關注香港人可以返回香港的問題的，所以在

過往十多年，無論是在中英聯絡小組就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安排進行磋

商時，抑或是特區政府後來為了特區護照的認受性，與外國就特區護照持有

人的回港安排進行磋商時，我們也強調，如果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

居留權，我們是十分願意接收他，他是可以隨時回來的。至於可否確保有關

人士返回香港，始終也得視乎當地的法例。如果我們知道有這類個案發生，

而且是在有關人士被遣返到一個他不願意前往的地方之前，或是被遣返到有

公眾人士擔心的地方之前獲悉這件事的話，我們是一定會向當地政府表明我

們願意接收這名人士，或希望當地政府基於人道理由，把該名人士遣返香

港。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是沒有權力強迫某個國家不跟從當地的法例行

事的。以香港為例，在我們把一個人遞解出境時，通常是會考慮有甚麼國家

會收留該名人士、他的居住地是哪裏、他是甚麼國籍等，我們也不一定會按

照被遣返人士的意願作出決定的。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部分是，由於香港的外交事

務須由中央當局決定，那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否與內地當局一起合作，

向外國作出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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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經回答了。十多年來，為了港人外遊的方便，

我們素來與內地政府達成共識，那便是我們要確保香港人有權返回香港，而

特區政府亦承諾了會接收他們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我相信各位議員可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

就某些金融產品的買賣組成聯盟的建議就某些金融產品的買賣組成聯盟的建議就某些金融產品的買賣組成聯盟的建議就某些金融產品的買賣組成聯盟的建議

Proposed Alliance for Trading of Certain Financial Products

4.4.4.4.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據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交易及結算所”）籌

備董事會主席現正與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及歐洲交易所商討，明年年初開始運

作的新交易結算所與該兩間交易所在某些金融產品方面買賣組成聯盟的建

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有關磋商的進展和涉及的金融產品為何；

(二 ) 有否評估組成聯盟對本港金融市場發展的利弊為何；及

(三 ) 有否評估為組成聯盟，新的交易結算所須否在交易系統方面作出

重大投資；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及香港期貨交易所

（“期交所”）現正使用及發展的系統（例如恒生指數期貨及期

權合約買賣的電子對盤系統）須否更換？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政府知悉新成立的交易及結算所正與數間海外主要的交易所磋

商有關合作及組成聯盟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歐洲交易所及芝加哥

期貨交易所。據瞭解，有關的商業討論仍在進行中，現階段主要

集中在原則性及可行性的事項上，目前仍未有任何的結論。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39

(二 ) 金融市場邁向全球化，以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為傳統的交易系

統帶來很大的挑戰。國際的大趨勢是不同時區的交易所，以不同

形式組成聯盟，以增強它們的競爭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

心，必須認真、緊慎地考慮有關的問題，而交易及結算所亦必須

積極尋求對本身及香港有利的海外合作和聯盟的機會，以提升本

身在全球交易所中的地位。一般來說，與海外交易所組成聯盟，

預期將會對本地市場帶來多方面的益處，包括擴闊投資者基礎及

投資產品類型；增加市場流通量和深度；提升市場科技水平；增

加市場發展的成本效益；便利進一步發展市場的基礎建設，以及

提高本地市場在國際及區內的知名度等。

當然，與海外市場合作和聯盟亦會同時為本地市場帶來不同的挑

戰，例如市場的審慎監管須予配合、投資者的利益須受到足夠的

保障，以及本地中介人士要面對可能產生的競爭等。有關的問

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交易及結算所

聯同現時的交易所已經展開研究。鑒於交易及結算所與有關的海

外交易所就組成聯盟的商議仍在進行中，而聯盟的細節更有待決

定，故現階段未能特別就某一些聯盟對本港金融市場的影響作出

具體的評估。

(三 ) 如上文所述，交易及結算所與有關交易所就組成聯盟的商議仍在

進行中，因此，現在評論是否有需要更換兩間交易所現行的交易

系統實屬言之過早。事實上，特區政府一向倡議把最先進的資訊

科技應用於金融系統上，務使香港的交易及結算系統有更高效

率、更低成本及更小風險，並切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因此，相信不論有否聯盟的考慮，交易及結算所都會緊密注

視科技方面日新月異的發展，並確保其交易系統能緊貼市場及投

資者的需要與期望。至於與海外交易所合作和聯盟對現時聯交所

和期交所電子交易系統的影響，現在很難作出具體的評估，但相

信有關問題必然是新交易所有需要考慮的眾多因素之一，並且會

以新交易所的長遠利益和成本效益來評估合作和聯盟的可行

性。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局長其實是戴 兩頂帽子的，因為他既是局長，也是新

交易所的董事，但今天他卻守口如瓶。會員支持兩所合併的條件之一是“現

金選擇”，但如果將來新交易所為了發展這類緊貼市場的科技系統，需要達

至數以億計的資金時，政府會否承諾提供足夠融資，甚或入股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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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政府根本無須融資，因為新交易所將來要向

他們的股東負責，而且也要按商業原則行事，所以任何與其他交易所有聯繫

而產生的有需要投資，一定要從我剛才所說的兩種角度進行評估，量力而

為，不可以把交易所的財政帶到危險程度，因為這樣根本不符合商業原則，

也無法向將來的股東交代。因此，我相信這問題理論上可能會出現，但實際

上是不應該出現的。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與國際性的交易所聯盟和合作，

我相信是大勢所趨。但是，從監管的角度而言，請問局長如何平衡監管的做

法？當雙方聯盟時，通常在監管方面會達到較一致的做法，但香港的資本市

場和交易額都較一些國際市場為小，較容易受到操控，請問局長在監管方面

有否一些具體想法，以達致平衡？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監管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而市場操控是另一

個題目，我相信張議員主要是指操控，所以我從這角度作出回應。

當然，首先，要視乎聯盟時所牽涉的範圍而定。如果有關產品根本不是

香港本地的產品，我相信對本地市場的沖擊應該不會很大。第二，有關香港

本地市場的問題，張議員所提的非常正確。自從金融風暴之後，我們得到了

一些很沉痛的經驗，所以，過去兩年以來，在不妨礙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國際

金融中心的原則下，我們盡量加強系統和風險管理。凡有這類合作或聯盟建

議出現時，證監會當然有責任作各方面的考慮，第一，在系統方面會否帶來

一定的風險，如果會時，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可以接受的話，這項計劃根

本不會被批准，因為這些建議必須獲證監會批准。當然，這也涉及產品是否

健全，日後如果產品在海外上市，又或是本地產品，產品的上市過程、規矩

及透明度等，都是將來的監管機構，即證監會，以及新交易所所必須考慮的。

因此，我們相當關注操控的問題，也不會因為有這些生意而掉以輕心，因為

過去兩年的實際經驗給了我們不少教訓。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表示，有關這聯盟的組成，

現時仍在磋商階段。請問政府有否評估，在組成聯盟後交易量隨之增加的情

況下，新交易所在結算系統方面要作出哪些重大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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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關於結算系統，我可以在兩方面作出回應。第一，

是較廣泛的回應。事實上，無論有否這類與海外的聯盟或合作，隨 市場的

發展及需要，我相信交易所本身已經經常要留意有否需要提高交易結算系統

的層次和水平。因此，無論有否聯盟，交易所也要考慮這問題。如果有這些

聯盟和合作，當然要顧及配合的問題。不過，在現階段，很難說在配合時，

是否即時有需要把這些系統統一。我知道現時世界上很多交易所都正在商討

一件事，而這事是仍未辦到的，便是有關結算的問題。這問題並非以一個全

球機制進行單一結算便可以解決，因為會有貨幣風險、時差，以及交收時間

不一致等情況。現時根本不是討論結算的問題，只是談論交易系統是否可以

一致的問題。在科技上來說，交易系統是可以一致的，但是，要視乎合作的

程度而定。現時我們的商討仍未達致這樣具體的層面，所以暫時我們仍未知

道日後的實際情況。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結盟是否意味 本港會提供 24 小時交易服務？若是的

話，我們的市場參與者，特別是經紀，是否已具備條件，提供 24 小時交易

服務呢？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如果與海外，特別是其他時區的交易所商討合作和

連繫，其中一項誘因是想把交易時間延長，但不一定是把自己的市場的交易

時間延長。日後新交易所決定是否會這樣做時，當然會考慮本地中介人士的

能力。不過，這並不表示一定要中介人士這樣做，因為有些中介人士可能對

這類生意沒有興趣，只提供本地服務已令他們應付不來。不過，如果他們的

客戶對海外市場的產品有需要，而他們認為可以做，則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

力，以及將來要配合整體全球化的趨勢，我相信如果香港的中介人士對這行

業有熱誠和投入感的話，他們會考慮這樣做。我相信，不會即時令所有中介

人士想做也做不到。有關這方面，我相信新交易所會作出考慮。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主席，請問政府，與海外交易所討論聯盟或合作時，會否彼此

共同研究一套預防金融風暴再次打擊香港或海外交易所的措施？如果是防

不勝防的話，有否與他們共同研究善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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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關於這問題，現時大家都領略到，金融風暴並不是

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很多地方、地區或全球的事。要解決這問題，我覺得不

能在交易所和交易所的商業關係中解決。交易所最多只是具有監管功能，即

在訂定交易的遊戲規則時，可以考慮一些關於風險管理的事項，例如持倉數

量或透明度等，但始終是有所局限的。如果真的要解決這類全球性的問題，

特區政府例如財政司司長在過去兩年經常在有關的國際場合和會議中，極力

倡議國際的合作，這才可以真正奏效。現時的進度不大，但我們不會放棄，

並會繼續循這方向前進。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5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更改選舉制度更改選舉制度更改選舉制度更改選舉制度

Modifying the Electoral Systems

5.5.5.5.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評估《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相對於《基本法》是否具有凌駕地位；若該

公約具有凌駕地位，當局將於何時及如何更改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

使其完全符合該公約的規定？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質詢第一部分的答案是有，當局已經研究過公約是

否凌駕於《基本法》之上，所得結論如下：

因《聯合聲明》第一五六句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適用於香

港特區的公約條文仍然有效，但受到一些例外規定和保留條款的限制。當局

同意，根據國際法，本地法律應符合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但不認同本

地法律應符合公約中受例外規定或保留條款所規限的部分。

質詢的第二部分假設了《基本法》所訂的選舉制度並不完全符合公約中

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當局對此不敢苟同。事實上，《基本法》所訂的選舉制

度完全符合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所以既沒有凌駕的問題，也沒有更改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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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中涉及選舉的條文是第二十五條，有關部分如下：

“所有公民，無論是否有第二條所述的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

有權利和機會：

(一 )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政事；

(二 )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

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基本法》規定了兩套選舉制度，分別適用於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和行政長官

的產生。

就立法會而言，聯合王國訂立的保留條款繼續適用。這項條款規定：

“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二）項可能規定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

的行政局（行政會議）或立法局（立法會）一事，保留不實施該項條文

的權利。”

因此，當局不認同立法會的選舉制度與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不相符。我

要補充一點，便是《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訂明，最終的目標是全部立法會議

員均由普選產生。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

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

任。”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該條並訂明，最終的目標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了一個由 800 名來自指定界別的委員組成，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當局認為，《基本法》所訂的行政長官產生制度

符合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

總而言之，兩套選舉制度均符合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無須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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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司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特別是香港

市民的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她又提到《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

一個 800 人的小圈子選出；她也提到關於立法局和行政局的保留條文。很明

顯，保留條文並沒有提到行政長官的選舉。

主席，你可能記得，在 11 月 24 日會議上，司長答覆我的口頭質詢時提

到“公約對於行政長官的選舉並無約束”，今天可能她“轉了 ”，又說該

選舉符合公約的規定。我想請司長再向我們解釋，在沒有包括在保留條文的

情況下，如何能令我們明白 800 人小圈子選舉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呢？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既然公約沒有約束，因此也不涉及保留的問題，正正便

是公約不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選舉。公約第二十五條並沒有要求行政機關由選

舉產生。行政機關如果向經由選舉產生，以及具代表性的機關負責，即行政

向立法負責，便已經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要求。公約的保留條文並沒有要

求選舉產生行政機關。

正如我剛才所說，《基本法》第四十四條就行政長官的資格作出規定，

任何符合條件的人都有權參加這項選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也說明行政

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項條文並且訂明，最終

的目標是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

後普選產生。

最後一屆的總督由女皇任命，而劉慧卿議員沒有質疑這項任命是否違反

公約，因為這項任命是沒有違反公約的。相對地，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亦不違反公約。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據我理解，有關公約第二十五條的保留條款，聯合王國

政府在 1976 年簽署公約時，香港是保留不實施該項條文的權利，但並不是

說不實施該項條文，而只是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時，保

留不實施該項條文的權利。不過，這樣並不表示喪失了權力，依附有關條文，

即第二十五條的要求。因此，換而言之，無論在現時的《基本法》下，抑或

以往彭定康總督的改革下，功能界別的議席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如果繼續這樣說下去的話，其他

正在輪候的議員便沒有機會提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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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請主席容忍，事實上這問題十分複雜。

功能界別的議席並不能被視為由市民自由選擇代表參與立法會的事

務。自由選擇的代表，是應該經由真正、定期的選舉中投票和被選，而投票

權必須普及而平等。因此，基本上，功能界別的議席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原

則，不知司長是否同意？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當時該項保留條文，......對不起，主席，請給我一點

時間。

當時該項保留條文清楚說明，聯合王國就第二十五條（二）項可能規定

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一事，保留不實施該項條文的權

利。因此，我同意黃議員所說，我們並不是不可以這樣做，但沒有責任、沒

有義務進行普選，即無論是立法會或其他選舉，採用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黃議員提及的選舉問題，在 1995 年，上訴法庭曾處理一宗案件，即李

妙玲訴當時的律政司一案，上訴法庭的裁決是功能團體的選舉模式並沒有違

反《英皇制誥》。既然公約是由《英皇制誥》引入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所以也沒有違反公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司長答覆？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不可以說司長沒有答覆我的質詢。事實上，是問得胡

塗，答得胡塗。我再排隊發問。（眾笑）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司長提及的公約第二十五條，其中部分內容是說選

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而《基本法》第六十八條也訂明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

的最終目標是達致全面普選。請問司長，全部普選產生這目標，跟普及而平

等的關係在哪裏呢？目前，立法會選舉並不是全面普選，部分議席由功能界

別選出，究竟現時是否已是普及而平等呢？如果是的話，為何《基本法》載

有另一個最終目標，要全部普選產生？這最終目標是否變成錦上添花呢？如

果是錦上添花，為何在保留條文中會說“保留不實施該項條文的權利”？剛

才司長在答覆其他補充質詢時亦說過，保留並不表示不可以實施。既然是錦

上添花，為何不在現時進行，而要等待至不知何年何月才進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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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首先，我要說的是，既然是保留條文，所以特區的選舉

法沒有責任要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的規定。

至於說《基本法》所訂的最終目標是由普選產生，《基本法》也規定民

主進程必須循序漸進。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到了 2007 年，一半議席由功

能團體產生，一半則由區域選舉產生。屆時我們會再作檢討，決定是否由一

人一票直選產生。既然沒有義務履行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的規定，所以

《基本法》的規定完全符合公約的條款。

至於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經過一段時間及程序，然後慢慢最終產生。這

跟公約及《基本法》都是沒有矛盾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秀蘭議員，對不起，請你稍等一會，讓梁耀忠議員先提出跟進質詢。

梁耀忠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司長答覆？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只想問有何關係，即最終目標和普及平等的關係在哪

裏？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說現時已普及平等，為何現時不實施呢？司長並

沒有向我們解釋與最終目標的關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既然沒有義務履行，所以兩者並沒有關係。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這項保留條文是由依靠船堅炮利打敗中國，為了收販賣

鴉片之利而獲得割讓香港的聯合王國政府所寫的。我們現時已經脫離了殖民

地統治，我十分不明白特區政府為何還要繼續保留這項那麼不光采的保留條

款。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本法》所載的是中央對香港長期實施的政策，其中

一項政策是民主進程必須循序漸進。因此，在未到有需要撤銷這項保留條款

前，我們仍然按照現時《基本法》的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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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主體答覆提到《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說明，行政長官最

終經由普選產生，不過會有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請問司長，

最終我們還有沒有保留條文呢？當實施《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最終普選產

生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時，是否仍然有保留條文呢？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基本法》載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現時我們是依照

《基本法》處理，除非另有修訂。第四十五條訂明的最終目標，是行政長官

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既然我

剛才已說過，行政長官的產生與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並沒有關係，所以

這是兩回事的。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的質詢十分簡短和清楚，便是當政府真的按照司長所

說，循序漸進至第四十五條所載的最終目標，屆時我們的政府或中央政府還

有沒有需要要求有保留條文，將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應用在這裏？我只

想問這點。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既然第二十五條（二）項從來不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選舉，

所以兩者是沒有關係的。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覺得十分混亂，因為主體答覆說兩套選舉制度均符合

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但剛才司長又說行政長官的選舉無須符合，那究

竟是符合還是不符合呢？以往總督是由委任產生，既然是委任，便沒有選

舉，沒有選舉，那便不用符合；如果行政長官是協商而不是由選舉產生，也

無須符合，但一旦由選舉產生，便須符合普及而平等這規定。按照我的理解，

行政長官的選舉一定要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而沒有保留條文的。不知司長是

否同意我的說法，即行政長官的產生必須符合公約的規定，而不是好像她所

說，現時已經符合？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主體質詢是問及公約和《基本法》的地位，以及如果公

約具有凌駕地位，如何使選舉制度符合公約的規定。我說符合，是指現時這

兩套制度與公約條文並沒有抵觸，但這不等於說行政長官的產生受到公約的

約束，特別是第二十五條（二）項並不適用於行政長官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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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司長答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司長沒有答覆我的質詢，因為即使司長說是符合，但她

沒有解釋為何會說是符合。為何行政長官的選舉符合公約的規定呢？雖然她

說無須符合，但也是符合。為何會符合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既然與公約並沒有抵觸，所以便不存在是否符合的問題。

既然沒有抵觸，便是符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雖然司長和其他官員過往一直的立場都是說立法會的產

生不受公約約束，因為有保留條文存在，但我相信司長也知道，最近在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所發出的 "concluding observation"中，清楚說明香港特區政府
在立法會的選舉方法方面，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我們在參與會議時聽得

十分清楚，原因是當香港開始引進選舉時，那些保留條文已不再適用。換句

話說，政府不能再利用保留條文，說無須符合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正正因為

這個原因，所以人權委員會說特區政府違反了第二十五條。我的質詢是，政

府現時是否向我們說，人權委員會錯誤理解了公約，而港府的詮釋才是正確

的？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我們十分尊重人權委員會的意見，但我們並不同意現時

的選舉制度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二）項。既然我們對條文已作出保留，

所以並不存在違反的問題。至於說人權委員會表示關注，但表示關注與違反

是兩回事。我也想指出，在 1995 年，人權委員會對香港提交的報告也有同

樣的批評，但英國政府的回應也很清楚，說我們的選舉制度，包括功能團體

選舉，並沒有違反公約，因為我們已經作出保留。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剛才表示會排隊再發問。我知道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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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宏發議員，請你先坐下。我知道你想提問，而輪候提問的議員亦有

很多，其實你們可以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各位議員曾在立法會的政制事

務委員會中討論過這項問題，我相信你們亦會繼續作出討論。第六項質詢。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可否提出一項請求，便是請司長參加政制事務委員會

的討論，因為司長似乎不願意參加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宏發議員，質詢時間不是用作討論此類問題的，你是應該很清楚的。

各位議員，《議事規則》是各位同意並通過的，我只是執行《議事規則》

的人。如果你們想把質詢時間改作另外的用途，這是你們的選擇，但現時這

樣做，便不合乎《議事規則》。事實上，你們有很多機會可進行你們希望處

理的事務，但在這裏，我希望大家盡量遵守《議事規則》。

第六項質詢

前廣播處長的調任前廣播處長的調任前廣播處長的調任前廣播處長的調任

Transfer of the Former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6.6.6.6.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屬部門職系的前廣播處長最近調任香港駐東京經濟

貿易首席代表，此事令部分公眾人士擔心香港電台的獨立自主編輯方針會因

此而有所改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就部門職系人員調任非部門職系的職位所訂政策為何（包括在何

種情況下會考慮作出此類調任安排，以及有否規定只有某些職級

或以上的部門職系人員才可作此調動）；有關政策與適用於一般

職系人員的調任政策有何不同；

(二 ) 部門職系人員在調任非部門職系的職位後，在何種情況下會轉為

一般職系人員；及

(三 ) 為避免將來類似調動再度引起公眾疑慮，當局會否考慮進一步確

保港台編輯自主的方案，包括重新研究港台公司化的事宜？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50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就何敏嘉議員的 3 項提問，我逐一回覆如下：

(一 ) 當局的聘任政策，一向容許公務人員從一個職系調任到另一個職

系，其中包括部門職系人員調任至分布多個部門的一般職系。這

種內部調任的安排對於管方來說，不單止能加強人手調配的靈活

性，亦可以擴闊職系的人才來源。對於公務人員而言，職系與職

系間的調任可以讓他們在公務員體系內，得到更多發展和升遷的

機會。

大體來說，部門職系人員可透過以下 4 個途徑調任一般職系的職

位，其中第一個途徑屬短暫借調，另外 3 個涉及正式轉職：

(i) 因應職務或培訓需要，部門職系與一般職系的管理層，可協

商借調合適的部門人員，出任一般職系的職位（例如我們曾

借調屋宇測量師至民政事務局，出任屬高級政務主任職級的

助理局長職位）；

(ii) 個別部門職系人員若有意轉職一般職系，可透過公開或內部
招聘的程序，與其他合資格的申請人通過相同甄選程序而轉

職（例如多個部門職系人員也可透過招聘程序投考及轉職政

務主任）；

(iii) 因應職務的需要，或為了讓有潛質的部門人員有更多發展的
機會，個別部門職系及一般職系之間可協商制訂一個常設的

轉職機制，供合資格的部門人員轉職到指定的一般職系繼續

發展（例如貿易主任職系與政務職系現有一個機制，讓合資

格的首席貿易主任出任高級政務主任的職位）；

(iv) 至於第四個途徑，一般適用於政務職系中的高級首長級職
位。若當局有需要填補這些職位的空缺，除了考慮政務職系

的人員外，亦會考慮其他非政務職系中職級相若和有能力擔

當政務職系工作的人員（例如前土地註冊處處長彭贊榮先生

曾出任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專員）。張敏儀女士出任香港

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亦是循這一途徑調任的。

個別部門職系人員借調或正式轉職一般職系，除視乎他們是否具

備合適的工作能力外，亦必須視乎有關人員的意願。換言之，他

們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有關轉職和調任的安排，與一般職系人員必

須要接受調配不同職位的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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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何議員提出的第二項質詢，是有關部門人員調任至一般職系的職

位後，如何轉為一般職系人員。就 我剛才指出的調任途徑，若

調任只屬短暫借調，自然不涉及轉職的問題。若是其他 3個途徑，

有關人員一般要經過試任或署任階段，並在表現合乎理想和自願

的情形下方可正式轉職有關的一般職系。

(三 ) 至於何議員提出的第三項質詢，讓我再一次鄭重聲明，維護及支

持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是特區政府的既定政策，這政策並不會因人

事調動而有所改變。香港電台編輯自主的政策亦已明文載於資訊

科技及廣播局與香港電台的架構協議內。

一向以來，香港電台沿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編輯程序運作，以確保

編輯自主。香港電台並於去年頒布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把固有的

編輯程序制度化及具體化。

編輯自主政策與香港電台是否一個政府部門，並沒有必然的關

係。香港電台享有編輯自主的既定政策，一直以來，政策得到確

切執行。故此，我們認為香港電台應否公司化的問題和編輯自主

的政策不應相提並論。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編輯自主的政

策與香港電台是否一個政府部門，沒有必然的關係，而與公司化的問題亦不

應相提並論。但很明顯，雖然政府堅持編輯自主沒有受影響及不會受影響，

但在這事件中，很多社會輿論顯示出很多憂慮。政府為何迴避回答我有關公

司化的質詢？我的質詢是會否再考慮公司化。究竟政府為何不回答；以及會

考慮甚麼條件，才會決定是否公司化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政府根本沒有迴避回答這項質詢，我們的答

覆是很清晰的。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政策，是以整個架構，包括具體的守則

及電台本身專業人士的職業操守等來支持的。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覺得香

港電台應否公司化與編輯自主根本是兩個完全不相關的問題。如果說因為張

敏儀處長的調職，令部分人士對香港電台是否仍然實行編輯自主的政策有疑

慮，其實政府高層亦曾清晰地表示這政策是會繼續執行的。我們希望市民大

眾及立法會議員可以給予自己多點時間，看看香港電台在新處長的領導下，

是否能繼續切實地執行這個“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編輯自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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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現時香港電台的架構協議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只是政

策文件和指引，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基於公眾對香港電

台編輯自主的關注和憂慮，政府會否考慮制定一條《香港電台法例》，或將

架構協議以立法方式確定下來，以防止日後任何人士、機構及政府慢慢對香

港電台的編輯自主作出干預？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完全不同意張議員暗示說政府有可能慢慢

對香港電台編輯自主的政策作出干預。我們覺得政府一直以來所做的事及公

開所說的政策，已足夠保證這編輯自主的政策是得以繼續的。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香港電台編輯自主的政策已經明文載於資訊科

技及廣播局及電台的架構協議中。根據有關方面提供的資料，這份所謂“架

構協議”是當時政府為進行改善效率的情況下而寫的，並非特別為了編輯自

主而寫成這協議。既然如此，政府又要強調編輯自主，在這情況下，採用立

法形式會否更好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主體答覆，個別部門職系人員借調或正式轉

職一般職系須符合兩項條件，一項是工作能力，另一項是有關人員的意願。

我想請問這是否已成為一個規定的機制，以及這兩項條件是否必須並重，還

是有輕重之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我們目前的政策下，我們優先考慮的當然是有

關人員是否具備適合調職工作的能力。如果我們認為他有這能力，我們亦要

看他個人的意願，因為如果他屬於一個部門的專業職系，他是無須接受我們

隨便將他調往另一職系的安排。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這項質詢明顯是談到一位具體的人士，所以主體答覆也

直接提到張敏儀女士的名字。這問題曾經在公務員事務委員會上討論過，我

想正式告訴大家，現時張女士是轉職成為政務主任，並正在試用期中；由於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53

她所擔任的是高一級的職位，所以現時是署任身份。如果這安排屬實的話，

而在試用期完結後，政府認為她不合格，即署任不成功，那麼她可以調回哪

個職位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現時張敏儀女士在新工作中正值試用期，但我們

不願意就 將來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作出過早的揣測。

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張永森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廣播處長的調職其實在政府的現

行政策中，是其中一種慣常的做法或途徑。我想請問局長，就 這慣常的做

法，為何廣播處長長久以來也沒有調職？在過去這麼長時間，在政府部門

內，在處長級內，這是否一個普遍的情況？是否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

分提到的第 (i)至 (iv)點因素，在過去 10 年內也沒有出現過？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考慮部門職系同事的調職

時，首先要考慮他是否具備在他自己職系以外其他的工種的工作能力。張敏

儀女士很早便具備這種能力，她其實在八十年代中期曾被借調往當時的新聞

處一段相當長時間，而且當時她在新聞處短短數年內晉升至署理新聞處處長

一職。後來由於香港電台出現領導層的空缺，有需要將她調回香港電台，所

以她才會回去。因此，實際上就張女士的個案來說，她很早便被認定有足夠

的工作能力，擔任香港電台以外其他工種的工作。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兩位局長，當張敏儀女士最終接受調職時是否

提出了兩項條件，要求當局在接受之後她才願意調職，你們是否接受，以及

這些是甚麼條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位局長，請問哪一位局長作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關於調職的安排，剛才我在回答何敏嘉議員時已

解釋得很清楚，是絕對不存在被調職的員工有權向我們開列條件的。這完全

是管理階層的一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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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張敏儀處長被調任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這項

由專業職系調往政務職系的要求，是由張敏儀女士提出，還是由政府向她提

出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剛才我在主體答覆中解釋過，我們的機制是，

如果在政務職系內出現空缺，便會在政務職系和政務職系以外的人員中，考

慮是否有合適的人選，然後再視乎這些人選是否自願；例如他本身並非屬於

政務職系，那麼是否願意擔任這政務職系的工作？就駐海外的工作，我們還

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便是根據一般政策，無論有關人選屬於政務職系與否，

如果他表示不願意，我們是不會強迫他擔當駐海外工作的。所以整個程序，

是由管理階層認定有此需要，再認定合適的人選，然後諮詢這合適人選是否

願意，最後才作出決定，當中是不存在個別人員前來求調的情況。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很長，但其實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這項調

職要求是由張敏儀處長提出還是由政府提出？林煥光先生長篇大論，我從中

估計出一個答案，但我不想估計，因為恐怕不對。請問這是否表示是由政府

提出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是以一個很詳細的方式回答李議員這項補

充質詢。有關的程序是主動權在管理階層。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要求就我剛才的補充質詢作出澄清。我並非提出一個

個案問題，我只是以這個案為例，提出體制的問題。一名高級人員被調往另

一職系，署任更高級的職位，如果政府不滿意他的署任表現，而他原來的職

位已被人佔去，他可以調回哪個職位？我不是指張敏儀女士，所以局長不能

以這件事尚未發生或是假設，而不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政府在體制方面，必

定是有些安排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你是否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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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是就我的補充質詢作出澄清，我認為局長不可以說這

是假設問題，因此而不用回答。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我覺得局長已經回答你的質詢了。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輸入較少造成污染的車輛輸入較少造成污染的車輛輸入較少造成污染的車輛輸入較少造成污染的車輛

Import of Less-polluting Vehicles

7.7.7.7.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與汽車代理商進行磋商，

研究輸入使用污染程度較低的燃料的汽車；若有，有關磋商涉及哪些國家製

造的汽車和哪些汽車製造商；當局會否考慮實行獎勵計劃，鼓勵汽車代理商

輸入該等汽車？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正密切留意世界各地環保汽車科技的發

展。海外多個國家正在研究及發展不同的汽車燃料，包括壓縮天然氣、液化

天然氣、甲醇、乙醇、電力、二甲醚及氫氣。新的引擎技術如混合動力系統

及燃料電池，以至於傳統汽油及柴油引擎的低污染型號，亦正在發展中。我

們一直與代表大部分海外主要汽車製造商的香港汽車商會成員積極磋商，一

俟污染程度較低的汽車技術上可行及可於市場上獲得供應時，我們便會把這

類汽車引入香港。該會的成員及其代表的汽車製造商名單載於附件。

我們一貫的政策是鼓勵污染程度較低的汽車引入香港。雖然我們相信

汽車製造商引入這些車輛的最大誘因在於其技術及商業上的可行性，特別是

本地市場的需求；但我們一直採取措施以助引入這類汽車。舉例來說，我們

自從 1994 年起，便豁免電動車輛的首次登記稅。我們亦公布了各項建議的

鼓勵措施，藉以在本港推廣使用石油氣的士。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低污染車

輛技術的發展，並會研究有助把較低污染的車輛引入香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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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附件

Membership List of Motor Traders Association
香港汽車商會會員名單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Franchise Represented
代理品牌／車廠

Country of the
Vehicle

Manufacturer
汽車製造商所屬國家

Daihatsu Motor (HK)
Limited
大發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Daihatsu（大發） Japan（日本）

Jebsen Motors
捷成有限公司

Porsche（保時捷）
Renault (passenger car)
（雷諾）（私家車）

Germany（德國）
France（法國）

MD Motors
新英華汽車

Rolls-Royce（勞斯萊斯）
Bentley（賓利）

U.K.（英國）
U.K.（英國）

Reliance Motors Limited
合群汽車有限公司

Honda（本田）
Acura（極品）
Nissan Diesel(日產大實力)

Japan（日本）
Japan（日本）
Japan（日本）

Triangle Motors Limited
合眾汽車有限公司

Isuzu trucks（五十鈴） Japan（日本）

Zung Fu Co Ltd
仁孚行有限公司

Mercedes-Benz（平治） Germany（德國）

Swedish Motors Ltd
瑞典汽車有限公司

Saab（紳寶） Sweden（瑞典）

Lion Motors
靈獅車行

Peugeot（標緻） France（法國）

Crown Motors Limited
皇冠汽車有限公司

Toyota（豐田）
Hino（日野）

Japan（日本）
Japan（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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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Dragon Motors
Limited
祥龍汽車有限公司

Renault (truck)
（雷諾）（貨車）

France（法國）

Jaguar Hong Kong
積架汽車

Jaguar（積架）
Daimler
Aston Martin

U.K.（英國）
U.K.（英國）
U.K.（英國）

Rover Hong Kong
路華香港

Rover（路華）
MG
Land Rover(路華 )(越野車 )

U.K.（英國）
U.K.（英國）
U.K.（英國）

Motor Image (HK) Limited
意美汽車（香港）有限公

司

Subaru（富士） Japan（日本）

Italian Motors (Sales &
Service) Ltd
勵駿汽車有限公司

Ferrari（法拉利）
Lancia（領先）
Fiat（快意）
Maserati（馬莎拉蒂）

Italy（意大利）
Italy（意大利）
Italy（意大利）
Italy（意大利）

Forefront International
(HK) Ltd
福方香港有限公司

Scania（堪斯利亞） Sweden（瑞典）

KIA Motors (Hong Kong)
Ltd
起亞汽車（香港）有限

公司

KIA（起亞） Korea（韓國）

Volvo Bus Hong Kong Ltd
富豪巴士亞太有限公司

Volvo Bus（富豪巴士） Sweden（瑞典）

Taikoo Motors Ltd
太古汽車有限公司

Volvo Passenger Car
（富豪房車）

Sweden （瑞典）

B M W Concessionaires
寶馬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B.M.W .（寶馬） Germany（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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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da Motors (Hong

Kong) Ltd
萬事得汽車 (香港 )有限

公司

Mazda Vehicles
（萬事得）

Japan（日本）

Honest Motors Ltd
合誠汽車有限公司

Nissan（日產） Japan（日本）

Island Motors Limited
香島汽車有限公司

Suzuki（鈴木） Japan（日本）

Milan Motors Limited
美輪汽車有限公司

Alfa Romeo
（愛發羅蜜歐）

Italy（意大利）

Regal Motors Limited
合德汽車有限公司

M.A.N.（猛獅） Germany（德國）

Universal Cars Limited
環宇汽車有限公司

Mitsubishi（三菱） Japan（日本）

Wallace Harper &

Company, Limited
夏巴汽車有限公司

Ford（福特） U.K.（英國）

Confidence Motors Ltd
合信汽車有限公司

DAF（大富）

LDV（利德）

Leyland（利蘭）

Netherlands（荷蘭）

U.K.（英國）

U.K.（英國）

Harmony Motors Limited
合泰汽車有限公司

Volkswagen（福士） Germany（德國）

Premium Motors Ltd
合迪汽車有限公司

Audi（奧迪） Germany（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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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所用柴油的含硫量測試車輛所用柴油的含硫量測試車輛所用柴油的含硫量測試車輛所用柴油的含硫量測試

Testing of Sulphur Content of Motor Vehicle Diesel

8.8.8.8.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現時有否定期對進口本港

的汽車用柴油進行抽樣檢驗，以確定其含硫量有否超過法例容許的 0.05%最

高含硫量；若有檢驗，過去 1 年，在檢驗樣本中量度所得的最高、最低、平

均及中位含硫量分別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每季均分別從 7 間

香港油公司轄下的加油站中，隨機在每間公司的其中一個加油站抽取汽車用

柴油樣本，以檢查這些柴油是否符合《空氣污染管制（汽車燃料）規例》所

訂明關於汽車用柴油的法例規定（包括含硫量的規定）。

在過去 12 個月內，環保署共收集了 28 個汽車用柴油樣本，發現全部符

合 0.05%含硫量的法定限制，在樣本中量度所得的最高、最低、平均及中位

含硫量分別為 0.047%、 0.020%、 0.033%及 0.033%。

有關納稅人的統計數字有關納稅人的統計數字有關納稅人的統計數字有關納稅人的統計數字

Statistics on Taxpayers

9.9.9.9.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persons:

(a) who paid salaries tax at the standard rate of 15% in each of the past
four financial years; and

(b) who paid salaries tax and were granted tax allowances or
deductions in the 1998-99 financial year, together with a breakdown
by the types of allowances and deductions claimed?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a) The number of taxpayers who paid salaries tax at the standard rate
of 15% in the past four financial years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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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Year Year of
Assessment

Number of
Taxpayers

% of standard rate
taxpayers against
the total number of
taxpayers

1995-96 1994-95 71 570 5.25%
1996-97 1995-96 77 129 5.53%
1997-98 1996-97 78 002 5.77%
1998-99 1997-98 66 565 5.01%

The number of standard rate taxpayers for the 1998-99 Year of
Assessment is not available since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has yet to receive all the tax assessment forms for that year.

(b) There were around 1.3 million salaries taxpayers in the 1997-98
Year of Assessment.  We have no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taxpayers who were granted a particular type of allowance or
deduction.  We only record the number of claims allowed against
each category of allowance or deduction.  A breakdown of the
number of claims allowed in respect of each allowance or deduction
in the 1997-98 Year of Assessment is appended below.

Child Allowance

No. of marginal taxpayers (that is, non-standard rate taxpayers) with claims for

- 1 child 155 496 （52.4%）
- 2 children 119 860 （40.4%）
- 3 or more children 21 320 （7.2%）

Total 296 6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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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Parent Allowance (including additional allowance)*

No. of parents claimed
- NOT residing with the taxpayer 126 563（29.9%）
- Residing with the taxpayer 297 175（70.1%）

Total 423 738 （100%）

Dependent Grandparent Allowance (including additional allowance)#

No. of grandparents claimed
- NOT residing with the taxpayer 9 168（39.3%）
- Residing with the taxpayer 14 175（60.7%）

Total 23 343 （100%）

Disabled Dependent Allowance

No. of spouse/child/parent/grandparent/brother/sister claimed
- spouse 245 （1.9%）
- child 1 740（13.4%）
- parent 7 789（60.2%）
- grandparent 642 （5.0%）
- brother/sister 2 517（19.5%）

Total 12 933 （100%）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No. of claims allowed 7 949

Dependent Brother/Sister Allowance

No. of claims allowed 34 712

Self-education Expenses Deduction

No. of claims allowed 137 404

                                   
* Additional allowance refers to a further allowance of $30,000 if the parent is residing with the claimant.

This is given on top of the basic allowance of $30,000 to the claimant who maintains the parent.

# Additional allowance refers to a further allowance of $30,000 if the grandparent is residing with the claimant.
This is given on top of the basic allowance of $30,000 to the claimant who maintains the grand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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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998-99 Year of Assessment, two additional deductions are
introduced, namely, the elderly residential care expense and home loan interest
deductions.  The number of claims allowed for these two deductions for the
1998-99 Year of Assessment will only be available after 31 March 2000.

博愛醫院擴建計劃工程期間的安排博愛醫院擴建計劃工程期間的安排博愛醫院擴建計劃工程期間的安排博愛醫院擴建計劃工程期間的安排

Arrangements during Construction Works of Pok Oi Hospital Extension
Project

10.10.10.10.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據悉，博愛醫院擴建計劃首期工程將於明年展開，

工程進行期間，該院急症室須暫時關閉，病人須前往其新設的 24 小時診所、

屯門醫院或北區醫院的急症室求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擴

建工程進行期間下列事宜的安排：

(一 ) 除被調配到新設的 24 小時診所及屯門和北區醫院急症室的醫護

人員外，該院急症室現時編制下其餘的人員具體工作安排為何；

(二 ) 該院的康復服務部會否接受由屯門和北區醫院急症室轉介而並

非居於元朗區的復康病人；

(三 ) 除了調配博愛醫院急症室的醫護人員至屯門和北區醫院外，醫院

管理局（“醫管局”）有否計劃進一步增加該兩所醫院急症室的

醫護人員數目；若有計劃，新增醫護人員將會來自哪些部門；若

沒有計劃，醫管局有否評估各分流級別的急症室病人的候診時間

會否較現時長；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四 ) 醫管局就屬分流級別第 4 及第 5 類的急症室病人日後前往該 24

小時診所求診所訂的目標候診時間分別為何；及

(五 ) 有否評估新界西北區的緊急救護車服務需求會否增加；若會增

加，詳情為何及當局會否為此增加緊急救護車及救護員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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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博愛醫院急症室編制中共有 37 名醫護人員（包括 14 名醫

生及 23 名護士）。根據博愛醫院暫時的計劃，在重建期間，該

院會調配 8 名醫生及 17 名護士到其 24 小時診所。此外， 3 名醫

生及 4 名護士會被調往屯門和北區醫院的急症室。至於餘下的醫

護人員方面，兩名醫生及兩名護士會被調往其他醫院，而另一名

醫生則將於短期內退休。

(二 ) 在醫管局的現行政策下，一般來說，醫院都依照聯網制度，為療

養／康復病人作出適當的轉介安排。根據這項政策，博愛醫院會

繼續接收由屯門和北區醫院轉介的療養／康復病人，包括並非居

於元朗區的病人．

(三 ) 在博愛醫院重建期間，屯門和北區醫院的急症室將會如上述答覆

中第（一）段所提及，從博愛醫院獲得額外人手以加強服務。即

使屯門或北區醫院急症室的求診人數增加，亦應可由這些額外人

手應付。為診治半緊急及非緊急病人（現時佔博愛醫院急症室總

求診人數約 80%）而設的博愛醫院 24 小時診所啟用後，屯門和北

區醫院的半緊急及非緊急病人人數應該不會大幅增加。故此，醫

管局認為屯門和北區醫院各分流級別的急症室病人候診時間，不

會和現時有很大分別。在博愛醫院重建期間，醫管局會密切監察

屯門和北區醫院急症室的求診情況，並視乎實際需要加派人手。

(四 ) 為確保病情較嚴重的病人優先獲得診治，將來設立的博愛醫院 24

小時診所會採用類似在急症室實施的病人分流制度。目前，醫管

局急症室分流制度下第 4及第 5類病人的目標候診時間分別為 90

和 180 分鐘。雖然上述輪候時間亦會適用於 24 小時診所，但預

料該診所的實際輪候時間應會較短。

(五 ) 根據消防處的評估，暫時關閉博愛醫院急症室的措施應該不會增

加病人對緊急救護車服務的需求。在博愛醫院急症室關閉期間，

該院區內的傷者會按情況被送往屯門和北區醫院。消防處會密切

監察有關地區緊急救護車服務的分布及需求，並會於有需要時重

新調配救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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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警察課所接獲投訴的處理事宜投訴警察課所接獲投訴的處理事宜投訴警察課所接獲投訴的處理事宜投訴警察課所接獲投訴的處理事宜

Handling of Complaints Received by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11.11.11.11.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據報，一名高級警務督察擅自把一宗刑事案件的證

物帶回家留念，另一名警務督察在一宗樓宇買賣中拒絕繳付地產經紀佣金，

並出示委任證以警告有關經紀不可作出投訴，而警方在接獲該兩宗投訴後，

並沒有把該兩宗個案向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報告。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就該兩宗投訴進行調查的結果為何；

(二 ) 過去 3 年，有多少宗投訴警察課接獲的投訴個案被列為無須向警

監會提交調查報告的個案；及

(三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投訴警察課接獲的投訴當中，哪些個案無

須向警監會提交調查報告；以及當局有何措施確保投訴警察課嚴

格遵守該等準則？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經調查後，該項有關一名警務人員擅自把一宗刑事案件的證物帶

回家留念的投訴“證明屬實”。當局已對該名警務人員採取紀律

處分程序。經本年 3 月 18 日的聆訊後，該名警務人員被定罪且

遭革職。他現正就定罪和革職的判決提出上訴。

問題提及的另一宗事件是在 1997 年 8 月發生。調查顯示，一名

休班警務人員於律師樓簽署買賣合約後，在街上遇見兩名地產經

紀，被他們用身體擋 去路，要求他繳付拖欠的 18,200 元佣金。

其間有兩名軍裝警務人員路過，該名警務人員於是表明身份，並

投訴受到騷擾。其中一名經紀事後就該名警務人員拒付佣金一

事，投訴他“行為不檢”，並因他向兩名軍裝人員求助時，出示

委任證以證實其身份，而投訴他“在不必要情況下使用權力”。

雖然投訴人其後撤銷有關投訴，但警方仍進行了全面調查。結

果，“行為不檢”的指控列為“無法完全證實”，而另一項指控

則屬“證據不足”。該名警務人員的上司已向他作出忠告，日後

即使在休班時也須注意自己的行為操守。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65

(二 ) 過去 3 年，投訴警察課接獲而列為無須向警監會提交調查報告的

投訴個案數字如下：

1997 1998 1999(截至 10 月）

49 52 55

(三 ) 根據現行的投訴警察制度，所有涉及執勤或休班警務人員或警隊

文職僱員，行使或聲稱行使警察或政府權力的投訴個案，均會由

投訴警察課調查，並向警監會報告。不過，如果事件屬內部性質，

如當一名警務人員投訴另一名警務人員，及／或被投訴人員當時

正在休班，而又不涉及行使警察權力，則調查工作會由有關警隊

單位在投訴警察課監督下進行。鑒於事件的性質，這些個案會列

作“無須向警監會報告”的投訴，調查報告也無須提交警監會通

過。

這些“無須向警監會報告”的個案與其他投訴警察個案的區

別，載於所有警務人員均須遵守的《警察程序手冊》內。此外，

調查完成後，投訴警察課負責的高級警司會親自審閱每宗個案，

確定是否符合上述的準則，如果不是，調查報告便會提交警監會

審閱。

由本年 9 月起，投訴警察課還會每月向警監會提交報告，概述每

宗由該課所接獲的“無須向警監會報告”個案的性質和調查進

度。如果警監會對任何個案感興趣，投訴警察課會提供更詳細資

料。

向保險公司索還全部醫療費用向保險公司索還全部醫療費用向保險公司索還全部醫療費用向保險公司索還全部醫療費用

Full Cost Recovery from Insurance Companies for Medical Services

12.12.12.12.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去年經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診治的交通意外及工

業意外傷者的人數分別為何；診治該等人士所涉及的公帑開支；

估計在兩類傷者當中，合資格向保險公司索還醫療費用者佔傷者

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何；及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66

(二 ) 醫管局有否估計，若向該等在其轄下醫院診治而合資格向保險公

司索還醫療費用的傷者全數收回醫療成本，該局每年可增加多少

收入，以及若醫管局代所有該等傷者向其保險公司索還相等於全

數醫療成本的醫療保險賠償，涉及的行政開支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醫管局的資料，在 1998 年，因交通及工業意外而在醫管局

轄下醫院留醫的病人分別有 4  291 及 7  360 人，而他們所佔的總

病床日數為 93  566 天。此外，因交通及工業意外而到醫管局轄下

醫院急症室求診的病人數目分別為 25  674 及 112  746 人。根據醫

管局病床每天平均成本為 3,632 元及急症室診症平均成本為 605

元（ 1998-99 價格）計算，在 1998 年，為交通及工業意外傷者提

供醫療服務的總開支估計約為 4.24 億元。

(二 ) 醫管局並沒有有關交通或工業意外傷者當中合資格向保險公司

索還醫療費用的病人數目。因此，醫管局未能估計向保險公司索

還傷者的醫療費用後，可增加多少收入。現時，醫管局向所有符

合資格的住院病人，不論他們是否有購買保險，徵收相同的住院

費（公眾病房每天收費為 68 元）。現時，保險業的一般做法是

由病人向其保險公司索還醫院所收取的醫療費用。由於醫管局和

保險公司或病人之間並沒有訂立協議，由醫管局代病人向保險公

司索還醫療費用，故此，醫管局並沒有基礎去評估醫管局病人向

保險公司索還醫療費用所涉及的行政開支為何，而有關評估亦要

視乎任何有關索償計劃的運作模式。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管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管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管理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管理

Management of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13.13.13.13.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於 1984 年與一個

私人發展商簽署合約，由該發展商負責興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

心”）及其配套設施，包括兩間酒店及一幢 33 層高的商場與辦公室大樓。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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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否知悉，

(i) 貿發局為何把會展中心的管理權交給發展商的附屬管理公

司，並在管理合約內訂明該公司的管理權長達 40 年；

(ii) 管理公司向貿發局繳付的年費的計算方式為何；以及過去 5

年，管理公司每年向貿發局繳付的年費金額為何；及

(iii) 貿發局是否有權提早終止管理合約；以及該局會否考慮提早

終止管理合約；若不會考慮，原因為何；及

(二 ) 有否評估租用會展中心場地作會議及展覽用途的一般費用，平均

較在新加坡、台北、曼谷及墨爾本租用相若會議展覽場地的費用

為高（其中最高接近四倍）的原因為何，以及租用費較高是否與

管理工作交由私人管理公司負責有關？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i) 貿發局於 1984 年就會展中心發展計劃招標，中標者的計劃

書包括經營及管理會展中心，以及每年向貿發局支付費用。

其後貿發局與中標者的全資附屬公司簽訂經營及管理合

約，訂明合約年期為 40 年（由 1988 年 11 月起計算），但

管理公司必須達到合約內訂明的服務指標，否則貿發局在給

予通知後，可以中止合約。

貿發局招標時，市場對寫字樓、酒店及展覽場地的長遠需求

十分不明朗，而且當時香港的展覽及會議行業仍未興旺，發

展會展中心會涉及頗大商業風險。另一方面，貿發局除了要

求中標者承擔龐大建造費用外，還要求後者達到下列條件：

─ 建築工程及所用物料須符合最高國際標準；

─ 添置會展中心的各項設備；及

─ 聘請具備合適資格及管理專長的公司負責管理及經營

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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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上述背景及嚴格的條件，貿發局認為中標者就經營及

管理會展中心要求一份較長期的合約，是可以接受的。

根據貿發局與管理公司在會展中心擴建部分完成後所簽訂

的新經營及管理合約，擴建部分的合約年期為 20 年（由 1997

年 6 月起計算）。

(ii) 管理公司每年須以會展中心整體運作的毛利收入，按照以下
的百分率向貿發局支付費用：

1/7/97 - 30/6/2000 6.211%

1/7/00 - 30/6/01 6.817%

1/7/01 - 30/6/02 7.423%

1/7/02 - 30/6/03 8.028%

1/7/03 以後每年 8.634%

過去 5 年管理公司向貿發局繳付的費用如下：

1/7/94 - 30/6/95 20,889,374 港元

1/7/95 - 30/6/96 21,568,295

1/7/96 - 30/6/97 24,815,756

擴建部分完成後

1/7/97 - 30/6/98 42,628,543

1/7/98 - 30/6/99 40,282,387

(iii) 根據貿發局與管理公司於 1997 年簽訂的新合約，若管理公

司在經營及管理方面表現未能符合嚴格的要求，貿發局有權

在給予 90 天通知後中止合約。

貿發局認為管理公司於 1988 年年底開始經營及管理會展中

心，以及在 1997 年中開始經營及管理擴建部分以來，一直

表現良好，因此該局不會考慮提早終止管理合約。

(二 ) 會展中心的場地租金一般而言較新加坡、台北、曼谷及墨爾本等

地為高，但這和很多因素有關，包括當地的生活水平、市場供求

情況、有關設施的所在地點、交通配套、所提供的服務、使用者

的流量，以及是否有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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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會展中心而言，政府或貿發局並沒有資助其日常運作開支；管

理公司須自負盈虧，並須向貿發局繳付年費。這項安排令管理公

司需要對市場情況保持靈敏度，把會展中心的租金訂於一個具競

爭力的水平。事實上，今年年初，鑒於經濟不佳，為提高會展中

心的使用率，管理公司宣布於 2000 年凍結會展中心的收費，以

及根據情況提供不同的租金折扣優惠。

此外，根據貿發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會展中心的會議設施租金，

較諸香港絕大部分一流酒店宴會廳的收費為低。

首次發行盈富基金單位首次發行盈富基金單位首次發行盈富基金單位首次發行盈富基金單位

First Issue of Units of Tracker Fund of Hong Kong

14.14.14.14.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政府在上月以“盈富基金”的形式，公開發售部分

於去年 8 月買入的本港股票，市民申請認購該基金單位的情況熱烈。就此，

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在認購“盈富基金”的本地個人投資者當中，有多少是

首次購買股票；

(二 ) 如何令市民知道“盈富基金”單位的價格可跌亦可升，以及政府

不會動用納稅人的金錢補償投資者因投資該基金而招致的任何

損失；及

(三 ) 哪些政府官員不獲准購買“盈富基金”單位及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盈富基金首次公開發售，得到本地及亞洲、歐洲和北美投資者熱

烈的回應。零售認購方面，總共收到 184  314 份有效申請表格，

認購總額為 280 億港元。我們並無個別零售認購申請人的背景資

料，但根據有份參與公開發售的零售經紀提供的資料，相信頗多

申請人是屬於首次投資人士，他們認購盈富基金的目的是把積蓄

分散投資於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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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盈富基金發售說明書清楚表明，香港特區政府並不保證盈富基金

的表現及其資產淨值，投資者參與盈富基金有可能遭到虧損。此

外，所有關於盈富基金的宣傳資料（包括單張、電視和報章廣告）

亦已清楚指出，盈富基金的基金單位價值可跌可升。在整個宣傳

推介計劃中，我們亦重複要求零售承銷團成員須提醒投資者注意

投資盈富基金（和股市）涉及的風險。

(三 ) 政府官員若投資盈富基金可能與其公職引致利益衝突，均應避免

作出投資，特別是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局局長，香港金融管理

局總裁和部分高級職員，以及所有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

和職員，由於他們參與有關盈富基金單位訂價的事宜，故不准於

首次公開發售時購買盈富基金。

減少為非緊急事故致電減少為非緊急事故致電減少為非緊急事故致電減少為非緊急事故致電 999999999999 緊急求助熱緊急求助熱緊急求助熱緊急求助熱 電話的措施電話的措施電話的措施電話的措施

Measures to Reduce Non-emergency Calls to 999 Emergency Hotline

15.15.15.15.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of the 2.46 million
calls to the 999 emergency hotline received by the Police Regional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res (RCCC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this year,
72% were not calls that required emergency assistanc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measures it will adopt to reduce these
non-emergency call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situation is described as
an emergency only where there are crimes in progress, medical emergencies or
other incidents involving people or property at risk.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police, the three RCCCs received a total of 2 465 542 calls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1999, of which, 1 781 329 or 72% were nuisance calls.  Of the
684 213 genuine calls, only 72 125 or 10.5 % were emergency calls which
required police assistance.  Other genuine calls which did not require police
response were those that required action from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or
the ambul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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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e take a very serious view of abuse of the 999 emergency hotline
as nuisance or non-emergency calls will unnecessarily engage the attention of
operators of the RCCCs, who should be handling emergency calls.  Any abuse
of the 999 service can be dangerous and will result in waste of time and resources.
More importantly, efficiency in providing help to those who are faced with a
genuine emergency or whose lives and property are at risk will be impaired.

The police have adop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adop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nuisance or non-emergency calls:

(a) Installing caller number display system in the three RCCCs in
December 1997.  The system will allow operators to identify
incoming calls quickly.  When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999 service
has been abused, prosecution may be instigated.  Offenders can be
charged under the provisions below:

(i) section 20 of the Summary Offences Ordinance (Cap. 228)
for "making nuisance telephone calls",

(ii) section 64(a) and section 64(b) of the Police Force Ordinance
(Cap. 232) for "making a false report to police" and
"misleading a police officer by giving false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and

(iii) section 91(2)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Cap. 221)
for "causing wasteful employment of police".

(b) Launching an extensive publicity campaign to educate the public to
use the 999 service only in genuine emergency cases and to phone
local police stations in non-emergency cases.  For example, with
effect from September 1999, a monthly press release is issued by the
Police Public Relations Branch to appeal to the public not to make
false 999 calls.  Similar appeals are also made through other
channels such as radio programmes, Police TV programme "Police
Magazine" and various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The
police will continue with thei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as we believe
that public education through publicity and other means is a very
important tool to discourage th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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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unching education campaigns targetted at children.  As children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 10% of the nuisance calls, two campaigns
aimed at reducing these nuisance calls, each lasting two weeks, were
launched in March and August 1999.  RCCC personnel were
deployed in each shift to return calls to telephone numbers which
were confirmed to be the source of nuisance calls made by children.
Their parents were advised to exercise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over
their children.  Warnings were given if such calls continued.  The
police will regularly review the situation and launch similar
campaigns when necessary.

(d)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contact their local police stations for
non-emergency cases by publishing a Police Contact Card in June
1999.  A total of 500 000 copies containing the telephone and
facsimile numbers of all police stations and other police hotlines
were produced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public at various police
stations and district offices.

Although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nuisance or non-emergency calls
have been receiv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lice in handling
emergency calls has not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1999, all 999 calls were answered within an average of
2.7 seconds and responded to within 5 minutes 18 seconds.  The
police will continue to consider and implement measures which
might help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nuisance and non-emergency
calls.

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16.16.16.16. MR SIN CHUNG-KAI: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in Hong Ko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GI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ubvente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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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ether it has plans to integrate the spatial data assets held by
individual departments and to interconnect the GI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o as to fully exploit the full potential of GIS in
improving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if so, of the details and
timetable;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c) of the efforts it has made to incorporate GI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Electronic Services Delivery initiatives; and

(d) of the policies and pla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shared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and the broader application of GIS within
and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Madam President,

(a) A number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adopted the GIS
technology for land administration, tow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other purposes.  For example, the Land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Lands Department has converted the entire set of Hong Kong
maps (about 3 000 sheets in total) into digital form and has been
supplying the digital mapping data to users both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has also made use of GIS technology to prepare different types of
town plans, including the statutory outline zoning plans.  In early
1998,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established a Planning Register
System using G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planning applications,
gazetted statutory outline zoning plans, and so on to the public.  In
addition,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as been
disseminating the results of population census and by-census to the
public by making use of GIS applicat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jects in the pipeline within Government
which make use of GIS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plan production for
town planning purposes, to facilitate the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land data bank for land and
property valuation, and to monitor red 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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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gards subvented organizations, we understand that a number of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courses in geography, planning and land
surveying which make use of GIS data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rposes.

(b) There are two initiatives within Government to integrate the spatial
data assets held by them so as to exploit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ir
GIS applications in improving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The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ureau, the Works Bureau and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re considering the conduct of a
consultancy study to examine the sharing and exchange among
concern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geographical data collated for
land,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other purposes.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and five major utility undertakers,
are carrying out a joint study for developing the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for exchanging underground utilities information
electronically and automatically.  More specific plans will be
consider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se studies.

(c) The Electronic Service Delivery (ESD) scheme is able to
accommodate GIS applications so as to broaden public access to GIS
data maintained by Government.  For instance, the "Community
Map on the Internet" project recently launched by the Lands
Department will be linked to the ESD system as part of the first
phase services to be provided under the ESD.  Under the
"Community Map on the Internet" project, the Lands Department
supplies up-to-date digitized mapping information to its business
partners which use the information as the base to provide value-
added mapping information for dissemination to users via the
Internet.  We shall,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concerned
departments, consider linking up their spatial database with the ESD
system to facilit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such data to the community
if this is considered desirable.

(d) We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spatial data and broader
application of GIS within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studies referred to in (b)
above will help us to plan the way forward on possible inte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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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論壇選舉論壇選舉論壇選舉論壇

Election Forums

17.17.17.17.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據報，在首屆區議會選舉宣傳運動期間，多個由民

政事務總署舉辦的選舉論壇因有關候選人拒絕出席而須取消。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多少個由當局主辦的選舉論壇

(i) 因候選人拒絕出席而取消；

(ii) 如期舉行；以及平均有多少名市民出席；

(二 ) 平均每個選舉論壇的公帑開支為何；

(三 ) 有否檢討選舉論壇在增加選民對候選人政綱的認識方面的效

用；及

(四 ) 會否考慮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以其他形式的活動取代選舉論

壇？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民政事務總署本來計劃為 1999 年區議會選舉中所有需要競選議

席的選區舉辦合共 314 個選舉論壇，當中 45 個因候選人拒絕出

席而取消，其餘 269 個如期舉行。據估計，平均每個論壇約有 60

名市民出席；

(二 ) 每個選舉論壇的平均開支約 4,000 元；及

(三 )及 (四 )

在地區層面舉辦選舉論壇的目的，是讓選民與所屬選區的候選人

面對面交流意見，以便多瞭解候選人的往績和政綱。我們會檢討

為 1999 年區議會選舉籌辦選舉論壇所作的安排，包括舉行論壇

的時間、地點和宣傳，以及評估這些論壇的效用，以期作出改善。

在檢討過程中，我們亦會考慮日後進行區議會選舉時，可否舉辦

其他形式的選舉活動，以取代選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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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籤制度環保標籤制度環保標籤制度環保標籤制度

Eco-label Programme

11118888....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據悉，不少發達國家已推行環保標籤制度，而符合

環保標準生產並獲准使用環保標籤的產品（“環保產品”）有數千種。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在本港實施環保標籤制度；若沒有計劃，原因為何；

(二 ) 是否知悉，現時政府部門及資助機構：

(i) 採購的物品當中，環保產品及循環再造產品的價值佔它們採

購的物品總值的比例分別為何；及

(ii) 採購的非環保（但已有環保產品可作替代）產品的價值佔它

們採購的物品總值的比例分別為何；

(三 ) 有否制訂指引，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及資助機構採購的物品當中，

在情況許可下，優先採購環保產品；若有，指引的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及

(四 ) 有否統計現時環保產品的入口貨值佔入口總值的比例為何；若有

統計，比例為何；若否，會否計劃進行統計；若會，進行的詳情

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環保標籤計劃屬自願參與的認可制度，旨在對

能提高環保成效的產品定出一個指標。消費者可透過環保標籤得知產品的環

保效益，從而與其他同類型產品互相比較。

現時，約有 30 個國家已對多種產品實施環保標籤計劃，這些國家包括

加拿大、美國、日本、德國，以及多個北歐國家。不過，在釐定環保標籤的

準則方面，至今仍未有國際認可的標準。現行不同類別的環保標籤計劃概要

載於附件。

外國的經驗顯示實施環保標籤計劃會面對不少困難。然而，在某些條件

配合下，環保標籤計劃是可以行之有效的。這些條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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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的環保意識水平足以使他們優先考慮較為環保的產品，而不

選擇同類但沒有環保標籤的產品；

─ 產品製造商願意支持和利用環保標籤以宣傳其產品；及

─ 已經設立一套可靠而獨立的認可制度。

(一 ) 我們沒有打算現時在香港實施通用的環保標籤計劃。不過，我們

已為多種家居電器引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雖然政府或會發展一

套較廣泛的環保標籤計劃，但認為目前仍未具備實施計劃所需的

條件，理由是：

(i) 現時尚未有一個國際認可的模式可供我們採納；

(ii) 香港製造的產品大多出口外地，消費品則大部分從外地進

口。我們不希望發展一套只適用於香港的制度，因為這樣的

制度會對消費者造成混亂，而且不會受大多數產品製造商重

視；及

(iii) 工業界並沒有充分表明會支持新的制度。

(二 ) 由於“環保產品”一詞沒有一個普遍被人接受的定義，因此，對

於在政府或資助機構採購的物品當中，“環保產品”或循環再造

產品的價值及所佔的比例如何，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全面資料。

(三 ) 目前，政府物料供應處負責為各部門採購通用物品，並代他們安

排採購特訂物品的合約。個別部門可以自行購買較低價值的物

品，以應付部門本身的需要。政府並沒有訂出一張明確的“環

保”或循環再造產品的清單。

目前並沒有指引，規定政府及資助機構須優先採購“環保”產

品。不過，我們鼓勵各部門在情況許可下，盡量採取“環保採購”

政策。例如：政府印務局在 1998-99 年度採購的紙張當中，以價

值計算，約有 57%為環保或循環再造紙張（或以數量計 80%）。

由 2000-01 財政年度開始，管制人員須發表環境年報。這樣或可

以大力鼓勵政府部門購買更多“環保”產品，以及採取其他改善

環境的措施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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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減少廢物委員會屬下的政府部門減少廢物特別工作小組現

時的工作，包括檢視定期採購物品的投標規格，以便找出哪些物

品會在廢物處置方面產生問題及損害環境，並盡可能避免採購這

些物品。

(四 ) 香港的進口貨物統計數字，是根據有關貨物分類的貨物名稱及編

號協調制度計算出來的，與世界海關組織的建議做法一致。這套

在國際間廣泛使用的制度，並沒有區分“環保”與“非環保”種

類的產品。

附件

有關各類主要環保標籤計劃的資料

目前，海外用以提倡環保消費的環保標籤約有 30 種，但協定的標準或

互相接受的環保標籤計劃卻廖廖可數。國際標準化組織現正推動這方面的工

作，並公布了以下 3 個主要環保標籤類別：

─ 批核印記（ ISO 第 I 類）：這是一項由第三方負責批核的計劃，廠

商可獲發牌使用由獨立團體擁有的印記或標誌，把印記加於通過指

定測試的產品上。

─ 自我作出的環保聲明（ ISO 第 II 類）：這類聲明可由廠商、進口商、

分銷商、零售商或任何可能從中獲益的人士作出，這類聲明可以有

不同的形式，例如陳述、在產品或包裝標籤上的標記或圖象、產品

說明、技術刊物、廣告、宣傳資料、電子市場推廣資料。這類“自

我聲明”並不具備由獨立的第三方批核計劃所擁有的客觀性。

─ 提供環保資料（ ISO 第 III 類）：這類計劃亦是由獨立的第三方推

行，但與第一類標籤不同，使用這類標籤的產品無須符合既定的準

則。標籤只顯示產品在主要的環保環節，例如在水及空氣中的污染

物排放方面，相對於其他類似產品的表現。

“批核印記”（ ISO 第 I 類）是最常用的環保標籤計劃，而“環保資料

報告”（ ISO 第 III 類）的標籤則在“環保購物”方面較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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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的監管幼稚園的監管幼稚園的監管幼稚園的監管

Supervision of Kindergartens

19.19.19.19.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the Ombudsman's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Registration and Inspection of Kindergartens made 12
recommenda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kindergartens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malpractices such as the operation of unregistered kindergartens,
over-enrolment of pupils, over-charging of school fees and admission of
underaged pupils by kindergarten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specific timetable and detailed steps for implementing the
Ombudsman's recommendations; and

(b) among the 10 cases of over-charging of fees by kindergartens in the
last three school years, of the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which have
refunded parents all the over-charged fees; and the assistance it has
offered to those parents who have not been refunded the over-
charged fee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 Administration welcomes the 12 recommendations in the
Ombudsman's Report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inspection of
kindergartens.  The Administration takes a serious view of cases of
kindergartens operating without registration, over-enrolling, over-
charging and admitting under-aged pupils in breach of regulations.
Indeed, ev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mbudsman's Repor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ED) has already put in place various
measures as set out at the Annex to streamlin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kindergartens.
These measures coincide with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Ombudsman.  In addition to these measures, the ED will undertake
further measures in pursuanc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Ombudsman.  These are also detailed at the An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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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the last three school years, there were cases of kindergartens
over-charging school fees, and eight cases of kindergartens charging
fees for optional services (for example, refreshments and interest
group activities) without informing parents clearly of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participation.  The ED has investigated all 10 cases and
issued warnings to the operators.  In response to the ED's warning,
the former two kindergartens had refunded the over-charged fees to
parents.  Of the latter eight kindergartens, seven had already
delivered the services and no refund was made.  The eighth
cancelled the service and refunded parents.  All eight kindergartens
had been warned to observe forth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that
when levying fees for optional services, parents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the services.

Annex

Recommendations in the Ombudsman's Report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Inspection of Kindergartens

Measures adopted/to be adopted
The Ombudsman's Recommendations Measures already in place Measures to be taken

(a)Rregistration of Kindergartens

(i) The ED to continue to hold
inter departmental meetings
on registration of schools
with a view to further
streamlining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reviewing
compliance with the
performance pledges of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i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The ED has held inter-
departmental meetings
with the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to
streamline the school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s from May 1999,
applicants can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s for
safety certificates direct
to the two departments
without having to route
through the ED.

Inter departmental
meetings will continue
further streamlining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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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ED to assume a real
co-ordinating role in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particular, to tighten the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in appropriate cases of slow
progress, to co-ordinate the
issue of periodic reminders
to applicants

- The ED has issued
guidelines and
organized workshops
on school registration
for applicant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aware of the
procedures and
requirements.

- The ED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progress of
registration of
kindergartens under
application, keeping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applicants and
reminding them not to
start operation before
registration.

The ED has started to
assume the role of a
co-ordinator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school
registration.

(b) Inspection of Kindergartens

(iii) The ED to review the
frequency and manpower
for inspections to
kindergartens, and to
consider adopting a uniform
approach in regulating all
kindergartens and in
seeking prosecution for
breaches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 All kindergarten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set
of monitoring
mechanism as
provided under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standing
instructions.

- The inter departmental
working group
between the ED and
the police is reviewing
the prosecution
procedures.

The ED will review the
arrangements on
inspections of
kindergartens in
relation to the new role
of DEOs in the context
of its overall
organiz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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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The ED to refine existing

inspection guidelines and

draw up a list of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follow-up

actions to be taken against

malpractices by

kindergartens

The ED is reviewing

the internal inspection

guidelines with a view

to incorporating

necessary measures and

criteria in early 2000

having regard to this

year's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different

parties.

(v) The ED to consider asking

DEOs to undertake, during

inspections to

kindergartens, extensive

perusal of correspondence

to parents on the charging

of school fee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fe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Under the existing

practice, documents

relating to fees and

charges are checked by

DEOs.

- Extensive perusal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fees and charges

will be carried out

during school

inspections to

kindergartens with

previous records of

over-charging of

fees.

- The ED will revise

the fee increase

procedure so that

kindergarten

operators and

parents can be

informed of the new

inclusive fees

earlier.  The target

implementation date

is the 2000 fee

increase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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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admission of
under-aged pupils, the ED
to consider requiring
kindergartens to provide the
DEO concerned with the
enrolment position and
particulars of new pupils in
the nursery class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he
school year

- All kindergarten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monthly enrolment
returns.

- Kindergarten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estimated enrolment
for the 1999-2000
school year before
August this year.

- Kindergartens with
records of admitting
under-aged pupil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copies of attendance
registers for checking.
Warnings will be
issued to
kindergartens found to
have admitted under-
aged pupils.

- The ED will
continue to track the
enrolment situation
of all kindergartens
and the progress of
improvement
measures taken by
those kindergartens
which have over-
enrolled in the 1999-
2000 school year.
Prosecution action
may be taken if these
kindergartens fail to
make improvements.

- Starting from the
next school year,
kindergartens with
past record of
admitting under-aged
pupils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age particulars of
nursery pupils to be
admitted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for
random checks.

(vii) The ED to conduct more
thorough head count visits
to kindergarten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ast
records of over-enrolment,
and more inspections to
kindergartens under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The ED has conducted
over 750 headcount
visits to kindergartens
from mid-August to
October this year.  The
operators of over-
enrolled kindergartens
were issued with written
warnings.

Headcount visits will
continue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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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nforcement Actions on Kindergartens

(viii) The ED to facilitate early
detection of unregistered
kindergartens, to consider
requiring kindergartens to
submit advertising materials
or circulars on admission
exercises to the DEO
concerned

DEOs are in close
contacts with
kindergartens
undergoing reg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and,
will ask these
kindergartens to provide
student admission
information if they are
unlikely to get registered
by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chool year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start
operation.

The ED will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of
requiring kindergartens
to publicize in the
admission leaflets or
application forms their
registration status,
proposed inclusive
fees, and estimated
vacancies.  The target
implementation date is
the next school year.

(ix) The ED to consider
designating an office or
officer within the ED to
assume overall control
prosecution cases in order
to ensure consistency in
approach and efficiency in
process

A core team will be set
up within the
departmen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xt school year to
undertak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against
kindergartens and
tutorial schools,
including unregistered
schools, which have
breached the law.

(x) The ED to consider
proposing legislative
changes: (a) to increase the
penalty for contravention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and (b) to
make some linkage between
repeated breaches and an
applicant's fitness for
registra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may
withdraw the approval of
a supervisor or a
principal who is no
longer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A person who
persistently contravenes

- Legislative
amendm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fines for
contravention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The aim is to put the
amendment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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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may be
considered an unfit and
improper pers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0.

- The ED will exercise
the authority to
withdraw the
approval of any
supervisor or
principal who
repeatedly
contravenes the law.

(xi) The ED to further step up
enforcement actions on the
kindergartens which have
breached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so as to achieve greater
deterrent effe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to June this
year, the ED has taken
prosecution action
against one kindergarten
for illegal operation
without registration and
16 others for over-
enrolment.

The ED wil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lice, prepare a
training package and a
handbook on
prosecution for
inspectors of schools.
The package will be
read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w school year.

(d) More Publicity of Information on Kindergartens

(xii) The ED to further promote
parental an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gistered
kindergartens and to
consider requiring
individual kindergartens to
publiciz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ir
registration status,
approved inclusive fees,
vacancy position, and so on

Monthly lists of
registered and
provisionally registered
kindergartens and
kindergartens in the
process of registration
are provided through the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s and the ED's
Homepage for viewing
by parents and the
public.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individual
kindergartens and make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parents, the
Committee on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will publish profiles on
key features of
kindergartens and
upload them to the
ED's Homepag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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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兒科診所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兒科診所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兒科診所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兒科診所

Paediatrics Clinic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20.20.20.20.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根據有關的專業團體的意見，兒科診所的醫生平均需要多少時間

才能瞭解患病兒童的病情並作出適當的診治；

(二 ) 現時每名到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兒科專科門診診療

所求診的患病兒童平均的診治時間為何；及

(三 ) 醫管局有否評估現時該等兒科診所的醫生編制是否足以應付需

求；以及該局有否定期檢討該等診所醫生的編制？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生會視乎個別兒科病人的病歷及臨床情況，運用其專業判斷分

配適當的診治時間，並作出治療。因為每名兒科病人有不同的病

情和其個人特徵，要概括地指出一位兒科醫生平均需要多少時

間，才能瞭解兒科病人的病情，並作出適當的診治，是沒有多大

意義的。

(二 ) 現時每名到醫管局轄下兒科專科門診診療所求診的患病兒童，新

症及覆診的平均診治時間分別為 30 及 15 分鐘。

(三 ) 醫管局會繼續因應各項因素，例如輪候時間、服務量、服務質素

及臨床診治成效，評估和監察兒科專科門診診療所的醫生編制是

否足夠，並會在該局的周年工作規劃中，根據實際運作所得的經

驗，檢討包括兒科專科門診診療所等各項服務範疇內醫生的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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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 199919991999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領事關係條例草案》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Consular Relations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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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seeks to provide a more flexible framework under which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conferred on consular posts and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posts are given the force of law in Hong Kong.

Under the common law system, internation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consula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need to be implemented by
domestic legislation,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ffect private rights.  At present,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in Hong Kong giving effect to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consular posts and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consular posts is the Consular
Relations Ordinance.

The approach in the Ordinance for according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s
specific and prescriptive.  Section 2(1) of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those
articles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1963 which are
reproduced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e Ordinance shall have the force of law in
Hong Kong.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is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which codifies consular relations and consula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set out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e Ordinance are the consula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usually accorded to
consular posts in Hong Kong.

Through 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a consular post
may enjoy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excess of those provided for under the
Vienna Convention.  At present, section 4(1) of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may accord additional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a
consular post in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at country.  However,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the Ordinance only allows thos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et out
in the Second Schedule to the Ordinance to be accorded as enhancement.  This
has led to technical and drafting problems in a number of cases since some of the
additional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hat need to be granted to certain consular
posts and to the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m do not correspond exactly to those
set out in the Second Schedule.

The current Bill will provide a more flexible legal framework for giving
consula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particular, additional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he force of law in Hong Kong by way of orders to be made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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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under the enabling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e Bill.
The Bill will repeal and replace the existing Consular Relations Ordinance.  The
opportunity is also taken to update certain provisions in the existing Ordinance.

The Bill rationalizes and modernizes our law on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for consular posts, and thus enables us to maintain a strong presence of foreign
representation here in Hong Kong.  I therefore commend the Bill to this Council
for early passage into law.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領事關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19991999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女士，  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

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

《交通意外傷亡者（援助基金）條例》（第 229 章）和《定額罰款（刑事訴

訟）條例》（第 240 章）作出修訂，以推行為經驗不足的電單車司機而設的

暫准駕駛執照計劃，促進道路安全。

從本港的交通意外數字顯示，在過去 5 年，電單車司機發生交通意外的

比率，較私家車司機和輕型貨車司機高出很多。其中，經驗少於 1 年的電單

車司機發生意外的比率大概是經驗豐富的司機的五倍。

為了促進道路安全，降低電單車司機發生交通意外的比率，我們建議設

立暫准駕駛執照制度，讓這些司機在較多限制、但亦較安全的駕駛環境中，

汲取更多路面駕駛經驗，然後才領取正式的駕駛執照。

我們建議將暫准駕駛期訂為 1 年。有關司機在暫准期間須在電單車的前

後展示 "P"字牌，而且不准載客。此外，駕駛速度不可超過每小時 70 公里，

而在有 3 條行車 或以上的快速公路行駛時，不得使用最右 （即快 ）行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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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單車司機如在暫准駕駛期內觸犯交通條例，他們除了受到有關條例所

定下的刑罰，如罰款或監禁之外，其暫准駕駛執照亦會被吊銷或其暫准期亦

會被延長。此外，違例駕駛計分制度亦適用於他們。

主席女士，我謹向各位議員推薦《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訂）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020202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0)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Jul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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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020202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0)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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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至 8。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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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0202020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0)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0 號）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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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工業訓練《工業訓練《工業訓練《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建造業）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建造業）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建造業）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DUSTRI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ORDINANCE

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教育統籌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提出我名下的議案。

這項決議案旨在提高建造業訓練局（“建訓局”）向建造業徵款的百分

率。

建訓局於 1975 年根據《工業訓練（建造業）條例》成立，其主要職責

是為受僱於建造業的人士提供訓練。根據該條例的規定，建訓局會就所有在

香港承辦而價值超過 100 萬元的建造工程，向承建商徵收款項，作為經費。

現行的徵款率是 0.25%，由前立法局於 1975 年根據本條例第 22(1)條所訂明

的。

現時建訓局開辦全日制及部分時間制訓練課程，培育新血入行，並提升

業內人士的知識與技能，以應付行業的需求；此外，建訓局亦為工人舉辦自

願性質的技能評核測試，提供一個客觀標準釐定工人的技能水平，以提高行

內的整體技能水平。此外，為了鼓勵僱主以月薪制聘用建訓局學員及使畢業

學員於入行初期取得較穩定的收入，建訓局自去年年底推出了一項僱主資助

計劃。

為應付建造業的人手需求，建訓局在近年已經積極擴充訓練名額。在

1995 至 1999 年期間，為新入行人士而設的訓練課程名額由每年 3  400 個增

加至每年 7 600 個，增幅達 123%；而參加自願性質技能評核測試的人數亦由

最初每年 50人，增加至現時每年約 6 000人；至於去年新增的僱主資助計劃，

得到僱主同意按月薪僱用的訓練局畢業學員已達五百多名。由於建訓局的徵

款率仍然維持在 0.25%，所得徵款不足以應付以上工作的開支，因此，建訓

局近年須動用儲備，彌補不足之數。

為了支持局方繼續推行以上計劃，建訓局建議把徵款率由 0.25%提高至

0.4%，預計每年可增加收入大約 1.45 億元。建訓局亦計劃利用新增的資源，

增加技能評核測試及僱主資助計劃的名額。

建訓局調高徵款率的建議，已經獲得香港建造商會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的支持。我們在今年 10 月諮詢本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時候，亦獲得各委員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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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白調高徵款率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建造商的負擔。因此，我們承

諾政府和建訓局會密切留意局方的財政狀況，並在適當時候檢討徵款率的水

平。

如果這項決議案獲得通過，根據條例的規定，將於刊登憲報 30 天後正

式生效。

主席，我謹提出議案，希望各位議員支持。謝謝。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立法局在 1975 年 12 月 17 日提出和通過的決議（即刊登於

憲報的 1975 年第 271 號法律公告）修訂，在 (a)段中，廢除“百分之

零點二五”而代以“ 0.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徵款率的增幅的，但我希望大家明白，這

次調高約 50%的增幅的確很大。在這情況下，以及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未來

數年所增加的工程支出會達約 2,500 億元，大家亦可想而知，這個增幅將來

會令政府的收入不斷增加。當然，我們明白現時有很多工作有待處理，所以

出現款項不足的情況。但日後工程的數目增加了，而現時又增加了 50%的徵

款率，估計款項便應足夠。

我們知道雖然費用是由建造商支付，但實際上最後也會轉嫁到市民的身

上。我們雖然認為這次的增幅很大，但由於確實有這樣的需要，所以只得贊

成，但我亦要很清楚地告訴政府，希望政府在一段時間後再檢討一下，看看

是否真的有需要動用這麼多公帑？如果不是的話，便應將徵款率的百分率再

作調整。在過去 25 年的歷史裏，以我的記憶所及，徵款率的百分比已經調

高或調低了數次。我希望徵款率在日後有機會調低，以便減輕市民的負擔。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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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議員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十分感謝何議員的意見。在我剛才的發言中，我

已經承諾我們會與建造業訓練局密切留意該局的財政狀況。我們也十分樂意

在適當時候就檢討徵款率的問題，諮詢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

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97

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Novem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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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BILL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香港天主教

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8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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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三讀議員法案三讀議員法案三讀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ORDER OF FRIARS MINOR IN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BILL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

《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香港天主教方濟會法團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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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seeks to provide for th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in appeals to the Immigration Tribunal
under section 2AD(1) or (2)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ap. 115) against the
decisions of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not to issue certificates of entitlement or
certified duplicates thereof.  The amendments are consequential up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 scheme by the enactment of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3) Ordinance 1997.

The Subcommittee formed to study this Amendment Regulation has
identified a number of issues of concern, in particular, how a fair hearing can be
safeguarded for an appeal where the applicant is absent.  Moreover, the recent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n a recent case relating to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ma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ppeal procedures.  To allow time
for the Subcommittee to examine fully all the issues in the light of the judg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scrutiny period to the meeting of 5 January 2000.

Madam President,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is motion.

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1999 年 11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1999 年入境（修

訂）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273 號法律公告），將《釋

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

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0 年 1 月 5 日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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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

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就修

正案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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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WHITE BILL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好一句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主席，這幾句詩，相信是每個普羅百

姓的基本心願，亦是任何政府應竭力達致的目標。但是，香港仍然有不少市

民生活在環境惡劣、樓宇失修的舊區之中，健康與安全不時受到威脅。香港

樓宇老化的問題，正是日益嚴重，目前香港八千五百多幢樓齡超過 30 年的

樓宇中，已有千多幢須拆卸重建，另千多幢須大規模修葺； 10 年之後， 30

年樓齡的樓宇更會急增一半，由此可見，加速市區舊區重建，實在刻不容緩。

過去十多年來，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於市區重建方面實在功

不可沒。但是，土發公司一直受到收地程序冗長，以及安置居民資源不足所

困擾；加上土發公司根據法例，必須按“審慎的商業原則經營業務”，偏偏

近年物業市道不佳，土發公司缺乏有利可圖的發展項目，私人發展商亦對參

與重建的興趣大減，令土發公司工作舉步維艱。事實上，土發公司面對的這

些困厄，政府亦難辭其咎，例如在收地方面，即使土發公司最終要引用《土

地收回條例》這最後板斧，亦往往受官僚程序繁複冗長一阻再阻，單是等候

政府刊憲，有時等上一、兩年亦屬等閒。

現在政府建議循多方面解決土發公司面對三大困難，顯示政府下定決心

加速重建；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政府現在提出的建議，全部可以透過修訂

或重寫《土地發展公司條例》而達致，何須“殺兩局”之後又“殺土發”？

此舉難免令人有“鳥盡弓藏”之歎！

當局現時提出的市區重建目標，包括： (1)改善市區環境，重建殘舊老

化的地區；(2)妥善運用失修的舊區土地；(3)防止市區老化，促使樓宇維修；

(4)保存重建區內具歷史、文化及建築價值的建築物。這些明顯均是正確的

方向。

不過，白紙條例草案的不少內容、細節，仍然存有許多不清晰甚或令議

員及公眾憂慮的地方。我今天代表內務委員會提出這項議案，正是為引發公

眾抓緊諮詢期發表意見，以期政府稍後向立法會提交的藍紙條例草案，能因

應各方意見加以改善。當然，我今天所提出的意見，會內同事可能會覺得十

分皮毛，但我仍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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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人為本”

市區重建乃為“人”而設，再者，箇中涉及的收樓、賠償、安置、維繫

社區網絡等複雜問題，在在與“人”分不開，因此，不論將來市建局的工作，

或政府在市區重建的策略，都應該繼承土發公司“以人為本”的原則。很可

惜現時的白紙條例草案與有關諮詢文件，似乎只強調一些“非人本”的硬件

改善。

（二）　安置受影響居民

白紙條例草案本身並無提及安置事宜，當局雖然屢屢強調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會與房屋委員會（“房委”）及房屋協會（“房協”）商討

安置事宜，以確保沒有受影響居民會“無屋住”，但至今房委及房協均未就

此正式表態，即使當局承諾已預留土地，在 3 年內為 3  000 個受影響單位提

供居所，但不少同事及社會人士均質疑當局對需求估計的準確性，亦質疑究

竟有多少受影響居民能原區安置。再者，不少舊區居民都是新來港定居人

士，不少均未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為確保妥善解決安置問題，當局好應該

再開拓安置的資源，而利用舊區工廈土地作安置之用，相信是很值得當局考

慮的建議。

（三）　收地賠償

為加快徵集土地，以及解決收地程序冗長的流弊，條例草案建議市建局

無須與業主進行磋商，便可向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申請收地，當中更無上訴

機制。如何平衡當局“大石壓死蟹”與“刁民賴死唔走”？如何防止當局濫

用權力“強奪私產”？這都是亟須仔細研究的問題。固然，這主要涉及怎樣

釐定公平的賠償準則，當中尤其是以商戶的賠償最具爭議，原因是做慣老街

坊生意的商戶，即使搬往同區另一條街復業，生意亦可能大受影響。當局應

盡快與有關業內人士早日定出一套公平合理的賠償計算方法。

（四）　維修保養

在現時當局的建議下，市建局不過是具有執行修葺令的權力，而並非為

這些樓宇提供修葺保養。舊區業主一般經濟能力都比較低，業權繁複亦令組

織業主困難重重，在這背景下，如何促使舊區樓宇妥善維修，確實是一大問

題。當局計劃在明年再度推出備受爭議的強制性驗樓與維修計劃，但是，當

局如何化解議會與社會的反對、如何在全港（尤其是舊區）落實此計劃，屆

時勢必再度引發激烈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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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市區重建的權力與制衡

白紙條例草案並無清晰指出公眾與立法會於市建局制訂業務計劃

（Corporate Plan）、事務計劃（Business Plan）或發展項目（Development

Project）的過程中，可以扮演甚麼角色。事實上，審批這些計劃的大權，其

實全部操縱在財政司司長及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手中，條例草案內並無列出

任何上訴機制。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市建局的主席與受薪總裁由同一人出任，顯然有為

求效率而犧牲適當制衡之嫌。我對當局此建議很有保留。當局應仔細平衡將

來市建局組成的代表性，確保各專業、基層及有關範疇都有代表，同時亦要

避免委任具商業利益衝突者，市建局才能取信於民。

主席，以上我只是粗略舉出曾與立法會會面的團體的一些普遍意見，相

信稍後同事更會深入論述各種問題，我希望官員即使今天不能回應所有問

題，但在稍後提交藍紙條例草案時，亦應以行動顯示有充分接納我們這 市

民代表的意見。

主席，市區重建不單止與重建區的居民生活有密切關係，對整體香港的

市容環境、社會和諧亦是息息相關。我呼籲社會人士就這白紙條例草案踴躍

發表意見，我更敦促政府真正廣納民意，以期締造一個大家都能安居樂業的

社會。

主席，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察悉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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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EDWARD HO: Madam President, as Members know, the House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set up a Subcommittee to examine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White Bill (the Bill) of which I am the Chairman, but
since the Subcommittee has not finished its work, so today I would not be
reporting on the work of the Subcommittee, but merely speaking on my own
behalf.

Madam President, urban renewal is a large subject, involving important
social, economic and urban environment issues.  I know I would not be able to
cover all the points that I would like to make in seven minutes.  The Bill
covered the proposed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URA).  As such, the Bill provide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as to how our urban environment will be renewed or rehabilitated.
The "how" will be contained in the Urban Renewal Strategy (the Strategy).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ikes me is that the Bill does not have any reference to
the Strategy at all; there is no legal linkage between the Strategy and the Bill.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the Strategy is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out
any involvement by the URA.  If that is the case, the URA is nothing but a
glorified quasi-government agency to hand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trategy.
I note also that the URA will be given nine target areas as priority project areas,
again with very little initiatives of its own.

Certainly, if members of the URA were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they should have a much higher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trategy, as we would expect that the URA would have a core of expertise on the
subject.

The Strategy, as presented in the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Urban
Renewal Strategy dated October 1999, does provide more clues as to the broad
goals and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Strategy.  I have a few observations as to the
likely obstacles that will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106

The first will be the problem of resources.  Urban renewal of the size and
magnitude envisaged will require tremendous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e injected
by the Government.  We know that it is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hat urban
renewal be self-financed in the long run.  That, in my view, is unrealistic.
Take the question of increased plot ratios to enhance viability of projects.  We
know that this is not possible in many cases, as urban renewal is set to improve
urban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provision of more open spaces, community
amenities, and better infrastructure such as wider road widths.  In those cases,
the net area available for development will be much reduced.  Though this may
in some way be offset by increase of plot ratios as alluded to in the Strategy, the
likelihood of overall increase of plot ratio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is not high.  This would be even more unlikely in the case of development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on of building volumes for buildings built
before mid 1960s.

The Government has therefore to accept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aim of
completing the Strategy within 20 years, it must assess in detail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at are required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fund.  Urban
renewal will have to be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s and social needs and not on the
viability of individual projects.

I am glad to learn that 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will form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Strategy.  This will present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preservation of sites and structures of historical, cultural or architectural
importance: These are opportunities that have not been presented before,
especially for structures that are in private ownership.  Although 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require much higher financial input, the social benefit that can
be gained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redevelopment that inevitably brings about
social disruption.

The question of rehabilitation is a complex one.  Should the public fund
pay for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of structures of private properties?  Or, should
private owners be compelled to maintain and repair their own properties at their
own cost?  Clearly, own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maintain their own
properties.  But, what about those small property owners whose properties are
old and dilapidated, but whose income was so low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to
provide the proper re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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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there has to be a case-by-case approach on how rehabilita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that would be fair to all concerned.  In some cases, if
rehabilitation is of such public interest importance, the properties may have to be
resumed and conserved.  I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an
effective way of revitalizing whole neighbourhoods retaining the original flavour
of the place and avoid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social fabric.

Madam President, the next question that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is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URA with different bureaux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 believe that very strong co-operation is
required and also that many ordinances will have to be amended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Finally, Madam President, I welcome the setting up of the URA and the
proposals to implement procedures that can expedite urban renewal.  Urban
renewal should bring opportunities not only to improve our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but also opportunities to bring about innovative urban desig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will enhance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of the 21st century.  But, all that will have to be carried out with total
commit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motion.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今天這個辯論已是由我進入立法會 9 年以來的第 6 次，

其中有第 5 次是由我提出的，今次政府終於提交了白紙條例草案。該條例草

案的重點不外乎有數點，我希望逐點說出我的意見。

首先，我在 10 月 21 日，即是發出白紙條例草案後的一天曾就此發言，

我發覺我在發言內容中所提出的重點仍然完全有效。政府提出的白紙條例草

案的重點包括：第一，且讓我引述：無須與受影響業主就收地事宜進行商討，

因而加快清拆土地的程序。我要就這方面提出一個基本的反對，希望政府聽

清楚，因為如果完全沒有一個議價程序（無論為期多短暫），而只是引用九

廣鐵路的收地模式，一經刊登憲報 90 天後便立即將土地收歸政府所有的話，

實際上是太苛刻，也會引發很大問題的。以往，延遲的時間最大部分，是因

政府延遲收地所致，並非由於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的購買行動造

成。土發公司的購買行動展開後，通常半年內已可購買到五至六成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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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實際上延遲是由於政府的緣故，例如土發公司最近有兩項計劃已提交予

政府兩年，還未能成功申請收地；加快程序後，既然肯定性已提高，便應該

把賠償準則改善，令其更具吸引力，讓受影響的居民更迅速地願意合作，於

是令行動達致成功。這會發揮一個滾動作用，因為程序越快其肯定性便越

高，因而要承擔的利息也越少，最終整個計劃的可能性亦會大大提高。

此外，有關賠償準則，政府在這法例內沒有特別列明，政府是希望利用

行政手段，以恩恤方式來作出賠償。我認為賠償準則可以在法定條文中列

明，即使例如現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中，業主想拆樓重建時就

租客的賠償問題，也有用法定的形式來列明。我不明白為何政府在收回一幢

大廈重建時反而可以用恩恤的方式作賠償。恩恤方式會帶來問題，如果租客

不接受恩恤，向土地審裁處提出上訴時，便不是以恩恤的準則來賠償，而是

按舊樓的價值來賠償。所以，我希望政府一定要把賠償準則列入法例中。

第二，是有關增加安置資源方面。正如梁智鴻議員所說，在現時的階段，

我們所得的信息只是一句：正與房委會、房協商討中。老實說，賠償和安置

是兩個重大的問題，諮詢期即將截止了，我甚至不知何時　─　很有可能連

綠紙條例草案、藍紙條例草案已提交立法會　─　才能夠就安置問題商討完

畢達成結果，或說明準則如何；如果按舊準則計算，則不符合資格的人會有

很多，如果又不放寬準則的話，我相信產生的反響是相當大的。

第三，就是改變以往自負盈虧的方式。這是值得支持的，因為眼看土發

公司終於熬過這 10 年光景後，政府首次肯定無本重建或自負盈虧的重建方

式是完全行不通的，然而，政府亦同時在這次諮詢裏，封了注資的門，只表

示會採用間接注資的形式。當然，我不否定間接注資的做法，因為是我們民

主黨向政府提出例如免補地價等間接注資的方式的，陸恭蕙議員也提議過分

期補地價。事實上，很多議員也提出了一些意見。我希望政府能夠辦得到間

接注資，不過，我也不說政府是否一定要注入大筆的資金，但如果政府辦不

到的話，這做法是否已經成為了政府的一個策略？又會否有一個底 ？如果

間接注資行不通、放寬地積比率行不通、連繫地盤又行不通、在可重建面積

裏豁免公共設施也行不通的話，屆時政府會否說：對不起，這計劃因此不做

了，或某些計劃也因此不做了，抑或好像土發公司般選擇那些可做的才做？

情況會否變成這樣呢？我希望政府要做的話便做全套，如果政府真的是有魄

力全面進行市區重建，我相信政府對這些情況是不能避免的，如果到最後，

政府真的要為 公共利益 想而須注資時，屆時不可以只是願意借款。讓我

們看看土發公司的情況便知道了，土發公司作了少量貸款也要捱 10 年的時

間，最後還要硬 頭皮做到官商勾結，並被迫接受很嚴重的指控，到現在政

府才完成檢討。因此，我覺得在這情況下，政府一定要具有前瞻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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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改變土發公司架構。經此改革後，市區重建局會設立執行主席和

副主席，將大權集於其身。政府文件中說，這是加強問責性，但我卻不大明

白其所以。政府說，因為規定主席要到立法會回答質詢，但這是否便是加強

問責性呢？按以前的做法，政府被質詢時，便由局方來作答，現在政府可以

說，“主席與董事局好事多為了，他們做的好事便由他們回答好了。”於是，

有人不禁疑問，會由誰當主席呢？他是否退休官員呢？依我看來，主席（同

時是執行董事）和副主席事實上是集大權於他們的身上，以致其他成員的問

責性會相對降低。即使主席將來要到立法會回答議員質詢也好，大家知道，

到了最後，他甚至可以說，一切是由董事局成員一起決定出來的；房屋委員

會便常常這樣答：一切是由房委會決定的。政府亦會說，我們不能游說他們

的，所以發生甚麼事也跟政府無關。實際上，這樣做法可能是削弱了問責性

多於加強問責性。

最後一點，我想談談是維修舊區的策略。這是我從最近的政府文件中才

看到的，原來是一項新策略。一直以來，我們尚且一致反對政府強制驗樓，

誰知政府有意在策略區中強制樓宇的維修，不是強制驗樓而是強制維修，這

真的嚇倒了我們，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策略。我希望各位議員和公眾清楚知

道這點其實是最近才隱隱晦晦地提出的，將來在法律上自然會有更清楚的交

代。至於其他的問題，將會由其他民主黨議員作更詳細的闡釋。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管理委

員會的成員。

根據土發公司過去 12年舊區重建的經驗，“土發模式”時代已經過去，

並不足以令重建步伐跟得上城市老化的速度。“土發模式”過時的原因有 3

個：一是經過 12 年的發展，有利可圖的重建項目已經不容易找到；第二，

收樓程序複雜緩慢；第三，安置受影響居民的資源有限。

目前，舊區重建已經不可以按照自負盈虧的方式進行。現時約有 1  400

幢樓宇須盡快進行重建的工作。土發公司已經預計目前正在規劃準備的多個

重建項目都很可能虧本，而私人發展商的參與意欲也很低。因此，除非有新

增的資源，否則重建計劃難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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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增加安置資

源；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可以用較簡易的程序，根據發展項目的需要

而提出收地申請；考慮豁免市區重建地段補地價；放寬重建地段的地積比率

限制等，同時亦考慮到用有利可圖的項目補貼可能虧蝕的項目。這些建議，

其實大都是土發公司多年來的訴求。如今政府終於開始落實成立市建局，這

是值得歡迎的。

不過，在條例草案中，仍有許多地方須由政府澄清或妥善處理。例如，

居民的安置問題應該由市建局本身負責，還是由房屋委員會或房屋協會負責

呢？又例如，收地是市區重建最棘手的問題，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市建局

將來大致上只會負責收地事宜，而有關收地的賠償問題，則由地政總署負

責，市建局沒有權力過問。政府必須建立有關的機制，以確保市建局與地政

總署在收地工作上緊密合作。此外，根據條例草案，市建局亦會負責有關貸

款基金的運作，以推動樓宇翻新及維修的工作，但除此以外，便沒有其他具

體安排。舊區翻新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政府有必要在市建局運作之前，作出

妥善的安排。

主席，市建局的財政來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土發公司目前的資源

約有 10 億元，而市建局成立後雖然不會有負債問題，但長遠來說，市區重

建的財政問題一定要妥善解決。解決的方式大致上有 3 種：第一，是放寬重

建地段的地積比率，這樣做有 200 個項目可因此而增加 389 億元的收入，而

若按目前法例重建 200 個項目，便會損失了 593 億元；第二，便是市建局將

來可以免補地價，以過去 12 年 700 億元的發展成本計算，補地價方面佔兩

成，即 140 億元，所以豁免地價是間接提供財政支持；第三，是政府投入資

源，加快推行重建。

主席，市區重建的目的，並不是簡單化的拆舊建新。這當中有幾個問題

是值得重視的。

第一，是必須保持舊區的文化特色，讓傳統與現代和諧並存。市建局要

對舊區重建的文化特色整體經營、合理重組。重組舊區風味，必須要求規劃

師和設計師有較高文化品味及豐富的人文歷史知識。

第二，要配合本港早已出現的經濟轉型。由於本港工業外移已進行了十

多年，很多工業大廈亦已空置多年，殘破不堪。政府應該更改土地用途和工

廠大廈的用途，從而善用和增加重建的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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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要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會，對重建或新建樓宇的設

計質素一定要提高。

第四，舊區重建，交通網絡十分重要，例如地鐵可以伸延至土瓜灣；港

島 亦可伸延至堅尼地城，甚至可考慮伸延至香港仔、鴨 洲等地，這對舊

區重建有推動力，也可吸引私人發展商參與舊區重建。在這方面，政府的鐵

路網絡計劃應該將舊區重建考慮在內。

主席，土發公司目前約有 350 名員工，他們均擁有市區重建的經驗和專

長，如果讓他們平穩過渡至市建局，便無須全部或大部分遣散然後再聘請，

這樣可保持員工的信心和穩定的重大因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我一直跟進灣仔戰前樓宇的問題。如果大家想知道香港

是否還有“倒夜香”的現象，今晚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如果想看一看裝滿

水的電掣，好像“煲滾水”的漏電情況，或木樓梯沒有走火通道等的現象，

我們還可以看見。有關樓宇內的居民表示在七十年代已聽聞要進行清拆，但

到現在仍未進行，已三十多年了。政府在回答我的質詢時表示，這些戰前樓

宇是要處理的，不過人手不足。我覺得香港現在那麼現代化，仍有居民居住

在這種環境中，真的令人很心痛。

民建聯在 1996 年已經在諮詢文件內提出要求政府盡快成立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所以現在的市建局加快重建速度、計劃重建項目時以公眾

利益為優先，我們是同意的。

這裏有數個問題，是我們關注的，我覺得政府在重建策略安排方面仍然

是很狹窄。主席，在政府公布的重建策略中，只 重在提供交通基建和社區

設施、善用可發展的用地、保護文物及樓宇維修等，至於如何盡量維持市民

的社區網絡及文化特色則比較少觸及，我們不希望有需要更新的社區，都是

由一個模倒製出來，反而希望根據各區獨有的特色文化作出規劃，惡劣的要

改變，傳統的應該保留。在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之餘，亦要維護他們的生活習

慣，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更新策略，對穩定社會亦相當重要。雖然政府曾經表

示，進行規劃時會一併考慮新、舊區的配合，但是，如果政府不將這些原則

納入策略之內，我們便很擔心，屆時當局只 重拆樓、建樓，這些大家都認

為是好的原則便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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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區重建的宗旨是“以人為本”，但當局又認為這個概念難以用

法律的條文列明。其實要達到這個目標，有一點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訂出方

案時，一定要有機制讓公眾可以參與，特別是當地的居民有機會參與這個討

論策略，以及得到資料的發放。我再說一說剛才提及的戰前樓宇，今年 4 月

我處理灣仔石水渠街“藍屋”時，我亦邀請了古物古蹟委員會的人士前往觀

察，在這間屋內，黃飛鴻的徒弟林世榮有一位後人開設了一間跌打館　─

這可能是香港最早期的一間醫院　─　名叫華陀醫院。由於這個緣故，這古

物獲得保留，對此我很高興，我不知道這是否我們成功爭取的成果。我手邊

這本書亦指出石水渠街已列入考慮的範圍之中，因此我很高興。前晚我前往

該處，緊貼該幢樓宇有一幢更殘舊的樓宇，其中的居民一起來找我，他們質

疑為何兩幢樓宇只是一牆之隔，該幢樓宇可列為文物，而他們的卻沒有份

兒，以及為何不把他們列入考慮。這經驗告訴我們，讓居民明白規劃的內容

和整個意圖是相當重要的。根據以往的經驗，受重建影響的居民一般都是要

求改善生活、維持原有的社區網絡，以及在計算賠償時獲得最大的保障等。

但是，我看到現時市建局的收樓權力加大了，給人的印象是，市民與政府議

價能力可能會下降，加上現時樓市的情況，他們的議價能力還可能一再下

降。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案，很難解決市民的要求及

信心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有關建議，設立途徑，讓居民對市區重建

和更新有機會表達意見及訴求，相信在重建過程中，這樣可以減少他們對前

途不明朗的憂慮，亦可以減低一些抵抗的情緒。

主席，最後一點我想提出的，便是市建局的財務安排問題。市建局雖然

無須再以商業原則運作，並以此作為一個前提，但由於政府過分強調市建局

要自負盈虧，可能會令市建局的角色變得較被動。我們擔心當重建計劃與其

他基建計劃爭奪資源的時候，市建局會不會擇肥而噬，仍然依照以往的原

則，即選擇有利可圖的項目才去做呢？而當這個市建局的財政未如理想時，

會不會縮減重建計劃規模，減慢重建的速度呢？雖然政府所提供的各種財務

的優惠安排，可令市建局減少大約兩成的成本支出。但是，我們認為，為確

保將來有足夠的資金進行發展，政府必須為市建局提供備用資金，使它可以

更放膽做一些符合公眾利益的項目。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一直未能提供一個全面的，包括 20 年重建計劃中

涉及（連土地資源）的一切資源的承擔評估，令我們無法有明確的信心，我

們也無法知道要投放多少資源，我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有一個更明確的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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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民建聯認為要使市區重建更有效地進行，政府必須提供更足夠的

誘因，包括改變或提升土地的用途、賦予發展商額外地積比例、延遲補地價、

降低補地價金額或容許發展商與政府交換土地等的措施，鼓勵發展商參與更

多、更大規模的重建計劃，特別是九大重建區以外的地區的計劃。

我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同意應該盡快進行巿區重建計劃。由於社會不斷進步，

舊區樓宇有些年期長久甚至失修，有些在設施方面甚至不能滿足巿民的需

求，故此，重建舊區是必然的選擇，尤其是在地少人多的香港，重建舊區可

以增加樓宇高度和實用面積。但政府在執行巿區重建計劃時，必須保障租戶

和業權擁有者的權益，因此，我認為政府在評估受影響土地賠償時，必須以

公平和合理的方法計算，確保受影響人士獲得應有的利益。至於受影響的工

廠和商鋪，政府亦須承擔這些受影響企業在搬遷期間所蒙受的經濟損失。此

外，政府須給予充裕的時間，讓受影響的人士和商戶安排搬遷事宜，不可用

行政手段，強迫他們匆匆離開。

過去因巿區重建而引起的賠償爭拗時有所聞，都是由於機制欠缺完善和

透明度，政府應該汲取這些教訓，設立上訴機制，讓受到巿區重建影響的巿

民有上訴的權利和途徑，爭取公平的待遇。

主席，巿區重建計劃可以改善香港巿容和廣大巿民的生活環境，所以政

府應該加速進行，但我希望在收地和重建的過程中，政府要採取措施，減少

對居民造成不便和利益的損失，讓業權人士和企業的經營者獲得合理的補

償，從而減少對他們的沖擊，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謝謝主席。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e are being given a tight
timeframe to comment on the 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Bill.  I would like to make a few observa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when it prepares a bill for gazettal and to consider its new urban
renewal strategy.

For starters, the new strategy stated, in paragraph 6 of the Consultation
Paper, an improvement on the existing policy can still be much improved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firstly, the renewal process is not about wholesale demolition
and redevelopment of an area, but about rehabilitation, regener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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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the new strategy should state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key purpose.  Accordingly, section 5 of the White Bill needs to be reworded.

Thirdly, the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community's concern
that urban renewal will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f Hong Kong's urban fabric
with the replacement by massive, single-use, unattractive and uninteresting
complexes or large housing estates.

I propose three specific solutions to address that problem.  Firstly, the
Bill to be gazetted should have a preamble that summarizes key principles of the
new urban renewal strategy so that we do not lose sight of what our collective
aims are in time.

Secondly,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end up with a soulless monstrosity, the
futur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should set limits to the extent of site assembly
and break down development packages into smaller parts.

Thirdly,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in the final Bill that there must be an
institutionalized means to involve residents in the process, and with opportunities
for owners to become stakeholders in renewal.  In short, there should be a
defined process for the community to be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so th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s can be properly assessed and
taken into account.

Just to make myself clear,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o more than its
usu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by add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ccordingly, a new section needs to be added to the Bill, and the
existing section 6 needs to be revised.

My final point is that the new strategy also offer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to design a new generation of better buildings that are eco-friendly,
resource-efficient and also adaptable to future use and are durable.  The need to
meet the proper standard in energy intensity and efficiency, public health and
comfort should be better regulated.  We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evisit
this whole area of urban redevelopment to take into account parallel changes to
ensure that we have the best designed, well-constructed and durabl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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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ust also maximize the opportunity for place-making, such as in
creating open spaces and promenades.

Madam President, in view of the time constraint, I shall provide the
Administration in detail more about what I have said, including some other
minor points.  Thank you.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集中討論市區重建局（“巿建局”）成立

之後在安置問題方面的情況。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預留足夠土地以解決這問

題，我們更認為這些土地應遍及巿區及新界，而不應只集中在新界，而且，

大家也知道，安置及建屋都需要時間，可能是 3 至 4 年，所以，我們民主黨

認為在這過渡階段，即首 3 年內，我們可能要有一些過渡性租金津貼的安排，

這點我在委員會中亦曾說過，使居民在首 3 年可以暫時獲得居住津貼，而無

須佔用現時供輪候冊上申請人申請的公屋資源。

另一方面，便是有關政府建議由房委會或房協負責安置這一問題並不太

清晰，而安置是否要根據現時房委會的上樓資格呢？即是說，一個家庭是否

必須有一半人居港 7 年或以上，並且要符合資產的限額才可上樓呢？而不合

資格者便要上臨屋或中轉屋呢？民主黨認為因為重建是屬於非自願性的搬

遷，如果根據房委會上樓的資格，我相信不少現時居住在舊樓的居民可能因

為“沒有一半家庭成員已居港 7 年或以上”這個資格而不獲配公屋。其實房

委會確立公屋重建戶的房屋需求為“已承擔的需求”，換句說話，房委會的

拆屋便差不多一定有安置，而房委會的公屋重建戶的上樓資格，亦是房委會

內多個不同類別需求中最“寬鬆”的，其他類別可能要接受入息和資產審

查、或有一半家庭成員居港 7 年或以上的限制，可以說，公屋重建戶所受的

限制是比較鬆的。其實，民主黨並不同意這些上樓資格，但最少房委會本身

亦認為重建是一項須承擔的需求，所以在做法上比較寬鬆。現時政府表示受

私人樓宇或巿建局重建影響的租客，可能須符合房委會的一般上樓資格，其

實是有雙重標準之嫌。

政府又表示“市建局會包底”，我不知道是如何包底？是不是不合房委

會資格的，都由巿建局全部安置，如果由它安置，哪些樓宇可供安置？其實

這個問題是還未解答的，是否等臨屋也“爆棚”時市建局才提供援手？所以

我認為現時的安置政策是不能令人安心的。此外，由於巿區重建涉及的問題

比公屋還要多，例如現時受影響租戶可選擇以現金賠償或獲土發公司安置，

這種做法有時候會造成突然間有大量“租客”入住，荃灣七街重建即為例

子，我在委員會中已提過很多次，由 1994 至 95 年間政府宣布計劃，至 1997

至 98 年間該區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多。我知道政府在凍結登記方面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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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但政府要永遠記 一點，就是如果它不作改善，將來它在這問題上便

會非常頭痛。所以我建議政府應該定下一個更早的時間，作為凍結登記的限

期，使那些會被巿建局納入為安置範圍的人口比較穩定。

此外，以往土發公司在收樓時亦曾聘請機構協助居民，在皇后街及旺角

進行的土發重建項目即屬例子。所以民主黨建議，政府須增加綜合社會服務

隊，協助受重建影響的人士，在有需要時向政府求助。此外，政府在條例草

案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中，回應有關原區安置問題時只表示，單身老人及傷

殘人士將會優先獲得原區安置，其實“原區”兩字有很多解釋，它指“特

區”也可以，“特區”便是指任何地區安置都沒有問題。一般所說的原區並

不是在旺角或灣仔，因為那裏是沒有公屋的。但如果政府能夠在巿區的邊

緣，有比較多的偶然空置單位，假如在舊的觀塘巿區，葵涌、荃灣、青衣或

南區等地方有足夠資源的話，我相信居民會較易被說服入住這些地方，如果

每一次重建，居民 要遷徙至天水圍或北區的話，我相信政府遭到的反抗或

反對便很嚴重。據我瞭解，政府現時只物色了 3 幅土地，其中巿區內只有 1

公頃可作解決巿建局成立後首 3 年的安置問題。這情況有點像“刀仔鋸大

樹”，如果我沒有計算錯誤，1 公頃應該可以建 600 個單位左右，換句話說，

政府是對我們說，首 3 年的 3  000 戶便有 2  400 戶準備搬往新界，這是否一
個好的安排呢？我希望政府能夠設想得好一些，多找些資源，使巿建局成立

後，不會天天接到居民的抗議。謝謝主席。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工業總會認為，政府應加快落實具體的市區重建計劃，

將原來的舊區變得更切合本港實際需求和更美輪美奐。這是有需要的。但

是，重建計劃對原來在舊區設廠經營的廠商必須公平，並須設法將商戶所受

的影響減至最低。

金融風暴之後，廠房物業的價值已大不如前，有很多廠房物業現時更已

成為負資產。因此，日後成立的市區重建局對生產的廠房進行估值時，不應

該單以當時廠房的市值作補償評估。

單以廠房市值作評估，對廠家而言，是不公平及無法接受的，因為根據

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補償金額，不單止無法讓廠家填補向銀行借貸的差價，

更無法使受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廠家，另覓新址繼續經營。因此，我們認為，

對於受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廠商，政府有責任設法為他們安排在原區或在鄰

近的工業 安置。除此之外，政府更應在作出補償評估的時候，連同對與廠

房營運有關的機器設備，亦一同包括在補償的評估之內。這樣，市區重建計

劃才可以將廠商所受的影響減至最低，讓他們有足夠的條件，另覓地方繼續

經營。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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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據資料顯示，現時約有二萬二千多幢私人樓宇，樓齡超

過 20 年，而當中六千多幢，更有 40 年以上的歷史。大部分樓宇欠缺保養，

且日久失修，這不但影響地區市容和環境 生，更會對居民及行人構成潛在

危險。月前，旺角通菜街便發生舊樓石屎剝落，擊斃女小販的慘劇。故此，

加快市區重建，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可惜，專責

本港市區重建的土發公司，由 1988 年成立至今，工作進展一直未如理想，

發展項目平均需時 10 年或以上，部分項目的工程，甚至在今天仍未展開。

所以，港進聯支持盡快成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以新模式加快舊區

重建的步伐。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即將成立的市建局，擁有比土發公司更大、

更直接的土地徵集權；儘管政府已經訂下目標，以 20 年的時間完成原先需

時三十多年時間的優先重建計劃，但令人憂慮的是，市建局在回收土地的過

程中，會如何處理受影響居民的要求、又會根據甚麼準則作出合理的賠償、

居民討價還價能力是否被削弱等，都備受社會各方高度關注。可惜諮詢文件

都未有詳細提及，既無清晰的計算準則，亦無可供估計的基準。

此外，商鋪租戶賠償安排也是值得注意，因為他們關注的不單止是

“住”的問題，而是能否繼續“重操故業”，是“生計”的問題。由於舊區

內大部分商鋪都是小本經營，做的也只是街坊生意，有部分更是從事一些冷

門的、厭惡性的行業。重建對他們來說，可能不單止是另尋地方經營，而是

關門結業。事實上，舊區商鋪市值一般來說已經不高，賠償額更一向遠低於

住宅。故此，市建局在釐定商鋪的賠償時，應盡量與同區較新的商鋪價格掛

，令受影響商鋪能覓得附近地區的商鋪繼續經營，使原有的經營網絡得以

維持，賴以為生的小生意能繼續經營。月前在上水石湖新村部分村民及商

戶，正因對當局的賠償不滿而爆發對抗行動，所謂前車可鑒，為免同類事件

在重建區發生，當局必須盡快就重建賠償的安排，詳細向公眾交代。

如何妥善安置受影響的居民，一直是市區重建計劃的重要問題。港進聯

一直以來，都不反對由房委會負責有關工作，因為只有房委會，才可以提供

全 的房屋單位和專業經驗，應付市區重建的龐大安置需求。據知，政府已

取得房委會及房協的支持，協助市建局安置受影響的住戶，消息令人鼓舞。

不過，政府對安置的問題，亦不能抱太過樂觀的態度。早前，政府為市建局

“ 20 年重建計劃”作出評估，表示根據土發公司過往的數字，估計有八成受

影響的住戶會要求安置，其餘則會選擇現金賠償，加上並非超過 30 年樓齡

的舊樓都要拆卸，因此，市建局每年只須備有 1 000 個單位便可解決安置的

問題。不過，一來將來市建局進行的重建規模遠比土發公司為大；二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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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土發公司安置資源有限，市民可能因未能得到合適的安置，而被迫選擇賠

償，因此，以土發公司的經驗來推斷，未必足以反映將來市建局要面對的需

求；加上舊區樓宇由多個家庭分租一個單位的情況極為普遍，所以隱藏的住

戶往往到了實際登記時才突現湧現。故此，當局宜以保守態度，小心評估安

置單位是否足夠，以免屆時因“有人無樓住”而出現大量無殼蝸牛的情況。

就原區安置問題來說，雖然港進聯一向認為，以香港現時的資源，全面

落實原區安置並不可行。但對於一些依靠原有社區支援網絡或人際網絡生活

的居民來說，例如老人家、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政府便必須特別注意。

當局應盡量在可能範圍內滿足有需要人士的要求，為他們安排原區安置，或

安排他們遷往其他合適的社區居住，以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

最後，就樓宇的安全檢驗及維修而言，正如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致謝議

案中指出，市建局雖然任重道遠，但假如政府未能提出一套完善的樓宇檢驗

及維修政策，互相配合，恐怕仍是遠水難救近火。港進聯在數個月前，已提

出“政府驗樓，業主維修”的主張，建議由政府負責初步驗樓，從而鎖定須

修葺的目標樓宇。如屬高度危險者，政府必須發出修葺令，以公眾安全為理

由，強制性要求業主（或法團）進行修葺。費用方面，我亦促請當局放寬“改

善樓宇安全貸款基金”申請限制，以協助支付驗樓及修葺費用；但遇有部分

業主不肯付款，政府則應先行墊支，如業主拖欠款項，則可考慮向法庭申請，

向有關業主進行“釘契”等。至於其他沒有潛在危險，甚或只須美化外觀配

合重建計劃的，業主的自主空間則應予以尊重。重建區樓宇的檢驗、維修及

保養工作，與整體重建計劃息息相關，希望當局在推行“樓宇預防性維修計

劃”時再詳細考慮上述的意見。

市區重建的問題既困難又複雜，希望市建局的成立，能徹底解決有關問

題，並締造一個租戶、業主及整體社會都可從中受惠的“三贏局面”。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成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建議。原則

上，這是一項相當好的建議，因為土發公司已運作了這麼多年，基本上大家

所看到的是百病叢生的情況。主要來說，它是根據商業原則來運作，很視乎

地產商投資該項目時是否有利潤，而這些利潤又視乎樓市的情況。所以，在

樓市起伏時，重建工作往往受到拖延，即使土發公司十分積極地宣布要收

購，接 進行人口登記，但也得視乎投標的結果。有時候甚至會拖延得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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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也有跟進的灣仔、筲箕灣、堅尼地城、西營盤、上環等多項重建計

劃，時間拖得越長，居民便更不知道應否將樓宇裝修，此外，也會出現剛才

李永達議員所說，突然多了很多租客。所以，政府今次能夠果斷地提出成立

市建局，民主黨原則上是支持的。我想在此提出 7 點具體建議，稍後我們更

會向政府提交一份詳細的文件。

第一，為了避免市區重建受樓市的影響，或受到承建商利益考慮的影

響，政府必須注資入市建局。如果政府不能注資，只是透過優惠、豁免補地

價，或改變樓宇的入積比例等，這些其實是很被動的處理方法，始終會受樓

市或承建商的利潤所左右。所以，我覺得政府注資入市建局是首要的，否則，

政府會再次面對土發公司曾經面對的問題。如果政府決心做好舊區重建，一

定要注資入市建局。

第二，在樓齡方面，現時條例草案提出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足夠的資

金，在原區購買 10 年樓齡的樓宇，我覺得這種做法，其實是倒退的。最初

土發公司是提供足夠的資金，在原區購買 1 至 5 年樓齡的樓宇，其後，土發

公司倒退至可購買 10 年樓齡的樓宇。現在，政府似乎想仿效這種倒退的做

法，只提出有足夠資金在原區購買 10 年樓齡的樓宇，民主黨覺得政府若能

像土發公司當年提出可購買 1 至 5 年樓齡的樓宇，相信業主會較易接受這種

收購，這亦能令市區重建所需時間縮短。

第三，很多時候，根據土發公司目前的運作，他們只考慮政府測量師提

出的議價，而並不理會居民所聘請的專業測量師的議價。民主黨認為，政府

在處理這些事情時，除了要考慮政府測量師的議價外，也要考慮居民聘請的

專業測量師的議價。因為他們也是專業人士，不會提出一個特別令居民得益

的價錢。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居民所聘請的專業測量師的議價，以減

少雙方的爭拗。

主席，跟議價有關的便是上訴機制。現時根據土發公司的做法，所謂自

置居所的津貼，很多時候都是恩恤津貼，賠償可多可少，可比按法例只賠償

40 年樓齡的舊樓高很多。但因為是恩恤，並沒有一個指標，以致常常會出現

爭拗。政府是否可以在法例上訂明，基本上受影響人士可以得到足夠金錢在

原區購買 1 至 5 年樓齡的樓宇，如果還有爭拗，便交由土地審裁處審理，我

覺得這樣的上訴機制，總比“酌情”或“人情”等機制較為合理，同時也可

減少很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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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五點，我想特別強調必須原區安置。對於這點，剛才李永達議

員已代表民主黨發表了很多意見，因為，舉個例說，港島區有很多舊區，當

中居住了很多老人家，如果政府以重建的名義興建新樓宇，但他們又不能居

住該處而要遷往新界，他們在舊區原有的社區網絡便會完全被破壞。土發公

司重建舊區的安置問題大多數倚賴房屋協會，但房屋協會本身又沒有甚麼資

源，即使有也是很舊的樓宇。所以，房委會一定要負起這種責任。我知道房

委會本身也有很大戒心，可能是因為他們要將公屋輪候時間由 6 年縮減至 3

年，又要處理很多單身人士的住戶等，但我覺得如果房委會不插手協助安

置，原區安置根本談何容易，即使是妥善的安置也很困難。所以，房委會必

須與政府互相配合，才能將重建工作處理得較為完善。

第六點我想指出的是，土發公司手上有很多計劃，我覺得市建局原則上

應該將土發公司原有的計劃作優先處理。其實，因為有關計劃醞釀已久，很

多居民基本上亦已期望已久，所以，他們都贊成市建局的成立，但土發公司

的計劃又怎辦呢？誰人接手呢？接手後究竟會排先或是排後呢？因此，我們

覺得如果土發公司的計劃已經推出或已準備就緒，市建局應將它們優先處

理。

第七，我想討論 90 天議價期限的問題，我希望政府不要“一刀切”地

執行，否則，我相信會影響很大。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先買後收？如果能夠像

土發公司一樣的先買後收，以我們的經驗，一般來說，如果土發公司先買了

樓然後才慢慢的收，差不多有六成的個案基本上已妥善處理，餘下的四成所

出現的爭拗也會易於解決。所以，我希望“ 90 天”這把一刀切的尚方寶劍，

不要隨便使用。

如果政府能夠充分考慮我們民主黨剛才所提出的 7 點，我相信有關的重

建工作，以我們的經驗來說，應該會非常好的。

最後是有關維修問題，我希望政府明白，這些 30 年樓齡的舊樓基本上

是殘破不堪的，如果政府有意收購的話，也可以為它們定下一個維修過程，

使它們較易地獲得收購。

主席，民主黨原則上真是十分支持市建局，希望政府能夠汲取多方面的

經驗。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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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從客觀上來看，過去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

長期努力於巿區重建可說有功亦有勞。土發公司以往一直是承擔本港巿區重

建責任的主要機構，經過十多年的工作之後，實踐表明，以往的巿區重建的

行政架構安排，已經漸漸顯出不能符合本港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巿民對

於社區生活環境改善的期望。造成土發公司的巿區重建工作進度未盡人意、

未如理想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一點是，以往重建工作在財務安排和土地徵

集程序方面的問題，未能得到較為理想的解決，此外，不時出現的經濟變化

也對重建工作造成障礙。有鑒於此，政府必須重新規劃巿區重建的架構安

排，以巿區重建局（“市建局”）作為新的統籌機構。我認為在推行巿區重

建工作上，無論是建立新的架構，還是採用原來的名目，最重要的是在財務

和相關的行政程序上作出實質改善，汲取以往的經驗教訓，真正有效地落實

巿區重建的規劃。從這一點來看，政府所提出的白紙條例草案確實體現了在

巿區重建方面的承擔和須作出的努力，因此，在大原則和大方向上是值得本

會支持的。

主席女士，未來的巿建局在職權方面比現在的土發公司有進一步的擴

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局獲賦予權力，可以就巿區重建項目申請直接收回所

需的土地，而無須先與業權擁有者進行商議，以徵集所需土地。我認為，基

於巿區重建的困難和以往的經驗，合理地簡化和理順土地的收回和處置過程

是必須的。

但另一方面，由於巿建局在推行優先重建項目時有相當的彈性，它可以

選擇自行重建，或與私人機構合作重建，甚至在完成收購和徵收土地後把地

盤重新投入巿場，因此必須十分小心處理私人業權的保障問題，尤其是如果

選擇在完成收購和徵收土地後把地盤重新投入巿場，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

給人一種感覺，就是繞過一般的正常收地程序，利用巿建局的機制，以達成

一個私人發展計劃。此外，由於巿建局的整體財務策略是以有利可圖的計劃

來補貼無利可圖的計劃，因此在選擇和私人機構合作時便必須十分小心，因

為私人發展商當然會考慮盈利的因素來作出是否合作的決定，因此出現巿建

局和私人機構分享利潤的情況，便會導致整個巿區重建計劃以有利可圖項目

補貼無利可圖項目的能力降低，此點是值得關注的。

主席女士，在財務安排方面，政府方面構思豁免補地價、豁免公共設施

納入計算地積比率，甚至考慮放寬優先重建地盤的地積比率限制的可行性。

由於目前在許多有需要重建的地區，層數較少而具有重建潛力的樓宇不多，

大部分樓宇業權眾多而且分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未來巿建局提出的財

務安排構思是合理的，從相當程度上來看，政府放棄補地價，其實就是在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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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對巿區重建的一項重大的承擔，對於舊區的巿民來說是一件好事；由於

政府這些相關的財務措施，甚至可以說是補貼，已經將一些舊區土地的重建

價值相對原來的巿場價值大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要求政府對

舊區受影響居民須有合理的安置和補償安排，使得他們能夠享受巿區重建的

成果，但另一方面也不應該同意一些過分的苛索。

主席女士，由於最實際的是財務安排上的需要，我認為適當放寬優先重

建地盤地積比率限制是可行的，否則我們未必能夠容易找到一定數目有利可

圖的發展項目，當然，在放寬地積比率的時候，整體的環境規劃和布局設計

也是一個須予以平衡整個社會的因素。最終而言，要成功地推行巿區重建，

我們不單止要考慮社會效益，以商業運作為基礎的香港，經濟上的可行性也

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想很多同事都會支持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成

立，我也很支持，但最主要的問題是市建局成立後所產生的效果會怎樣，這

才是我們應關注的。

政府提出的目標是達致“以人為本”。但很可惜，在“以人為本”這個

方針內，所提及的內容很少，而具體的措施更是付諸闕如。我覺得“以人為

本”這個大方針是非常好的，不過，怎樣做得到才是我們最關注的，而並非

單說保護文物或甚麼地方特色，便當是“以人為本”。

在重建方面最有經驗的，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房委會擔任重

建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我覺得它有些措施是值得我們考慮的，那便是剛才多

位同事也提及的原區安置的問題。其實，房委會以前重建，不單止把受影響

居民在原區安置，較早期甚至會原 安置，這樣可使那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不

會遭受太大轉變，這是很重要的。當時有些居民更可參與重建，提出對他們

有利的重建過程。我最記得房委會曾經嘗試在處理 26 幢問題公屋時，當某

些 在重建時，居民可建議在哪個地盤內興建樓宇，以及如何在那些樓宇內

安置他們，減輕他們受居住環境轉變的影響。我覺得“以人為本”的方針，

可考慮這些做法，而並非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只要政府說要重建，即使

居民居住在市區，也要把他們搬往新界，如果用這種強迫手段，便會違反“以

人為本”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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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值得參考的收地重建或發展的事件，便是近期西鐵收地。我自己

也有參與，我感覺到這方面的問題也值得我們考慮。在西鐵收地方面，政府

的做法很簡單，便是先定出一個賠償的價錢而不管業主是否接受，如果業主

不接受，可以到土地審裁處跟政府談判，但他必須先搬走。這種情況對很多

居民來說是很頭痛的，他們根本連賠款也未收到便要搬走，他們怎辦呢？因

此，賠償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必須加以考慮，政府必須尊重居

民提出的賠償。正如剛才很多同事說，上訴機制是必須的，是足以確保居民

在搬遷之前，問題可以獲得更妥善和有效的解決。否則，大家便會看見像洪

石橋收地事件中，有居民“ 路軌”的情況。我們不希望看見這些情況，但

問題是政府提出的賠償額，往往與居民要求的不相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呢？如何訂立上訴機制或平衡兩者的分歧呢？我想這是我們必須處理的。

此外，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及如何吸引發展商的參與。很多同事剛才也提

及放寬地積比率便可以吸引他們，但其實這樣做是否真的有效，我則頗有疑

問。因為很多時候，發展商所考慮的，並不是地積比率那麼簡單，他們還要

看整個市場的發展規律，以及當時的效益。如果單從放寬地積比率 手，我

想未必有吸引力。如果政府不參與或不投資　─　正如楊森議員剛才提出的

建議，我也很贊成　─　我覺得這方面的可行性未必是那麼理想。

此外，我覺得有一件事更為重要，便是在重建的過程中，很多居民所面

對的問題是需要我們解決的。如果單以權力迫使居民因重建而搬遷，這是缺

乏“以人為本”的精神，所以，我很同意剛才楊森議員所說，我們應該有一

個綜合服務隊，協助居民處理很多問題。我們在公屋重建中所看見的種種問

題，也可能在市區重建中重現。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此點，作出更好

的安排。

主席，我還想說的是市民的參與。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便是在公共屋

內發展新樓宇時，房屋署曾徵詢市民的意見。其實，將來政府如進行市區

重建，我希望它可以考慮受影響居民參與的角色和參與的程度。過去我看見

西鐵收地時，有所謂公聽會和諮詢會，其實那些東西都是徒有形式。西鐵的

人員與居民開會及聽完意見後，寫一個簡單的報告便說已經徵詢了意見，但

一點跟進也沒有。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真的不應這樣處理，如果“以人為

本”的話，便須重視居民的意見，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因循做事。我希望

政府在這方面加強市民的參與，才可以使居民在重建時獲得保障。

我更希望市建局能加強其問責性、公開性和監察性，土發公司以往在這

些方面做得不太理想，我希望這方面的工作可以加強。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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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be very surprised if there
was any serious objection to the setting up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for
the purpose of regenerating the older parts of Hong Kong, and perhaps,
renewing and refurbishing some of the buildings that deserve to be preserved.
But for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ban renewal strategy, which is not
in fact set out in the Bill as we all know,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key issues
that require further consideration and deliberation, not just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by the community and this Council.

One of the areas involved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development projects,
or the refurbishing or the regeneration of certain old areas by means of
preservation.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re is some concern about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actually participating as a developer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point has been raised that perhaps its principal function
should really be to concentrate on facilitating urban renewal through site
assembly and clearance.  But of course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at particular
area is the urban renewal strategy, which is a strategy that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indeed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Mr Edward HO, has
alluded to that particular area, so I shall not repeat myself.

The other aspect of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s to look at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he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hich illustrated that some owners are
inclined to participate i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nstead of receiving
compensation, be it cash or be it in some alternative forms.  However, to cater
for these preferences, perhaps the Bill should allow owners to aggregate amongst
themselves substantial interest in a project, therefore allowing them either to take
an option in a particular project in lieu of receiving compensation, or perhaps if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est is so large for them, to undertake the development
themselves.  Of course, there must b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risk that any such
redevelopment project may arouse, particularly if it involved small owners
taking a small part of a project, how the financing arrangements are going to be
entered in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se are,
of course, matters that need detailed consideration and work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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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area that is of some concern is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and
again I allude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wo
basic issues that stand out really require a new approach.  One is the calcula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owners, and indeed tena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re-
housing arrangements.  We are told that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would be
assisted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Housing Society on this issue, but of
course, as we all know, there is no provision in the Bill to provide for that.  We
also believe that to provide adequate housing, and particularly,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alluded to the fact that re-housing in the same district would be
highly desirable if not essential, that really cannot be done without the provision
of resources, both in terms of land as well as financial resources, to the agency
that is to assist in this endeavour.

One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re-housing is that, Madam President, in
addition to compensation, perhaps loan scheme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upplement.  In other words, if for instance I am given a certain amount of
dollars, that is supposed to be equivalent for me to buy an apartment of not
exceeding a certain vintage in the same district, but perhaps if I am given a loan
of another 10% or 20% of the money, that helps me in redecoration or perhaps
buying a slightly newer apartment and so forth, that could encourage me to
accept the valuation, although I might think that it is 3%, 5% too low, instead of
going into a long fight and dispute about it, that could also ease some of the
concerns.

The other area, before I go on to my last point, that is of some concern, is
the issue of what I call compulsory maintenance by private owners of their
property, and this arose at the las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this Council that
considered that, compulsory measures to be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o
be, albeit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however laudable the motivation, has to be
guarded with great care, particularly where a compulsion requires an owner of a
property to undertake perhaps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eir capability.
So, I leave a serious reservation on that.

Lastly,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 of course, does not allow for objection
to be lodged directly on the project.  The objection that can be lodged is
indirectly through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d that is assuming a town
planning application is required.  So, I think that again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looked at afresh.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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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香港有很多世界一流水準的建築，但在舊區內也有無數

樓宇長期缺乏維修，居民的居住環境擠迫，生活環境惡劣。加快市區重建的

步伐，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不單止是舊區居民的心聲，更是社會人士的共

識。

政府在 10 月份提出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為將來市區重建局（“市

建局”）的成立和運作訂立法律架構。盡快成立市建局無疑有助市區重建工

作的展開，但如何在重建過程中盡量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保障受影響

人士的權益，更值得大家探討。

市區重建必須以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質素為大前提。住在舊區的居民中

有大部分是年老的長者，他們往往擔心遷往新區，難以適應新環境，因此極

希望能獲原區安置。以荃灣 7 街重建的事件為例，房屋協會（“房協”）作

為土發公司重建計劃的安置代理，卻往往無法照顧到這些居民的需求。提供

原區安置的單位非常有限，只有 109 個，但有需要安置的家庭卻高達 3  000
個。結果怎樣呢？不少長者寧願放棄選擇被安置到其他地區，而繼續租住附

近的舊樓。對低收入家庭來說，遷往新區，即意味 各項生活費用的增加，

因此，也只好在舊區內另覓棲身之所。這些居民不單止享受不到重建所帶來

的好處，他們的生活環境沒有獲得改善，而在重建過程中還要為搬遷而憂心

忡忡。

因此，未來市建局的首要工作是必須先檢討其安置政策。政府表示已經

通過市區重建策略研究，鑒定了 200 個優先重建地盤，受影響人數達 105  000
人，涉及 37  000 個住戶。要提供足夠的安置單位，真正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
單靠房協的合作顯然並不足夠，政府亦必須讓房屋委員會參與重建安置工

作，提供更多屋 單位讓居民選擇。政府應考慮額外批地予房協，興建更多

屋苑，或要求房屋委員會將現有的部分公屋單位撥出，作為安置受重建影響

的居民之用。

除了安置問題之外，市建局也必須注意收樓程序及賠償安排。白紙條例

草案賦予市建局權力，讓該局可就市區重建項目申請直接收地，而無須先與

有關人士進行商議，以徵集所需土地。此項安排無疑可大大加快土地徵集的

過程，但如何保證小業主得到合理的賠償呢？政府除了要加強土地審裁處的

資源，及時處理小業主的申訴之外，也應加強市建局與居民的溝通，並處理

受重建影響的人士投訴，減少市建局與居民的摩擦及矛盾。

市區重建絕非拆卸樓宇和興建樓宇那樣簡單。只有充分照顧舊區居民的

權益，重視社區網絡的建設，居民的生活質素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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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較早前，在討論本年度施政報告的時候，本人也曾

經提及對本港城市老化問題的關注；而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內的建議及

目標，也恰好回應了本人在這方面的憂慮。條例草案內容顯示出政府對市區

重建的決心，除了透過採用新的模式及規劃面積較大的地區進行重建外，政

府也可以藉此機會改善有關地區的環境及交通等問題，以及重修和保養欠佳

的樓宇。對於政府的建議，本人十分歡迎。

無可否認，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過往在市區重建計劃中一直

擔當重要的角色。但由於缺乏有吸引力的重建項目，徵收物業過程所需的時

間十分冗長和在安置問題上所涉及的困難，均大大拖慢了市區重建的速度。

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採用另一個模式來處理這問題。

針對土發公司過往所遇到的困難，建議中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

將擁有更大的權力及資源來執行其任務。在規劃程序上，市建局將根據政府

的市區重建策略所訂的指標和指引，擬備一份包括未來 5 年的重建項目的事

務計劃草案及一份列明將於下一財政年度進行的項目的周年業務計劃草

案。這樣的安排可以令市建局在制訂有關項目的計劃時更為靈活變通，而無

須就每個提案逐一向政府申請批准，這樣將大大節省審批所需的時間。

在土地的收回及處置上，條例草案賦予市建局權力，讓該局可就市區重

建項目申請直接收回所需土地，而無須先與有關人士進行商議，以徵集所需

的土地。在安置的問題上，政府將向市建局提供充足的資源，令該局可以避

免以往土發公司在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

在財政安排上，市建局可望得到政府更有力的支持。其中政府正在考慮

豁免市區重劃地段補地價、在計算建築樓面面積時豁免“政府／團體／社

團”設施所佔的面積。同時，政府亦可能考慮在必要時向市建局提供一些財

政資源。相較於土發公司，政府將給予市建局更強的支援，這樣將有助加快

市區重建的任務。

在市建局的董事局組成部分，本人認為該局應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局主

席及一名全職的行政總監，這樣的人事安排可以發揮一個制衡的作用，同時

避免執行董事操控董事局的事務。由於市建局的項目及計劃涉及公眾利益，

容易引起爭議，因此，委任一名非執行董事局主席將會是一個較合適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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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府有意賦予市建局權力要求業主維修欠佳的樓宇的建議，有關的

細節並未包括在條例草案中。同時，條例草案亦沒有提及應維修的私人斜

坡。無可否認，該建議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時，很多業主將會受影響。

有見及此，政府有責任向市民公布有關建議的詳細安排。

在受重建影響居民的安置問題上，條例草案並沒有詳述實際的安排。雖

然，政府已表明現正研究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如何能夠在這方面提供協

助，但政府必須盡快定出安排，並且加強條例草案關於安置的有關條款，使

受影響的人士獲得妥善的安置，從而加快市區重建的步伐。

此外，條例草案內關於由土發公司過渡至市建局的過渡性條文，特別是

涉及職員上的安排，也未有詳述。本人希望有關當局留意這點。事實上，土

發公司擁有不少市區重建方面的專才，同時也在過往多年積累了不少寶貴的

經驗，政府必須確保這些寶貴的資產也可以順利轉移到未來的市建局。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議案。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我相信就這樣

的一個大環節而言，如果可以讓香港市民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安居樂業，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支持政府盡快進行這項行動，你稱之為市區重建也

好，市區更新也好，我總覺得這是急不容緩的。其實，土發公司亦希望我們

議員可以到一些地區視察環境，看看不理想的情況會差到甚麼程度，也看看

那數十萬或更多的人居住在很多人認為是人間地獄的境況。所以，我是很支

持這行動，我相信今天很多同事發言時亦是提到這一點。

夏佳理議員剛才亦提出，現時這份諮詢文件的條例草案內並沒有提到策

略，我希望在日後的藍紙條例草案內會詳細講述有關的策略。主席，我並不

希望重建的策略只是說目標是 200 個項目，預期 20 年完成，因為這行動是

要持續進行下去的。我相信行政當局亦明白，其實有很多樓宇是不斷老化，

市區重建是不宜定下界限，以為進行了那 200 項便算完成，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須以持續的政策進行，而非局限於 20 年處理 200 個項目的，相信這是

第一項策略，而政策亦必須清晰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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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事剛才亦提到這策略應“以人為本”，這是我十分支持的。主

席，這個星期一，在有關的小組委員會內，我們亦曾與當局討論此事。當時

有官員提出，“以人為本”的精神其實是沒有人會反對的，但很難用法律的

字句寫在條例草案內，怎樣才算是“以人為本”呢？其實，各位同事也提供

了很多很實際和針對性的字句，可以將之列入條例草案內的，例如梁耀忠議

員剛才提到，是否可作原區安置解釋呢？主席，我當然亦明白到這並不是百

分之一百可以辦得到，但我們也希望盡量不要拆散既有的人際關係及社區網

絡，這應該是其中的一項策略，也應該是我們的想法。我亦同意譚耀宗議員

所說，重建不單止是拆樓建樓那般簡單，因為那些樓宇內居住了很多人，我

們要照顧那些人。如果說因資源有限，無法百分之一百作原區安置和照顧，

我便同意正如很多同事剛才所說，我們還是要盡力照顧老弱傷殘的。所以，

即使未必能夠把“以人為本”這字句寫在條例草案內，但仍要在策略和宗旨

內清楚寫下如何在重建更新的過程中照顧有關人士，特別是老弱傷殘的，我

相信這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我希望能夠寫下來的另外一點是，重建所涉及的行動應不單止是

拆，還要採取保護、保育的措施。我們有一些舊的樓宇，未必具有歷史價值，

但卻可能因其他原因而有保存價值的。我們是要保護和保育這些樓宇，但可

能須花費公帑。主席，因如果那些樓宇是私人擁有的，業主不一定希望進行

保護、保育，但政府可否考慮向業主買下樓宇再進行保育工作呢？這些問題

相信均很費心思，所以，我認為在這過程中，政府是有需要花費的，而我也

會予以支持。在事務委員會就此進行討論時，亦有同事詢問在這 20 年內納

稅人須負擔多少費用？我記得當時所提供的答案是零，即平均來說，政府是

無須花費的，但我相信這並不切實際。我認為這是一項很重要的社會投資，

所以我覺得是須花費的，因為有保存價值的樓宇是我們社會遺產的一部分，

過往很不幸地有很多已被拆去了，我希望現在大家可以急起直追，我們可以

經由有關的委員會作出建議予以保存，而很多在重建過程中應獲得保護的樓

宇其實已列入保存名單內，然而，這方面當然在在需財。

說到樓宇的保護和保育，我亦希望負責這些範疇的有關官員，在許可的

情況下，到大學學習關於環境保育方面的課程。最近有數位大學教授均向我

們說，他們覺得很多負責這些範疇的官員對這方面都不熟悉，甚至有官員在

談論這些事項時，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這些事與我無關”。他說他只負責

拆樓、建樓，我相信對有關的官員來說，保育環境和樓宇的概念仍是很陌生，

我也聽到官員經常說，很多時候他們也有需要進修，我相信他們如能到大學

上課數個月以至半年，則會是很有用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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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護或保育樓宇，從環保的角度來看，亦會帶來很大的好處，因

為我們經常說開闢堆填區的費用那麼昂貴，那麼快便填滿了，又不知要用多

少百億元建造新的堆填區。問題是拆了那麼多樓宇，然後將廢料全放進堆填

區，那麼無論有多少堆填區也是不敷應用的。所以，如何減少廢物亦應是社

區重建、社區更新的一項策略，是一種很挑戰性的想法。要改善樓宇的環境，

並不是要將每一幢舊樓都拆卸了，我希望有關的官員亦會考慮這方面的策

略。至於如何安置受影響的人士和如何作出賠償，很多位同事已經述及，我

都十分同意。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拿出一套辦法來。

主席，我覺得香港市民不是貪得無厭的，相信這是我們議員共同取得的

經驗，所以，最重要的是有關當局能訂出一套很公道、很公平、很公開的辦

法，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我希望各項程序可以加快進行，就以往土發所得的

經驗而言，我相信大家都覺得那時候是做得很差。

我要提出的最後一點是有關市建局的董事會。我跟其他同事的想法一

樣，我反對集大權於一身，即反對主席亦同時是執行董事。土發公司亦曾派

員出席我們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表達出他們是反對這樣的做法。我們所要求

的是互相制衡的架構，所以我希望當局能三思。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本人發言支持梁智鴻議員的議案。戰後香港人口急劇膨

脹，興建樓宇隨之急劇上升，當年人人只望有棲身之所，沒有考慮到城市規

劃、優化環境等課題。目前香港的市區正面臨老化，樓齡 30 年以上的樓宇

數目大幅增加，加上一般業主對樓宇維修意識的薄弱，缺乏管理，這些樓宇

普遍呈現提早老化的跡象，甚至可能成為危樓，成為危害公眾的計時炸彈。

另一方面，由於不少傳統工業式微或北移，傳統的工業區的使用率已跌至很

低的水平，加上過往既缺乏城市規劃，而僅有的規劃亦未能與本港經濟發展

及經濟轉型同步而行，引致很多土地使用出現不協調的情況。為此，本港確

實有需要制訂一套完整的、長遠的市區重建策略，並提出全面的發展規劃。

過往市區重建的動力主要來自私人發展商。但由於有發展潛質的地盤漸

少；更由於在可預期的將來，樓價再不會像過去 20 年那樣不斷急升，發展

商對重建的意欲大幅下降。過去，房屋協會及目前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

司”）所負責的市區重建項目，均是零碎的，也遇到不少局限與困難。為此，

本人十分贊成政府以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代替土發公司，以肩負市區

重建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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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提出的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建局將就市區重建負起

“一條龍”的任務，不單止取代了土發公司，也分擔了規劃環境地政局、地

政總署、規劃署、以至屋宇署的部分職能，從製訂發展規劃，決定發展項目，

以至徵收土地、安置、建屋、維修無所不包。就精簡人手，減少行政程序而

言，確實可以令原來重建計劃加快，特別是市建局將採取先收地後議價的程

序，這將大幅減少目前因收地賠償拉鋸而浪費時間和增加成本。然而，在加

快重建步伐之餘，我們亦應平衡重建計劃對社會整體利益與業主私產權的利

益及住戶的人權問題。同時，也不應偏離小政府的管治哲學。市建局雖非政

府的其中一部分，但也是履行政府職能的公營機構。

主席女士，根據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建局將與目前土發公司一

樣兼負收地局與發展商的職能。這樣仍會如土發公司一樣惹來官商勾結的批

評。此外，市建局雖不像土發公司般須“自負盈虧”，但長遠來說，還是要

達至財政自給自足。這將使市建局出價收地傾向於保守，危害業主的私產

權，尤有甚者，這個財政自給的安排，可能使市建局在決定發展項目上，傾

向於重視財務的可行性，而忽視了香港整體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

為此，本人認為市建局只適宜擔當收地局的角色，收地後將土地交回政

府，由政府以招標的方式、拍賣或以私人協約形式尋求發展商重建或物色發

展商合夥重建。至於發展商無意承擔發展的社會公共設施，則應由政府承擔

興建。這種做法對缺乏發展潛質，但基於城市規劃需要而徵集的土地，尤為

重要。

主席女士，在收地賠償方面，本人是贊同先收地後議價的程序，因為這

樣可避免因冗長的談判而浪費資源與錯過時機。但是，條例應訂明一些機

制，以確保業主的權益得到保障。本人建議可分為兩方面：

(一 ) 根據條例草案第 21 條，當市建局提出發展項目時，業主有機會

提出反對。然而，是否採納反對意見，最後決定權仍在規劃環境

地政局局長。為免“官官相 ”，本人建議設立一個機制，讓局

長考慮反對意見後作出建議，由一個包括獨立專業人士、民意代

表、有負責官員等組成的委員會決定。

(二 ) 本人支持政府提出收購價按同區 10 年樓齡而面積相若的單位市

值計算。但是經驗告訴我們，10 個測計師的估值則 10 個也不同，

尤以舊區住宅樓宇，其估值往往差距很大。目前，土發公司雖有

一個渠道讓業主另聘測計師另行估值，但接受其估值的決定權，

仍在土發公司。根據過往紀錄，土發公司接納的比率甚低。為此，

本人認為將來應建立一個機制，由獨立第三者作最後裁定。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132

安置方面，局長承諾與房委會及房協磋商，由他們提供所需的安置資

源。然而，局長並沒有說明受安置者的資格，若不符目前房委會及房協所訂

的入住條件時，他們可入住哪些“中途居所”？長遠計，又如何安排？此

外，局長應承諾，市區重建安置並不影響目前已在輪候冊上登記的申請者，

否則對他們是不公平的。除房委會及房協提供安置資源外，將來市建局也會

自行興建、購買或租用物業以進行安置工作。本人對此有所保留，因為這樣

勢將影響市建局所專注的重建工作。此外，市建局自行提供安置資源，亦會

令市建局有機會成為房委會及房協以外最大的出租業主。隨 市區重建工作

不斷拓展，此項提供租住單位的數目將不斷膨脹，令市建局今後要花上不少

資源兼顧一個沉重的包袱，在重視小政府的管治理念下，甚不可取。

目前仍未知悉政府所建議於舊區推行的“樓宇預防性維修計劃”為

何？據瞭解市建局將取代屋宇署對舊區內樓宇先作初步勘察，須維修時則向

業主發出修葺令。本人希望這可以避免目前公布劃入重建區後，業主缺乏維

修的意欲，令舊區加速老化。基於社會因素及資源所限，市建局無可避免是

一個長期計劃。市區重建的內容不應僅是拆除重建，舊區的維修保養亦同等

重要。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剛才多位議員已經談及過往由巿場導向的巿區重建，改

變了的只是城巿的硬件（即樓宇），而不是舊區巿民本身的生活環境，相反

地，由於巿區重建減少了舊樓的供應，令舊區內的板間房和 位供應量減少

了，以致租金不斷上升，結果使住在舊區的貧苦大眾百上加斤。所以，我認

為巿區重建應是以改善巿民　─　特別是低收入居民　─　的生活質素為

主要目標，而不是純粹以改善巿容來作為考慮。巿區重建不單止應改善樓房

的質素，重建及發展舊區，而且亦應重建居民的生活尊嚴及加強對社區的照

顧，希望長遠來說，老、弱、傷殘的人士，在社區上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

因此，在整個規劃上必須考慮以上種種的問題。此外，也有人提及要保留原

區的特色和文化、增強區民的歸屬感，這些對於如何讓舊有的支援網絡得以

保存，也是十分重要的。

巿區重建局，首要推行的是剛才多位議員也提到的“以人為本”，而不

是以“硬件為本”的重建策略。妥善安置因為重建而要遷出的居民，很明顯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改善居民生活質素最主要要考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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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最近在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因此，

我們希望整個巿區重建問題，亦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策略作出考慮。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就發展項目進行社區、經濟、環境等各種不同因素

的評估，特別是對居民的需要和社區網絡所造成的影響　─　特別是破壞

─　進行分析。我特別強調，在社會分析方面應包括社區的問題、家庭類別、

社 的網絡和設施的需求，在經濟方面，除了剛才議員所提的整體經濟效

益、地區效益外，亦應包括地區就業情況、家庭入息、不同家庭的組合問題，

而在環境方面，剛才多位議員亦提過，我相信地貌的保存、環境的保護和建

築的質素也是相當重要的。

另外一點我要提的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土地發展公司（“土

發公司”）的重建計劃，很多時候是透過社工的服務隊來協助居民適應社區

的變遷。以往前 的社工不但提供了很多資訊協助居民，尤其是住在舊區的

租客，掌握和分析問題，以爭取合理權益，很多時候他們亦扮演了中介協調

的角色，促進不同團體和負責社區重建機構間的溝通，致力制訂一個所謂

“雙贏的方案”，減少了不必要的衝突。所以，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在未來的

重建舊區的成本中，設立一個綜合社區服務基金，以成立提供綜合服務的社

工隊，負責協助受影響的居民。在個人的層面方面，社工可以提供資訊、輔

導和轉介的服務，以協助居民瞭解巿區重建的內容和減低區民在適應環境轉

變時的心理壓力，以及 體關係的轉變，同時亦可以協助居民表達本身的需

要。在社區層面方面，社工可以透過一些組織和小組活動和義工服務來維繫

原來的網絡，減少居民因重建而破壞了鄰里關係所產生的憂慮和不安，同時

亦可以透過這些組織和小組工作，促進不同團體與負責巿區重建的機構之間

的溝通和協商。

另一個大家曾經討論，而民主黨亦經常提及的，便是舊區重建的問題。

民主黨認為爭取原區安置和維繫社區網絡的立場非常重要，對於政府表示會

原區安置老人家和傷殘人士，我們十分歡迎，而且，我們認為原區安置並非

不切實際。但是，如要做到原區安置便必須從城巿規劃做起，在重建的地區

內或附近地方預留一些地方來安置居民，例如可以改變一些土地的用途或利

用填海的地區來興建一些安置單位。我相信這些做法是可以把重建所帶來的

影響減到最低，即使未能令原居民在鄰近地區獲得安置，也應尊重他們的選

擇權利。現時有很多問題，都是因有些人居港年期不足而未能符合房委會或

房屋協會的資格所致。政府可以考慮在主要重建地區內設立一些中轉屋讓他

們入住或提供租金津貼，直至這些人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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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眾參與的問題，正如我們討論可持續發展問題時所提到的一樣，

是非常重要的。資訊的發放是要令巿民知道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這樣亦會

令重建工作進行得更順利。因此，我們認為巿區重建局將來應考慮向區議會

定期作出交代，以及透過區議會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監察這些項目的進

度。我們相信這樣會令每一個巿民更易收到信息。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今年年底提交白紙條例草案進行諮詢，預期

在明年 2 月正式交藍紙條例草案。如果這項條例草案在 6 個月內獲得通過，

便會立即成立臨時市區重建局。關於政府這個時間表，我在內務委員會的會

議席上也曾經提出質疑，這麼大的變化，而時間又那麼急速，是否可行呢？

我特別擔心在政府提交藍紙條例草案時，會引起社會人士很大的關注和提出

很多意見，屆時我們能否辦得好呢？這也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我從過去十多年來的地區直選經驗當中，看到市區重建並不是一個簡單

的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獲得解決的，因為其中將會牽涉很多問題。對

於政府現時準備成立新局，賦予其更大的權力來進行重建，我們認為有需要

制訂一個完善及完整的計劃，即是在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的基礎

上應該怎樣發展呢？我認為政府應顧及很多問題。

我們在初步研究白紙條例草案時，發覺很多地方有不足之處。其中一個

大家及業主也十分關心的，便是政府會否提出“一口價”的問題。另一個令

我更關注的，便是在市區重建時所引致的住客安置問題。很多時候我發覺在

市區重建時，如何確保住客能妥善地獲得安置也存在很多問題。

我們看到，過去本會曾經再三詢問政府，說由於以往的一些重建項目都

是由房屋協會（“房協”）處理的，而房協的資源有限，因此，房屋委員會

會否願意撥出一些公屋來安置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現時的情況好像只是行

政長官和各位官員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有關方面並沒有作出明確的答覆，答

應我們會負責整項重建安置的工作。我覺得在沒有制訂一套解決辦法前便採

取行動，特別是政府表示想盡快開始的，是過於倉卒。舉例說，特區政府說

可能會選 200 個重點地區進行重建，估計有 3  700 戶，大約有 100 萬人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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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此，必須萬多個安置單位。我覺得我們有需要仔細看一看這些數字，

究竟是否正如政府所說的一樣。在進行重建時，我發覺實際情況會很多時候

和政府原來所估計的數字不同，例如我有份參與工作的土瓜灣重建項目，我

覺得實際的情況便和估計的數字不同。我們且不談重建，即使是一些小型工

程，正如灣仔某條被灣仔區議會譽為重點的一條街道，最後的發展也和政府

所估計的不同。這種情況在荃灣則更為普遍，實際情況和政府原來所估計的

數字往往相差很遠。我所指的數字是住戶的數字。好了，我們現時依靠房協，

日後房屋署及房屋委員會的承擔又怎樣呢？我最擔心的是，如果政府仍未就

這些問題作出充分準備，日後有甚麼問題時，政府會說不理，並且會依照計

劃而進行重建工程，屆時，住戶便會被安置到不同的地區。

主席女士，我想舉一個例子，最近我的選區內有一些寮屋要進行重建及

清拆，政府說在 84、85 年之前登記的居民便可以入住公屋，而在 84、85 年

之後登記的，便只能夠遷往中轉房屋。以往九龍東南區的中轉房屋，便是九

龍灣的臨時房屋，但由於現時這些臨時房屋也要清拆，所以便沒有地方安置

他們。政府其後更告訴 84、 85 年之後登記的居民，要把他們遷往元朗的邊

界，即接近香港邊界的地方。最後，由於我們一直爭取，這些居民才可以遷

往較近市區的地方。如果我們從居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原本在區內生活的

“打工仔”、原本在區內上學的小孩子，以及在區內活動的老人，如果政府

的準備不足的話，這些人又怎辦呢？日後重建舊區時，這些最窮的人，我想

強調，在舊樓居住的大多數是最貧窮的人，及不少老人也會遇上同樣的問

題。我很希望政府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會把範圍擴大一些，想一想最有需要

幫助的人。

對於要成立一個重建局，我們是沒有異議的。不過，問題是在於要在短

時間內，即明年中便要成立臨時重建局。我完全不明白政府的壓力何來，為

何要這樣急速？官塘區的重建便一波三折，變化還是很大。即使居民也希望

有機會改善環境，我們也要作好準備。如果當新局成立時，仍有很多問題仍

未獲得解決，我便會很擔心。當然，余志穩先生在出席白紙條例草案委員會

的會議時，也曾經向我們解釋政府的一套想法。我不否認政府確實是花了很

多時間來解決這問題。不過，我只想重申一點，便是政府要重建舊區，我想

整個社會也不會反對改善社區環境設施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但問題是政

府的準備工作進行得怎樣呢？為甚麼要這樣匆忙呢？我剛才說了 7 分鐘也未

談到所謂“一口價”的問題，這也是我很擔心的其中一個問題。不過，因為

我們將來還有很多機會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現在先談一談居民的問題。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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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是第二次發言了。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是準備發言。我只想申報利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的，請你只申報利益。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是土地發展公司管理局的成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多謝梁智鴻議員提出此項議案，

讓各位議員可以發表他們對市區重建這個對香港有深遠影響的問題的看

法，特別是他們對我們提出了很多有關如何實際執行市區重建工作的細節問

題。他們的寶貴意見，可有助我們將《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修正得更完善，

好讓我們可以在明年年初正式提交立法會審議。

規劃環境地政局在今年 10 月 22 日，以白紙條例草案的形式在憲報刊登

了《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並即日展開公眾諮詢。政府有關香港市區重建

的新理念，已經詳列在《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諮詢文件內。在規劃地政

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早前的兩次會議，以及研究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小組

委員會的 5 次會議中，我的同事已就政府的各項建議向議員詳細闡釋，所以

我不打算在此再重複有關建議的所有細節。簡單來說，過往沿用的市區重建

模式，比較 重以新的建築物取代舊的建築物，我們覺得這種方法是不合時

宜，而我亦相信很多位議員都會同意我們這個看法。所以，我們必須採取一

個新的市區重建模式，要規劃較大面積的地區進行重建及重修、設計更有效

及更環保的運輸及道路網絡、提供更多休憩用地及社區設施，以及充分利用

這些使用率低的工業用地。我們正朝 這方向制訂市區重建的策略，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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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20 年的市區重建計劃，亦包括了主要集中在 9 個市區重建目標區內的

200 個優先項目。同樣，我們亦要一個有新法例支持的新機制及架構，以推

行新的重建模式。所以，我們要以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法例，取代

土發公司的法例。

有議員批評市建局權力過大及主要負責人的權力很集中。其實，我們在

條例草案中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市建局的問責性。這些措施包括：立法

會可以要求市建局主席及執行董事出席立法會會議，向議員解釋市建局的政

策及報告運作情況，亦包括申訴專員可就市建局的行政運作進行調查、市建

局董事會的成員須申報利益，並記錄於登記冊上供市民查閱。董事會的官方

成員在市建局討論這些發展計劃時，是有責任確保公眾利益受到保障，而這

個要求亦會在法例中列明。所以，我們相信上述措施已大大加強了市建局的

高度問責性。

至於有議員提到應讓公眾及市民參與制訂市區重建策略，以及有議員提

出這條法例並沒有提到市區重建策略的詳細資料，我可以在此向大家說，我

們其實在上星期已發表了市區重建策略研究的行政摘要，並會於下星期把摘

要上載互聯網，任何人士均可透過互聯網取得這份行政摘要的資料。除了這

份行政摘要外，我們還會在明年公布一份市區重建策略，供所有人士省覽。

至於個別的重建項目，《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建議讓公眾人士可以就

發展項目提出反對意見。現時，《土地發展公司條例》內並無此項安排。在

發展計劃方面，條例草案亦建議與現時《土地發展公司條例》的安排相同，

公眾人士一樣可以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表達意見。此外，在規劃及

實施個別的重建項目時，亦會適當地向公眾人士、區議會及有關地區團體及

居民組織進行諮詢。我們亦會向市建局建議成立地區性的社會服務隊，協助

受影響人士瞭解及參與重建項目，增加與市建局的溝通。

正如多位議員指出，市區重建並不限於破舊立新那麼簡單。為了全面重

建舊區，我們會三管齊下，即第一方面是重新發展殘破的樓宇，這是重建；

第二方面是修葺缺乏保養的樓房；第三方面是保存具有歷史文化及有建築特

色的建築物。重建及維修是應該同步進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至於很多議員關注的樓宇維修計劃，我們會在明年公布一套法定的預防

性樓宇維修計劃建議，諮詢公眾意見，當然亦會包括諮詢立法會。我們將不

會採用過往建議的強制性樓宇檢驗計劃的“一刀切”做法，新的安排是會先

由屋宇署進行初步技術勘察，然後才要求有問題的樓宇業主進行保養維修。

除了維修樓宇外，保存具有歷史文化及建築特色的建築物，亦是市區重建策

略中的重要一環。我們是會徇眾要求修正條例草案，將保存有特色的建築物

列為市建局的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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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議員提到市區重建計劃應該根據“以人為本”的原則，我們絕對同

意這個看法。我們確認，任何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市民的合理權益，必須獲得

保障。我們提出的市區重建計劃，旨在諦造一個三贏局面，無論是租戶、業

主或整個社區，都可以從中受惠。

首先，居住在這些舊樓的租戶將會得益。大家都知道，他們現時的居所

是很擠迫， 生情況亦非常惡劣，重建及重修舊區可以真正改善他們的生活

質素。在這方面，市建局會貫徹執行安置所有受影響租戶的政策，確保沒有

人因受重建計劃影響而變成無家可歸。至於多位議員關注的安置問題，我們

已經和房屋委員會（“房委”）及房屋協會（“房協”）展開磋商，而且獲

得良好進展。我很有信心，市建局將會得到房委及房協通力合作，確保受重

建計劃影響的租戶得到妥善安置。

在安置方面，多位議員建議說不應只是安置那麼簡單，而是要在原區安

置。我們會盡量為受影響的人士提供妥善安置。一般而言，我們建議市建局

向這些租戶提供多於一個安置地區的選擇。不過，事實及過往的經驗證明，

部分租戶其實是會選擇搬離原區，並非所有人都希望留在原區的。這是為甚

麼呢？他們可能是想搬往他們其他家庭成員或親屬所住的地方，以便多點聯

絡及照應。在這方面，市建局亦會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如果情況許可，市

建局亦會在發展項目的鄰近地方興建安置單位，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

士，例如年老的夫婦、單身老人及殘疾人士。從土地發展公司過往一些發展

項目的經驗所得，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可以扮演一個中介角色，有效地幫助

業主及租戶加深瞭解有關重建項目的詳情，從而減少對重建項目的誤會。我

們會建議市建局繼續提供這種社區服務。

談過租戶之後，我想談一談業主。我要指出的第二方面是業主亦會從市

區重建中受惠。許多舊區的業主因為樓宇業權分散及缺乏資金，所以便沒有

能力組織起來自行重建他們的物業。至於私人發展商，雖然很多人害怕他們

會趁機“發重建財”，但其實私人發展商對參與重建舊區的興趣並不大。市

建局的出現，將會為這些舊區的業主帶來新的機會。受重建計劃影響的自住

業主，他們除了可以得到法定補償外，亦會根據前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在 1997

年 4 月通過的標準，獲發一筆特惠津貼，好讓他們可購置同區內約 10 年樓

齡、面積與原來物業相若的單位。

當然，在補償安排的建議方面，我們在進行諮詢時聽到了很多不同的意

見，大部分人都認為業主應該獲發一筆足以讓他們在同區內購置一些大約 5

年樓齡的樓宇，但亦有人認為，現時所謂 10 年樓齡單位的原則已是相當合

理，所以在這方面亦有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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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議員希望政府檢討現時對商鋪業主及租戶的補償安排。我想指出一

點，過往土地發展公司在進行重建計劃時，很多時候會就補償問題與受影響

業主出現意見分歧的情況。正如多位議員指出，這裏主要的原因是雙方估價

的標準很多時候會是不同。為了提供清晰的標準，我們會制訂及發出一份指

引，讓測量師在評估物業價格時有一個劃一的準則可供依循。我們亦細心聽

取了各位議員就補償問題的其他方面所提出的關注。我可以告訴各位議員，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檢討及研究如何處理有關這項特惠津貼的上訴渠道。

第三方面是有關社區可以如何得益。新的市區重建計劃，會改善香港舊

區的面貌。藉 市區重建，我們可以重新規劃及妥善整理市區的環境及結

構，包括收回私家地的管理、改善環境，亦可在區內增設多點休憩用地、綠

化地帶及社區設施。在重建樓宇附近居住的居民，都會因為整體環境得到改

善及社區綠化而受惠。

主席女士，《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發表後，社會各界人士對香港市區

重建的方針展開了很熱烈的討論。自從公眾諮詢展開後，我的同事出席了超

過 20 個不同形式及規模的諮詢會。直至今天，我們已收到四十多份，包括

各主要社區組織、商界團體、專業團體及個人提交的書面意見。我們很高興

社會各界對是次公眾諮詢的反應那麼熱烈，以及普遍贊成加速市區重建這個

大原則。我們亦很感謝研究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向我們提供

了很多寶貴意見。應議員的要求，我們已將諮詢期延長至今年年底，而在公

眾諮詢期結束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諮詢大會，將會在本月 18 日舉行。我希

望各位議員繼續向我們提供意見，並希望在明年年初，當《市區重建局條例

草案》正式提交立法會審議時，能得到各位支持。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我們預算在明年中會開始成立臨時市建局，以及在年底正式成立市建局，取

代土地發展公司。屆時，土地發展公司將會解散。

在最後草擬市區重建建議時，我們會仔細考慮各位議員在此次議案辯論

中所發表的所有意見。今天議員提出了很多問題，包括原則性及技術性的，

我們是很樂意繼續與研究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繼續討論這

些問題。我們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制訂一套有效，但亦是公平的策略和機制，

為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諦造一個更美好的社區。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6 分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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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要強調，今天的議案辯論並非我本人動議的。

我是十分榮幸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以內務委員會的名義動議這項議案辯

論，理由十分簡單，我們是希望在巿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的諮詢期完結

前，讓同事有機會向政府提出他們的意見，亦讓香港巿民可以就 這項重要

的問題，向政府提出多些建議。政府剛才說已收到四十多份意見，這個數目

是多還是少，我相信是見仁見智。當然，多些有關人士提出意見，對政府接

下來發展的藍紙條例草案，必定是有幫助的。

主席女士，第一屆立法會成立至今，每次舉行大會，不論是涉及議員議

案或是法案，也必定有很多“風風雨雨”，有些可能是屬於個人之爭，甚或

是黨派之爭，但今天的議案辯論，則可以說是注入了一口新鮮空氣。大家可

以聽到，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同事是異口同聲地認為香港巿區重建是十分重

要的；我們一起告訴政府，我們原則上是同意這個做法，而大家對於這條白

紙條例草案內的很多問題，都持有差不多的見解。故此，我很希望政府能夠

在這方面做些工夫。

事實上，這項議案辯論所帶出的信息是十分簡單，那便是議會整體的同

事代表巿民向政府表示，希望政府在把藍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時，能夠把

這些問題完全解決。當然，今天礙於時間短促，政府可能未必能夠一一回應

各位同事所提出的問題，而很多同事在聽了政府的回應後，對政府的答覆也

未必是完全滿意，我自己亦認為有數個問題政府是沒有回答的。不過，正如

我剛才所說，我只希望政府在聽了同事和巿民的意見後，可以真正從善如

流，廣納民意，締造一個大家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我更希望政府在聽了大

家的意見後，在把藍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時，不會再有太多爭拗，可

以快些通過，快快成立巿區重建局。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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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二項議案：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

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

ESTABLISHING AN ORGANIZATION FOR RECOVERING ALIMONY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對很多離婚人

士來說，婚姻失敗本來已是很大的創傷，離了婚而又追不到贍養費，箇中的

辛酸，比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美滿的家庭，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現時離婚人士追不到贍養費，主要可分為 3 類問題：第一類是沒有打算

追討贍養費而要轉而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綜援”）。一個志願團體

的調查便顯示，超過 55%離婚人士並沒有追討贍養費，當中有 65%均向政府

申請綜援；第二類是有追討贍養費，但卻一直收不足數，甚至在追討時碰到

麻煩甚至恐嚇。同一項調查顯示，在有追討贍養費的離婚人士中，有 70%並

未能準時收足贍養費，其中又有超過 40%要轉而領取綜援；第三類是有透過

法律援助或法庭判決追討贍養費，但未能成功。有關的調查也顯示，只有 25%

透過法律援助或法庭判決追討的個案，可以成功追討贍養費。

主席，這 3 類離婚人士追不到贍養費的問題，都有一個共通點，那便是

離婚人士最終要冒 自尊受損、備受歧視的壓力，倚靠綜援；他們的子女更

要承受被離棄的感覺。另一個共通點是，支付贍養費本屬一種家庭責任，但

有關責任最終都要轉嫁到納稅人身上。

社會早已有一個共識，政府要設立有效的機制，協助離婚人士追討贍養

費。因此，政府自去年開始推行扣押入息令計劃，但成效很差。自去年 4 月

至今年 3 月底為止，法庭只接獲 24 宗申請，其中只有兩宗獲開庭審理及頒

布扣押令。除了技術和執行上的許多問題外，有關計劃僅適用於有固定收入

或願意合作的支付人，但對那些自僱人士或沒有固定收入的人，這個計劃是

行不通的。就扣押入息令計劃的問題，稍後港進聯的鄧兆棠議員會詳細闡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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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扣押入息令外，現時離婚人士也可選擇以法庭傳票的方式追討贍養

費。不過，正如不少法律界人士指出，即使法庭以裁決傳票追討贍養費，但

假如支付者的住址和行蹤不明，執達吏便無法把傳票當面交給支付人，令案

件聆訊一拖再拖，最終恐怕會不了了之。事實上，自去年 4 月至今年 3 月為

止，向法庭申請裁決傳票以追討贍養費，也只有 354 宗。據估計，本港有高

達 10 萬個單親家庭可能會面對追討贍養費的問題。這個數字顯示了離婚人

士根本沒有可能依靠傳票制度或扣押入息令制度，有效地追討贍養費。

主席，鑒於本港的離婚和家庭糾紛個案數字不斷增加，而現行的法律程

序又不見得能協助離婚人士追討贍養費，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正是希望政

府能參考外國經驗，設立一個中介組織，把有關贍養費個案的債權轉到該組

織名下，由他們負責評估、代收和追討贍養費，以及監察有關的工作。與此

同時，政府的有關部門應加強協調，為申請追討贍養費、福利援助及其他服

務的人士，提供一站式的綜合服務。對於那些未能成功追討贍養費的個案，

有關的中介組織可把該些個案轉介到社會福利署，以便申請綜援及其他服

務。有關的離婚人士日後如成功追討贍養費，便應把曾獲得的綜援發還給政

府。

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顯示，美國、英國、澳洲和新西蘭等地都成立了追

討贍養費的組織，其中，美國和澳洲的子女扶養局的成本效益，分別為支出

每一元能收回 3.9 元及 2.8 元。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營運成本除包括收取

贍養費的開支外，還包括履行其他職責的開支，如確定父母身份等。由此可

見，政府在追收贍養費方面是獲利的。

由政府設立一個中介組織，透過行政指令或法律程序追討贍養費，遠較

無助、無奈的離婚人士“單打獨鬥”來得有效。中介組織可以使政府減少綜

援負擔，尤其是目前社會離婚個案日益增加，政府的綜援負擔便更沉重。

更重要的是，設立中介組織追討贍養費，並不只是節省公帑的問題，而

是這樣的中介組織，可以讓離婚人士不必向拖欠贍養費的人直接追討，減少

個人尊嚴受損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機會，更可以減輕單親子女被離棄的感

覺，減低他們的創傷。

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亦可以向社會展示一個清晰的倫常道德標準

─　敦促父母不應因為婚姻破裂而漠視養育子女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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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希望政府成立追討贍養費的中介組織，關乎的是社會公義、離

婚人士權益及單親家庭子女福祉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單靠劉健儀議員

所謂改善法律程序和增加綜援便能做到的。

事實上，政府即使願意多些發放綜援，以協助多些離婚人士解決燃眉之

急，但綜援與贍養費彼此的性質和對象，應有很大的不同，彼此蘊含的倫常

道德意義更是大相逕庭。綜援根本不可能取代贍養費。再者，向離婚人士支

付贍養費，乃支付一方長期的責任，政府根本不應（也不可能）長期動用納

稅人的錢，應付無底深潭。況且，不負責任的不是政府，而是設法逃避支付

贍養費的人。有些不負責任的人明明有能力支付贍養費，政府為甚麼還要為

他們操心代勞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貪方便，動輒以綜援遮蓋現行追討

贍養費機制的漏洞，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恐怕也會令一些人有更多藉口

和誘因去逃避責任，甚至會降低離婚人士追討贍養費的意欲。

很多離婚人士其實都希望自食其力，“落手落腳”賺錢供養子女。難道

政府會樂意看見更多離婚人士領取綜援嗎？難道政府會樂意看見更多離婚

人士及其子女，要承受領取綜援的羞 嗎？

主席，我提出今次的議案之前，曾與很多團體，包括明愛家庭服務（婚

外情問題支援服務小組）、香港單親協會等代表，探討過追討贍養費的問題。

相信各位議員近日亦已收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小童群益會、仁愛堂、香港

單親協會和明愛家庭服務中心等團體的意見書。它們與我所動議的議案是一

致的，那便是要求政府設立一個追討贍養費的中介組織。因此，我期望本會

議員能一起響應呼籲，向政府表達一把清晰的、強而有力的聲音，要求政府

設立一個中介組織，為單親人士和離婚人士追討贍養費。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本港現行追討贍養費的機制效果欠佳，本會敦促政府參考外國經

驗，立即設立一個切合本地實況和合乎經濟效益的中介組織，負責贍

養費的收取、追討、發放及各種有關的工作。”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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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劉健儀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羅致光議員亦會就劉健儀議員的

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

現就議案、修正案，以及對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羅致光議員發言

及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隨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及兩項修

正案進行辯論。在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先將羅致光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

正案提出的修正案付諸表決。然後，視乎表決的結果，我會將劉健儀議員的

修正案原來的版本或經修正的版本，付諸表決。

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本港的離婚數字近年不斷上升，由 95 年的 9 400

宗劇增至去年的 13  129 宗，今年首 10 個月的離婚個案亦高達 11  535 宗。香

港的離婚率在亞洲高居第三位，僅次於台灣和日本。

離婚固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分開後如果一方拖欠贍養費，更隨時令

另一方（通常是婦女）的生活陷入困境。雖然政府現時備有若干的法律和行

政措施幫助市民追討贍養費，但效果卻未如理想。

基本的問題是政府未有充分正視贍養費拖欠的問題，連較整全的資料統

計也沒有。雖然本港近年的離婚個案數目不斷上升，但法庭所發出的與追討

贍養費有關的裁決傳票 (Judgment Summons)，每年卻維持在 350 宗左右。法

庭由去年 4 月起實施的扣押入息令，至本年 10 月為止，也只有 44 宗申請。

社會福利署（“社署”）也估計，在目前 26  000 個單親綜援個案中，大約只

有 3%是與贍養費拖欠有關的。不過，我十分懷疑這些數據的代表性，因為

當中存有因人為因素而造成的誤差。舉例來說，社署在處理單親家庭的綜援

申請時，只會循例詢問申請人是否獲判贍養費，但對答覆並不會深究。於是，

不少被拖欠贍養費的申請人，可能基於怕麻煩，或衡量過沒有得益的情況之

下，很多時候不願意披露事實。因此，3%只是代表了自願表明贍養費遭拖欠

的綜援申請人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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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方面，近年雖然已對求助個案先作分類，

再行跟進，但很奇怪，法援署並沒有追討贍養費個案的獨立統計。

現行制度的第二個問題，是沒有充分鼓勵和協助市民追討贍養費。社署

並不會跟進那些聲明會追討贍養費的申請人有否繼續採取行動，以致部分申

請者只求取得法援署的會面日期函件，以茲證明後，便放棄追討行動。社署

這種不主動、不查證、不追究、不跟進的處理手法，完全無助於鼓勵市民追

討贍養費。

此外，在法律援助和司法程序方面，同樣亦存有問題。法援署要就某一

宗個案向法庭提出申請時，必須先確定贍養費付款人的所在，如果付款人失

去聯絡，整個申請程序便被迫終止。法庭在發出裁決傳票時，同樣也必須成

功地把傳票送達應訊人，否則，司法程序也無法繼續下去。此外，扣押入息

令也只適用於那些有固定職業的人，對於那些經常轉工或自僱人士，則可說

是沒有用，令人覺得追討贍養費是非常困難的一回事。

第三個問題是法援署和社署對贍養費受款人的服務效率仍有待改善。現

時，法援署處理追討贍養費的求助個案，平均需時起碼 3 個月；社署也只按

一般程序，處理因贍養費拖欠而急需經濟援助的人，只有在非常緊急的情況

下，才能即時提供援助。

上述情況已充分表明，我們必須徹底改善贍養費的追討程序，也要加強

對有關人士的經濟援助。不過，我認為任何有關贍養費問題的改革，必須符

合以下 3 點原則：

1. 由於贍養費的拖欠可以涉及公共財政，為 公眾利益，政府有理由

促進贍養費的支付和追討；

2. 贍養費追討本質上是離婚雙方之間的民事問題，政府在盡力提供協

助之餘，不應越俎代庖，把責任包攬上身；及

3. 贍養費的付款人是離婚當事人，而非市民大眾。任何追討贍養費的

機制，都不應令贍養費轉嫁到納稅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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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些大原則，自由黨對成立中介組織或贍養費局，代市民收取、追

討和發放贍養費有所保留。理由如下：

1. 外國的經驗未能充分證明成立中介組織代追贍養費是成功的。美國

於 95-96 年度收回 120 億美元的贍養費，但未能收回的欠款卻高達

450 億美元。英國的子女扶養局，有高達 77%的欠款被列作無法收

回。在澳洲，約 40%的子女贍養費欠款已積欠兩年；自 88 年成立至

今，已注銷了 3,520 萬美元；

2. 外國的經驗顯示，成立中介組織代追贍養費的經濟效益不一定理

想。外國的子女扶養局的經費， 98%或以上是來自公帑。政府用納

稅人的金錢追收贍養費，未必比耗用社會保障福利金養活贍養費收

款人更化算。美國的子女扶養局於 95-96 年度的運作成本是 30 億

美元，但該年度從子女扶養局收回的社會保障福利金款項卻只是 19

億美元；

3. 由政府代追贍養費，容易令離婚雙方逃避個人應盡的家庭責任；及

4. 外國成立這類中介組織，是基於有充分證據顯示贍養費的拖欠已對

公共財政造成沉重負擔。不過，正如前述，特區政府目前並未能提

供全面資料，顯示問題的具體嚴重性。自由黨認為在資料不足的情

況下，我們不應倉卒成立一個新架構。

代理主席，自由黨認為現階段較適宜的做法，是全面檢討和改革政府的

行政措施和法律程序，以促進贍養費的追討，並加強對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的

支援。自由黨提出以下 6 點建議：

1. 正視贍養費拖欠的問題，全面統計有關情況，使政府和公眾可以準

確知道問題的嚴重程度，作出有效的對策；

2. 全面檢討現時追討贍養費的法律程序，加強效率。在這方面，我希

望本會以吳靄儀議員為主席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能作出深入

探討，提出改善建議；

3. 社署必須改變現行消極和被動的處事態度，積極、主動和進取地幫

助因贍養費被拖欠而經濟陷入困難的人；除提供經濟援助外，還應

協助申請人追討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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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署與法援署或其他有關部門之間應緊密溝通和協調，並積極跟

進，以便更有效協助有需要的市民；

5. 社署和法援署應進一步加強工作效率。例如法援署可否再把處理申

請法援的個案時間縮短？社署可否進一步加快綜援的審批，同時即

時為有需要的申請人發放援助？及

6. 政府應廣泛進行宣傳和公民教育，加強市民對婚姻責任的認識，並

且接受離婚後須承擔贍養費的責任。此外，政府應把對贍養費收款

人的各種服務明確化和制度化，透過廣泛宣傳讓市民認識。

代理主席，自由黨十分體諒飽受贍養費拖欠的離婚人士的痛苦，我們也

完全明白政府現行的行政措施和法律程序存在不少問題，未能有效幫助市

民。因此，自由黨強烈要求政府全面檢討和改革有關措施及程序。不過，基

於原則問題和對實際效果仍有疑問，我們對成立中介組織或贍養費局代追贍

養費的建議是有所保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敦促”，並以“促請”代替；及刪除“參考外國經驗，立即設

立一個切合本地實況和合乎經濟效益的中介組織，負責贍養費的收

取、追討、發放及各種有關的工作”，並以“改善追討贍養費的程序，

以提高效率，並且擬訂措施，讓那些因贍養費被拖欠而經濟出現困難

的合資格領取綜援人士，可以即時獲得發放援助金，以解燃眉之急”

代替。”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就蔡素玉議員的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請羅致光議員發言及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讓我提醒羅致光議員，你的發言時間是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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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議程內。

民主黨有兩位同事將會發言，其中何俊仁議員會集中討論有關追討贍養

費的法律問題，而李華明議員則會討論單親家庭的婦女和子女，在追討贍養

費時所面對的一些困難，以及成立贍養費局的其他一些考慮。

在 5 年前，當“包二奶”的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時，我們已開始討論有關

贍養費的問題。在與婦女團體舉行會議，或是與單親婦女討論時，很多時候

我會與她們一起罵那些“衰男人”。我身為男士，這個形容詞出自我口中，

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有趣。

在 1997 年 2 月 26 日，我在前立法局所提出，有關促請政府成立贍養費

局的議案獲得通過。在 1997 年的議案辯論中，劉健儀議員亦反對成立贍養

費局，表示要設立扣押入息令的制度。其後，政府在 1997 年提出有關修訂，

並在 1998 年把附屬法例刊登憲報，接 便實施了 1 年，總共幫助了兩個家

庭。令我最感慨的是甚麼呢？經過了這數年的努力，促請政府多做點工作、

把工作做好一點，以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家庭，但可惜卻只幫助了兩個家庭。

過往在推動贍養費的工作中，我們講述了很多在追討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

難，但政府都不為所動，反而那些不負責的男士在聽了很多這些信息後便學

“精”了，他們知道原來追討贍養費是那麼困難，執法工作又有那麼多漏

洞，於是便變本加厲，逃避支付贍養費的責任。

有時候，對於這數年裏的工作，我是感到有些內疚的。自上次議案辯論

到現在，過去的兩年有些甚麼變化呢？劉健儀議員和蔡素玉議員剛才提到了

很多離婚個案的數字。我單說這兩年裏的個案數字：1998 年有一萬三千多

宗，兩年前則有九千四百多宗，即增加了差不多四成。綜援的個案數字又如

何呢？截至 1997 年 3 月 31 日止有 13  000 宗，到了 1999 年 3 月 31 日則激增

至二萬五千六百多宗，增加了 93%。蔡素玉議員剛才又提到 1997 年的那項調

查，所以我不重複那麼多了。根據調查所得，54%的被訪者沒有申請贍養費，

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44%說由於明知是收不到，所以便不要；22%說不想再與

前配偶有聯繫；18%說沒有心情處理；10%說綜援更有保障。其他的數字，我

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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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想討論一下綜援和贍養費的問題，特別是劉健儀議員剛才也提到很

多有關綜援方面的事情。對於貧困的單親家庭來說，綜援和贍養費之間的關

係是非常令人困擾的。很多時候，社會福利署（“社署”）要求那些應該得

到贍養費的單親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理論上這是對的，而社署亦是在

這種情況下才批准綜援的申請。不過，事實上，要循法律的途徑追討贍養費，

單親便要奔走於社署、法律援助署、律師和法庭之間，而最困難的工作，則

是要追查前夫所在，大家都可以想像到箇中痛苦。如果是由一個贍養費局負

責，那麼在追收和發放贍養費方面，將會有更大的好處。

除此之外，成立贍養費局有兩個重要的好處。第一是可以避免雙方因為

金錢問題而受到困擾，而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子女受到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第二是贍養費局的制度，可以加強有關供養分居子女是父母責任這一個信

息，讓社會有這一個意識，而不是讓這些本來須負責任的人，將責任推卸給

納稅人。有議員向我表示，擔心成立贍養費局會增加政府開支。劉健儀議員

剛才舉出了最差的個案，那便是在美國發生的，我不多說了。不過，新西蘭

花了 2,600 萬元，節省了 6,400 萬元的福利開支；澳洲花了差不多 1 億元，

節省了差不多兩億元的福利開支。對我們最有利的是甚麼呢？那便是我們可

以看到很多地方所採用的不同方法，參考了外國的經驗，捨短取長。

我為何要修正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呢？劉議員的修正案，是將蔡議員原

議案中有關中介組織的字眼刪去，加上要向那些因為收不到贍養費而面臨經

濟困難，以及符合領取綜援資格的人士提供援助。在文字上，我們當然是同

意劉議員的說法，但刪去了有關中介組織的字眼，卻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所

以，我們便提出修正，加上成立贍養費局的字眼。這既可符合劉議員修正案

的原意，亦可符合多年來民間的訴求和聲音。我知道部分議員對成立一個局

是有點保留，但我希望大家能支持議案的精神，為這些單親家庭的婦女和子

女出一分力，支持我的建議，否則，政府又可以“拍拍手”，甚麼也無須做，

浪費了我們所做的工夫。正如我剛才所說，結果學“精”了的不是政府，而

是那些不負責任的人。我希望這不會是今次議案辯論所產生的效果。

謝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議員就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擬訂措施，讓那些”，並以“成立贍養費局為單親家庭收發贍

養費，避免該等家庭”代替；及在“經濟出現困難”之後刪除

“的”，並以“，同時使那些”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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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

正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以前社會很少有離婚個案，離婚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只是逼不得已才會離婚；離婚之後，大多數要男方交付贍養費給女方。不過，

社會不斷“進步”，離婚的個案越來越多，更有一些人頻頻“換畫”，卻認

為是時尚。現在，贍養費不限於由男方交給女方，法院是根據男女雙方的財

政狀況而裁定由哪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贍養費，這亦是男女平等的體現。

不過，香港始終是中國人社會，不同歐美各國，贍養費始終是以男性交

付對方為主。可是，十分不幸，當中有部分男士卻很不負責任，為了逃避交

付贍養費而故意搬屋、轉工、換電話號碼，令前妻無法找到他們。

女方如果沒有子女，單身一人，即使沒有贍養費，相信生活所需，可能

不難解決，甚至“唔希罕”這些贍養費。可是，如果子女的撫養權歸女方的

話，則往往令前妻須面對經濟困難。她們要照顧子女，很難兼顧工作。況且，

目前有些僱主亦未必樂意聘用這類單親家庭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贍養費

便變得非常重要。

本人認為，退一步來說，男士即使與前妻交惡，不願意交付贍養費給前

妻，起碼也應要負起供養子女的責任。子女是他們所生，不可以在離婚後將

責任完全推給前妻，應負起父親的責任，因為如果前妻找不到工作，無力供

養子女的話，便只好申請綜援。實際上，有不少這類單親家庭的確因收不到

贍養費而須領取綜援度日。此外，上述人士可否多些回憶當初“山盟海誓”

的情景，給予對方多一些方便呢？代理主席，現時法例雖然有扣押入息令，

但成效並不顯著。兩年多來有數百宗入稟法庭的個案，但卻只有兩宗成功按

扣押入息令取得贍養費。因此，成立中介組織以追討贍養費是必須的。

英、美、澳、紐等國家都設有子女扶養局，雖然並不是每一宗追討的個

案都能夠成功，但起碼有一個中介組織，協助這些單親家庭，向不負責任的

人　─　無論男或女，但香港是男士居多　─　追討欠付的贍養費，不像目

前香港那樣，投訴無門。這種中介組織必須有足夠的調查權力，以追查故意

失蹤的人士，要求他們重新負擔起供養子女的責任。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設立追討贍養費的中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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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近日一項調查顯示，本港近年的離婚個案數字的升

幅日趨嚴重，相信與陳榮燦議員年青時代的數字相差很遠。單是今年首 10

個月，離婚個案已達 11  000 宗，而同期有 24  000 對伴侶結婚，這即是說每

兩對新人結婚，社會上便有一對伴侶離婚。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本港法庭在

20 年前處理的離婚案件，每年少於 1  000 宗，但時至今天，有關個案每年已

達 15  000 宗，情況可謂相當嚴重。

離婚問題所以日趨嚴重，原因當然是非常複雜，也不是今天大家要討論

的問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隨 離婚人數持續上升，越來越多人也須面

對追討贍養費的問題。正如蔡素玉議員剛才所說，現時有一個令人憂慮的趨

勢，那便是越來越多無法成功追討贍養費的人士須申請綜援。換言之，假如

政府繼續不重視這個情況，所引起的問題可能不單止是大量的法律訴訟、社

會問題，還更可能會是增加申領綜援的數字；這對整體社會福利資源、政府

控制財赤，以至納稅人，都不是一件好事。

代理主席，記得在 97 年前立法局時代，已通過成立贍養費局的議案，

可惜政府並未有接納有關建議，只在去年推出扣押入息令的機制。不過，事

實顯示，扣押入息令實施 1 年以來，在 24 宗申請個案中，僅有 2 宗獲頒給

扣押令，成功率不足 10%。成功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有數點：

(一 ) 收款人無法知道支付人的居住地點及工作詳請；

(二 ) 收款人因受到支付人的恐嚇及滋擾，放棄申請；及

(三 ) 計劃只適用於有固定收入的人，同時，支付人及其僱主必須願意

提供資料協助，追討才可望成功。對於那些沒有固定收入及工

作、自僱甚或蓄意逃避支付贍養費的人，扣押入息令根本毫無作

用。

正如蔡素玉議員說，現時的扣押入息令存在太多灰色地帶，即使政府如何修

訂、收緊現時的法例，或是如何改善程序，效果恐怕也是非常有限。

代理主席，針對越來越多的離婚個案及贍養費所引起的爭議，而現時的

扣押入息令又未能有效解決有關問題，設立一個法定的追討贍養費組織是合

情合理和有需要的，這亦完全符合民意及公眾利益。至於這個中介組織將會

是一個局或是其他形式，則可再作考慮。不過，這個中介組織肯定可以發揮

作用，減輕因贍養費追討失敗所帶來的後果。我希望政府能盡快考慮這項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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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蔡素玉議員的原議案及羅致光議員的修正

案。

陳婉陳婉陳婉陳婉嫻嫻嫻嫻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離婚率高高低低，看法不同。不過，我認為

不論離婚率是高是低，每一宗離婚個案的背後，都會有人受到傷害，最受傷

害的自然是受離婚直接影響的子女。他們心靈上的傷害已是無法彌補，如果

更遇上一些不負責任的非監護家長，拒絕交付贍養費，便令他們及他們另一

個家長的生活陷入困境。

在香港，一般來說，夫婦離婚後由男方交付贍養費給女方的個案較多。

當然，亦不否認有由女方交付贍養費給男方的個案。我相信如果沒有子女，

不少婦女離婚後，都寧願自食其力，不希望倚靠前夫的供養。

然而，許多時候，婦女離婚後都要照顧兒女，很難兼顧工作。即使可以

兼顧，她們或因多年來照顧家庭，很長時間沒有工作；或現時沒有僱主聘請

她們，嫌她們年紀大，亦有僱主嫌她們要獨力照顧子女，不能全情投入工作，

所以，對她們來說，找工作可說是難上難。遇上這樣情況，我要強調，這情

況在基層婦女方面普遍存在，婦女離婚等於失去一切，包括收入。

如果法院裁決男方須交付贍養費，而他們又願意自動自覺依時交付，傷

害便會較輕。但問題是不少非監護家長的丈夫很多時候會逃避作為父親的責

任，不願交付贍養費供養子女，甚至有些聽了令人很不舒服的個案，他們為

了逃避交付贍養費，換工作、換地址，甚至前妻帶同小孩找他追討贍養費，

他還惡言相向。這種情況在基層特別嚴重。

遇上這種情況，這些被遺棄的母親可謂無計可施，而香港也沒有追討贍

養費的組織，可以協助他們。雖然數年前通過了一項扣押入息的規定，我也

參與審議這項規定，但當時我們一致認為制定這項規定，只是聊勝於無，作

用其實不大。因為對於基層婦女來說，能夠透過扣押入息令而成功向不願繳

付贍養費的丈夫追討該筆費用的機會實在很微。故此，當時我們已經知道，

即使訂有扣押入息令，也不能代替我們一向以來說要成立贍養費局這項建

議。當時與我們一起討論的官員是知道我們這項建議的，但很可惜，基於法

例所限，不能討論設立贍養費局，因此，我們只有被迫繼續審議該項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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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時的情況，有時候我也會想究竟政府有何想法。當看到這些離婚

婦女帶 小孩子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那麼多困難，政府有何想法呢？我們覺

得，討論了這麼多年，政府的態度是一直拖。我剛才在會議廳外也問過一些

政府官員，這次討論究竟有沒有希望？立法機關曾經通過類似議案，但政府

一直不跟進處理。

立法會秘書處曾做了一份海外子女扶養局的報告。我還記得，當時取得

了美國、澳洲、新西蘭及英國的子女扶養局的經驗。這類組織只是追討非監

護家長供養子女的贍養費。澳洲及新西蘭的子女扶養局，隸屬於稅務部之

下，局方可以透過稅務紀錄，取得欠付贍養費的非監護家長的資料，方便追

討，也省回政府所承擔的費用。美國的子女扶養局雖然不是隸屬於稅務部，

但亦有廣泛的權力，可以追查非監護家長的資料。

我們認為這些方法很值得特區政府參考。我要強調，澳洲、新西蘭及美

國地方很大，而香港的地域很小，因此，在香港成立這類組織，我相信效果

會較其他地區理想。

不過，政府當局曾有回應，指即使美國及澳洲的扶養局也有很多欠款未

能收回。我想問，稅務局同樣有很多稅款未收回，難道我們扔掉稅務局嗎？

政府當然不會這樣做，依然會由稅務局負責追討稅款。我認為，我們應總結

別人的經驗，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設立贍養費局。我要重申，工聯會非常

希望政府重新考慮設立贍養費局的建議。我很希望政府在今天的辯論中，表

示支持我們的建議。

至於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很明顯，她並沒有考慮到，也沒有看到問題

的中心點，便是如果沒有一個組織協助追討的話，是會十分困難的。

代理主席，照顧子女本是父母的天職，可惜部分父母卻像杜鵑鳥一樣，

將照顧子女的責任推卸在別人身上。如果能設立追討贍養費的組織，即使當

中必定涉及一些行政費用，但對於確立父母照顧子女的責任，會有更佳的效

果。

我謹此陳辭，工聯會支持原議案及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則不同意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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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是我第二次在立法機關討論成立贍養費局這個

問題，上次是在兩年前的前立法局。一向以來，政府官員對成立贍養費局有

所保留，最大的考慮是擔心不符合成本效益。

除了成本效益，難道其他問題便無足輕重嗎？

我每次參加贍養費的座談會，不少單親家庭當談及自己的經歷時都忍不

住哭了。單親家庭在追討贍養費時的屈辱、彷徨，我相信在座每位都時有所

聞，我不再多說。更叫我關注的是，贍養費被拖欠，令單親家庭的孩子亦感

到很苦惱，“爸爸唔要我、爸爸唔養我”這種被遺棄的感覺，伴隨 孩子長

大，影響是很深遠的。近 10 年離婚率持續上升，單親家庭數目日增，單親

綜援個案亦隨之增加，由 91 年的 4  325 宗增加至 99 年的 16  631 宗，不足 10

年間增加了二點八倍。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調查，估計 55%的單親家庭個案涉

及離婚或與配偶分居的受助人。如果政府不及早改善追討贍養費的機制，申

請綜援的單親家庭繼續增加，必然造成嚴重的財政負擔，亦加深社會人士對

單親家庭的標籤。

現時贍養費收回率極低，付贍養費一方知道輕易可以拖欠贍養費，有些

不負責任的人早在離婚時已立心拖欠，結果養育子女的責任落到納稅人身

上。

成立贍養費局，替這些單親家庭出面追討贍養費，避免他們因追討不到

贍養費而受到困擾；同時向社會傳遞一個清楚的信息，父母，而非納稅人必

須負起供養子女的責任，這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建議，政府為甚麼不接納

呢？更何況，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成立一個中介組織收發贍養費，可以更

有效運用公帑。

立法會秘書處在今年完成了一項研究，概述了美國、英國、澳洲和新西

蘭的子女扶養局的運作和成效。研究結果告訴我們，這些國家成立的子女扶

養局都是符合成本效益的。澳洲每付出 1 元作為子女扶養局的運作成本，便

能夠收回 6.1 元，美國是 3.9 元，新西蘭是 3.7 元，即使最低的英國亦可收

回 1.5 元。這些國家的子女扶養局不單止負責收發贍養費，還負責其他職責，

例如評估贍養費，這在香港是由法庭處理的。

成立一個新的政府部門，無可否認必然要花費公帑，這亦正是政府對這

建議有所保留的原因。但是，現時法律援助署、法庭及社會福利署等不同部

門花費在贍養費問題的公帑，難道會少嗎？我們現時的制度是要單親家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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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多福，自己拖兒帶女向前配偶追討贍養費。由婦孺追討欠款，收到錢的機

會極低。在無法追討欠款的情況下，他們只好放棄，改而申請綜援。但是，

成立贍養費局後，由政府部門追討，敢拖欠政府款項的人數一定大幅下降。

看看稅務局追稅，便可知道由政府追收欠款的成效。

政府懷疑成立贍養費局的成效和成本效益，難道現行機制便有成效、更

符合成本效益嗎？新西蘭、澳洲、美國和英國的贍養費收款比率分別是 91%、

81%、53%和 51%，但香港呢？香港政府連現時贍養費收款比率的統計也沒有。

不過，1997 年關注贍養費問題聯席的一項研究發現，過半數單親在離婚時沒

有申請贍養費。在有申請的人士中，四分之三不能準時收到足數的贍養費，

成效顯然較設立子女扶養局的國家差。更令人失望的是，政府連現時花費了

多少公帑在贍養費方面都無法計算出來。民事訴訟中有多少宗是追討贍養費

的？法律援助署每年接到多少宗追收贍養費的個案？有多少宗綜援個案本

可依靠贍養費過活，最後因追討失敗，而被迫申領綜援呢？政府完全沒有這

些統計資料。

在沒有事實支持的情況下，堅持現行制度較成立贍養費局會更好的說

法，只是“口同鼻拗”的問題，無法有理性的辯論。我希望政府官員稍後在

回應時，可以提供較實質的數字，支持他們的論點。我亦希望政府持較開放

態度，考慮一些新的構思。在外國這麼多國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香港亦未

必做不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及蔡素玉議員的原議

案。

MISS MARGARET NG: Mr Deputy, the recovery of alimony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especially after a bitter divorce.  This difficulty hits particularly hard
to those who are poor.  The custodial parent, often the mother, struggling to
bring up growing children on a shoe-string budget, is thrown into despair when
the maintenance ordered by the court is not paid up.  The many appeal letters
we have received in relation to this motion debate leave us in no doubt of how
acute the problem is.

Something must be done for these families.  Nearly all of those who have
written to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have done so t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kind of intermediary council or "alimony council".  They believe that this
would solve thei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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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ne way they are quite right.  Becaus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the
alimony council will be that the custodial parent will be paid the alimony owed to
her by the defaulting parent through the council.  I have no doubt that those who
are given this help will do their best to assist the council in the subsequent
process of recovering the alimony from the defaulting parents.

However, as far as these custodial parents are concerned, such a council is
not the only way to give them relief.  For example, payment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will also achieve the same purpose.

The significance of an alimony council is recovering what is paid out to
custodial parents from the defaulting parents.  And on this, I have considerable
doubts.

Before I go any further, let us make clear whether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eneral, alternative regime of alimony recovery for everybody, or about a
council set up particularly to help a certain vulnerable group ─ for example,
those under a certain income level, who are single parents with young children.
I think we have to confine ourselves to the latter, because an alternate regime to
the present system with the court as its centre would require a thorough-going
study.  This can only be properly done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Now, confining ourselves to the lower income families, two factors are at
once significant.  The first is that the pay-out is unlikely to be very large in each
case.  The second is that recovery from the defaulting parent is likely to have a
low success rate and therefore expensive.

At present, the only way to get the defaulting parent to pay up is by court
proceedings.  This means that you need a lawyer, and in turn, this means that
you apply for legal aid.  Because of this,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is easily the
most experienced body in the recovery of alimony.  I believe you will find tha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s a practical one.  Namely, very often, the defaulting
parent has no fixed job and no fixed address.  So you cannot serve the judgment
summons on him.  Or, when the court has, by warrant, tracked him down and
got him to come before the court, it may be found that he has lost his job.
There is no fixed source of income to attach the Attachment of Income Order to.
There is no fixed property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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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present procedure of alimony recovery is
unsuccessful ─ and not just lengthy and expensive, the situation will not be
better for the alimony council ─ its success rate will also be low.  The
expenses it will incur will also be high.  If that be the case, from the public's
point of view, is an alimony council the right thing to set up?

Mr Deputy, the mover of the original motion invites us to have regard to
overseas experience.  I have taken up her suggestion and read the study on
Child Support Agencies in Overseas Countries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Of course, there is no strict comparison ─ the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policies, law, social conditions and function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what we
have here.  But we cannot ignore some pretty strong indicators.  Table 18 of
the study of December 1998 shows that the cost-effective ratio, that is, total
collection against operating cost, when voluntary payment has been discounted,
ranges from 3.9 to 1, to 0.7 to 1.  That is, from spending $1 to collect $3.9, to
spending $1 to collect $0.7.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which end of the cost-effective ratio such an agency
will be in Hong Kong.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to note is the vast draconian powers used to
achieve the collection.  Further, private agencies are employed as "debt
collectors".  Are we quite sure that we want this to happen in Hong Kong?

I would hesitate for long before saying "yes" to that.

Mr Deputy, I know that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an interdepartmental review of the whole question of alimony recovery
is being undertaken by the Home Affairs Branch.  I understand that the review
is near completion.  As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I will certainly take up Mrs Miriam LAU's sugestion to do any
follow-up review before the Panel.  It may be that the legal process should
change.  It may be that the law itself should change.  Maybe the whole process
of divorce should change so that we use more mediation, which would avoid
more bitter divorce and have a more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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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is, I would support the amendment of Mrs Miriam LAU, and
oppose the original motion.  If subsequently, the review, or other reviews in
follow-up, show us a way to a viable agency, or that an agency is the only option,
of course,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matter in this Council.

Thank you.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單親家庭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擾，我的議員

辦事處亦經常收到投訴個案。我試圖綜合他們所遇到的各種困難。

首先，在支付贍養費一方開始拖欠時，事主一般會嘗試親自追討。無可

避免地，他們遇到很多刁難、侮辱，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遭受虐打。如果

自行追討無效，有些事主會申請法律援助，入稟法庭要求追討欠款。不過，

大家都知道，法律援助的程序相當繁複，很多時候要他們多次前往法律援助

署辦事處，進行資產審查。經過一輪繁複的程序後，法庭會向付款一方發出

傳票，要求他出庭應訊。不過，很多時候，由於雙方已經失去聯絡，以致無

法知道欠款一方的住址，因此，連傳召對方出庭亦有困難。到了開庭當天，

便要押後，如是者經常要多次押後，而無法取得一個解決的方法或途徑。即

使能夠順利開庭，法官當然會讓欠款一方作出解釋。如果欠款一方能提供資

料，證明在經濟上有困難，甚至解釋到為何拖欠贍養費時，法庭當然便會作

出恩恤的考慮。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經過這麼繁複的程序，問題最後亦未

必得到解決。

當然，有些人在法庭會被法官譴責，又或被警告會被判入獄時，欠款一

方可能願意即時籌款支付，但很多時候，當他支付了所欠的贍養費後，很快

又會故態復萌，再次欠款，甚至在一年內可能要多次追討。追討一次後，相

隔不久又再拖欠。因此，這些程序的確使一個家庭破碎的單親家長感到非常

苦惱，使他們受到很大的精神壓力。難怪一位單親家長親自告訴我，追討贍

養費已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伴 她的兒子長大。另外一位家長對我說，她

已經心力交瘁，帶 兩個年幼的子女，根本無法支持可以跟對方這樣“拉

鋸”。更不幸的是，有一位單親家長因為已經心力交瘁，所以交由她一名十

多歲的子女作為中介人士，向另外一方追討，但最後結果令這名小孩的心靈

更受創傷，因為他被無故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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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這麼多個案，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必須有一些方法來解決。現

時羅致光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認為應該設立一個中介組織，協助這類單親家

庭追討贍養費，尤其是子女的贍養費。我們其實參考了一些先進國家的經

驗，看到他們的運作不單止具成本效益，而且可以紓解很多單親家長所面對

的困苦，保障他們能繼續有尊嚴地過生活。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年，立法會的研究亦進行了一段時

間，所以是不應該再拖延的。政府表示要作出檢討，但到了今天，我們似乎

仍未看到政府能夠提出一些立竿見影的方法，協助這些單親家長，幫助他們

在一個破碎家庭的環境中，有尊嚴地扶育子女成長。

政府當然曾提出了一些局部的解決方法，又或通過了一些立法措施，例

如扣押入息令，希望能改善收取贍養費的情況。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在紀

錄上來說，的確不太有效。事實上，能運用扣押入息令時，付款一方大多數

有穩定職業，可以容易找到他的住址，所以這些人不是完全不負責任，不願

支付贍養費。最常見的情況是，欠款一方根本居無定所，沒有固定的收入或

僱主，他們大多數任職一些自由行業或散工，甚或可能是在國內經商，所以

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這類人士的另外一方的單親家長，根本無從知道

他有甚麼收入或經濟狀況，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他。因此，這類問

題是難以解決的。

如果成立一個由各類專業人士組成的贍養費局，便可以幫助解決這類問

題。一方面，贍養費局可以全面墊支這些贍養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他們

的專業援助，有效地追討贍養費，甚至在有需要時，可以更改法例，授予組

織更大權力，例如阻止欠款人離境，直至他能提出合理解釋或付清一切須付

的贍養費為止。

主席女士，總括來說，我們要有一個關懷而有愛心的社會，為這些弱勢

或最需要幫助、面對破碎家庭、生活坎坷的人士提供較多支援。因此，我覺

得成立贍養費局，是刻不容緩的。我呼籲各位同事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

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事實勝於雄辯。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所說，很明顯，政府

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根本沒有成效。因此，除非政府今天提出另一個新方案，

否則，成立贍養費局這一中介組織，其實已是大勢所趨，政府必須盡快成立

這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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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同事也說過，現時離婚率上升的情況真的很急劇，社會面

對的這類問題真是很嚴重，特別是我作為教師，看到在一所學校內，竟然有

兩至三成的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或單親家庭。同時，我感到這些學生的情緒

受到很大困擾。如果除了要他們面對父母的婚姻問題外，還要面對經濟困難

的話，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不想領取綜援，他

們覺得要維護自己的尊嚴，所以，如果還要那些小朋友面對家人被迫領取綜

援的這種壓力的話，他們又會有多一種負擔，多一種壓力。因此，我覺得如

果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便應該盡量避免。

我們現時所說的問題是甚麼呢？便是一些做父親的可能有經濟能力，但

卻逃避責任，不支付贍養費。既然如此，我們一定要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改善這情況。政府過去兩年所採取的措施的成效那麼低，今天便應該進行全

面的檢討，看看如何可以做得更好。雖然我同意成立贍養費局不是百分之一

百成功，亦不是百分之一百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　剛才一些同事都引述很

多其他國家的情況，說有些個案也未必追討得到，即如果他要逃避，也很難

追討得到　─　但大致來說，這種做法總比政府現時提出的扣押入息令更有

成效。因此，我很希望政府能考慮一下，除非你們有更完善和更好的方法，

否則，為何不從善如流呢？

剛才一些議員引述了明愛中心所搜集得的數字，我現在想說一說數點總

結。該中心提到，如果成立贍養費局，其實會帶來數點好處。第一點是完全

符合民意；第二點是有效解決贍養費所引起的問題，同時具成本效益，可以

節省綜援、法律援助及司法程序的開支；第三點是提升父母在離婚後仍須負

擔養育兒女的責任，令孩子活得有尊嚴一點。主席，我最重視這點，因為面

對 校內一些學生，我覺得這點實在應受重視；第四點是可以免卻由納稅人

承擔拖欠贍養費的後果。我認為大家也要考慮這點，因為雖然行使扣押入息

令，政府現時可以節省很多行政費用，但剛才也有很多同事解釋過，我們另

一方面要支付綜援，承擔那麼大，那又有甚麼效用呢？第五點是可以減少家

庭衝突。雖然沒有提及具體情況，但很多時候，這會為兒童的成長過程帶來

很大影響。我亦非常關心這點。

因此，就這 5 點，我覺得我們不單止從金錢的角度來看，更應從培育下

一代的角度來看。既然政府過去所提出的方案的成效明顯欠佳，我希望政府

今次能從善如流。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及原議案。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8 December 1999 16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代表前 發言，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反對劉健

儀議員的修正案。

其實追討贍養費這問題，我們在這裏不止討論過一次，在民政事務委員

會內則討論得更多。自從 1999 年 3 月子女扶養令試用期屆滿後，事務委員

會已一直找政府討論，並且討論了很多次。政府說要進行檢討，但由 3 月底

至現時 12 月初，還未能拿出任何結果，這已令有關的婦女非常焦急。

有官員說看不出有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的需求。今天有那麼多議員發言，

我希望政府不要當作是只有我們這數十人有這種要求，我們其實是代表很多

婦女提出這要求。難道真的要數千名婦女到藍局長的辦事處樓下，他們才可

看得出有需求？

其實，我們不時看到一些新聞，報道一名女子往找她的前配偶追討贍養

費時受到虐待，更有人被淋漒水，這些新聞實在令人十分痛心。

很明顯，我們有需要設立一個中介組織，令這些婚姻破裂的夫婦可以有

一段冷靜期，無須因為經濟問題，大家不願意見面亦不能不見。其實這對父、

母、子女三方都是沒有好處的。很多時候，一對配偶分開後，互相逃避也來

不及，在這制度下，還要迫前妻（主席，我無意性別歧視，但大多是前妻）

向前夫追討贍養費。如果未能追討得到，又要經過法律援助及法院等這些痛

苦過程，每個月都要做這些事，實在非常不幸。

在這個制度下，除了對婦女外，其實對小朋友亦造成很大傷害。一些小

朋友因父母離婚，已對他們造成很大影響。他們也許根本不想見他們的爸

爸，但有些媽媽向我說，他們不敢不見，因為如果不見，他的爸爸便不會給

錢養他們。於是，他們雖然十分害怕，但每個月也要準時前往見面。

在這制度下，因為經濟壓力、金錢的問題，令一個已經破裂的家庭，大

家的情緒和心理的復原拖慢，不可以盡快變回健康平衡的心理。這不單止對

成年人是不幸，對小朋友的陰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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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事剛才已反覆講述了追討贍養費的困難，以及法律援助的程序

等，我反而希望說一說現時面對這問題，我們很需要有一個中央機制。我很

明白，如果要民政事務局帶頭成立一個贍養費扶養局，對他們來說是一項開

支。可能民政事務局沒有這筆財政預算，所以會對他們造成困難。不過，對

社會福利署來說，如果能追討得到前配偶應付的贍養費，便可以節省綜援開

支；而可節省的法律援助和法院開支，數字更是可觀。

我們明白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應該要有一個婦女政策小組，在審議

政府所有政策時，有責任從婦女的角度來看這些政策的制訂對婦女的影響。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跨部門的重整，包括如何為社會福利署節省開支、怎樣

撥出款項讓民政事務局使用，又或日後成立贍養費扶養局的費用，須從社會

福利署的綜援撥款中節省下來、從法院、法律援助的費用中節省下來，這些

都要中央作出協調。因此，我希望藍局長把這問題帶給政務司司長，讓大家

盡量透過中央統籌協調，盡快考慮這件事，不要讓藍局長獨自應付這問題，

因為他未必有這筆財政預算，對他來說是十分困難的。

如果我們成立這個中央機制，政府便可以節省開支。有同事提出，花在

這個機制的費用，可能會較收回的贍養費大。不過，相對於社會福利署的綜

援開支，那又如何比較呢？我們民間團體和立法會議員都未能掌握到這些數

據。我希望政府在進行檢討時，考慮這幾方面不同的原因，提供數據讓大家

參考。大家便可以公道地考慮這件事應該怎樣處理。

除了計算費用之外，我亦希望指出，已離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所需要

的不單止是經濟上的支援，其實還有一籃子服務，例如房屋。如果他們符合

綜援資格，而社會福利署和房屋署能盡早給他們恩恤安置，令他們較快找到

居所，便可以節省綜援開支。此外，還有教育問題。母親如何在一個新的區

域盡快替子女找到學校，讓子女的學習過程不會受到干擾，其實亦須由中央

機制作出統籌。

我希望藍局長能盡快不單止給立法會，亦給有需要的婦女一個滿意的答

覆。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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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看到今天這個題目，最初覺得我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

識，而且接觸不多，所以不準備發言。不過，在聽過議員的發言後，我覺得

有點不吐不快。議會內每位發言的議員，都是抱 一種態度，都認為在香港

這樣先進的一個城市，婦女還是須受到保護的，即有點兒輕視了婦女界。不

過，另一方面，在這會議廳內，我也曾聽過有些議員說婦女可以頂住半邊天，

而這也是我們社會很多婦女所說的話。這確令我感到混淆了，究竟哪種說法

才對呢？

剛才羅致光議員說劉健儀議員舉出美國不成功的例子，是一個很獨特的

例子。他自己舉出了兩個例子，說新西蘭和澳洲成立這些獨立組織，可以節

省很多福利基金。不過，我想指出，新西蘭在南半球，四周無路可逃，新西

蘭人也不習慣離鄉別井，他們來來去去也是在新西蘭境內。我還記得，一位

朋友第一次往新西蘭旅行回來後，告訴我該處不好玩，因為四處無人，即使

在下午 4、 5 時最熱鬧的時間，拿 機關槍在城市胡亂發射二十多發子彈，

也可能殺不到一個人，充其量只會殺一、兩隻羊而已。因此，我相信新西蘭

跟香港或美國有一個不同的地方，便是由於他們根本無路可逃，所以很容易

追收贍養費。澳洲的情況也可能相類似。不過，在香港，男士如果不想負責

任，他們有很多方法。

剛才一位男議員告訴我，如果我說出自己的論點是不對的，是不切實際

的，因為香港很多男人是“衰人”。我聽後感到十分奇怪。剛才也有多位同

事說，單親十分辛苦，這點我也明白。我也曾替單親協會做過一些工作，親

身處理過一、兩宗個案，由他們最辛苦、最無所適從、不知怎樣做的時候，

在兩、三年間，幫助他們建立自信，然後協助他們尋找工作，無須長期依靠

綜援，接 他們更可以領略到工作的竅門，投身社會，有些現在還成為義工，

十分成功。這是兩、三年間可以做到的。

我覺得我們如果真正要幫助這些單親人士，應該設立機制，給他們一些

幫助，然後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可以拯救自己。我們不想他們的尊嚴在這些

無止境的援助中慢慢被磨滅，以至消滅。我覺得在這個議會內，有多位很出

色的女議員，可以作為這個社會所有婦女的模範。因此，我覺得我們更要鼓

吹建立一些可以令她們自助的制度，使她們可以自救，讓她們保存自己的尊

嚴，活得精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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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談一談自由黨提出的教育範疇，這是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及的 6 點

的其中之一。我們不想下一代的婦女好像這一代般要經過這麼困難的階段。

她們的困苦，剛才很多議員都已提及。但是，我們應該如何做呢？是否對她

們重複剛才那位男議員對我說的話，即香港的男士很差，不要相信他們？是

否要向她們灌輸這樣的教育；抑或好像我讀中學時，接受一位修女教導我們

婚姻的大道理，說在結婚前，要把眼睛瞪得像兩隻燈籠般大，看清楚未來丈

夫是否可靠，才可以結婚，結婚後又持另一個態度？我們是否應該多些向她

們灌輸這樣的教育呢？

主席，在我們這個年代，婦女不應該再視結婚證書為一張飯票吧？生兒

育女，婦女也有份兒。作為母親，我們有很大責任。生下了兒女，便要想清

楚兩個人是否可以擔保維持到兒女日後的教育費、生活費，否則，又何必把

小孩子帶來這世界呢？從這個角度、從小孩子的角度，我更要呼籲要做好我

們的社會教育，尤其是婦女要認識婚姻的制度、婚姻的責任。在一段婚姻中，

雙方都有責任，所以婦女不要貿然決定結婚。即使結婚，也千萬不要帶第二

代出來受苦。我覺得要嚴謹一些處理這些問題。同時，我們的下一代不應該

再出現這些情況。

自由黨提議短暫但快速地幫助這些人，但沒有理由要由社會負擔這個責

任，因為長遠來說，我覺得是幫助不了她們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的議案很清楚，是要求設立一個中介組織，無論稱之

為“子女撫養局”或“贍養費局”也好，都是一個中介組織。我也說得很清

楚，這中介組織的作用不單止是為了節省公帑，節省綜援只是其中的一項副

產品，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要令收取贍養費者不會受到各方面的滋擾。劉健儀

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刪除了這點，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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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劉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加快發放綜援金予單親家庭這點，我是不會

反對的，但我認為提出來的意義不大。如果說在離婚後可無須審批資格而即

時獲發放綜援，便根本對其他須審批資格的人士不公平。為何離婚人士便無

須審批呢？此外，這種做法亦有可能助長一些人會為了立即取得綜援而暫時

離婚。現時的做法，是對有關人士進行審批，核實合乎資格後才發放綜援。

大家可能覺得要等一段時間才可取得綜援，但這正是審批所需的時間，所以

我認為劉議員提出此項建議意義不大。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刪去了議案中有關成立中介組織的這項建議，但其

實，社會各界人士及這議會的絕大部分同事，也是支持設立中介組織，以避

免收取贍養費者會遇到各種困難，而剛才很多同事亦說過那些困難是甚麼。

至於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他的意見基本上與我的是一致的。既

然主席批准他提出修正案，我也樂意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們均

希望能成立一個中介組織或贍養費局。至於其他意見，我稍後還有 4 分鐘可

以作出回應。謝謝主席。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onourable Miss CHOY So-yuk,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and other Honourable Members for
their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divorcees and their children when collecting and enforcing maintenance
payments.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and has introduced
numerous measures to address it in the past few years.  On 26 February 1997,
during a motion debate on the question of setting up an intermediary body, the
then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outlined the measures which had been and
would be introduced.  He went on to say that we woul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after they had been implemented.  Before such an
evaluation had been conducted, he said, we should not contemplat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to our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mentioned by him included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require maintenance payers to notify maintenance payees of
changes in address, and also to empower the court to issue Attachment to Income
Orders.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were enacted in June 1997.  All of them
took effect in July 1997, except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Attachment of Income
Orders, which came into operation in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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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been conducting a review of th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ffecting persons eligible for maintenance.  The review includes the court
procedures to recover arrears and also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o set up an
intermediary body to collect and enforce payments.  Divorcees of low income
who fail to receive maintenance may apply for legal aid in order to take legal
actions to enforce payments.  Those who suffer genuin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may apply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to meet their
basic and essential needs.  We shall examine in our review how to synchronize
and streamline the procedures in applying for CSSA and legal aid.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for the review, we have commissioned a research firm
to conduct a survey on single-parent families receiving CSSA.

As the matters covered by the review are extensive and complex, we need
more time to work on it.  We shall complete the review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we have formulated our conclusions, we shall present them to the relevant
panel of this Council.  We shall take a view, then, on whether or not to establish
an intermediary body to collect and enforce maintenance payments.  Today, I
wish to share with Members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that we have
collected.

In conducting the review, we wrote to about 30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About 20 of them have responded.  In
addition,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ommittees of six provisional district boards, we
attended their meetings to discuss the subject.  On a question whether to set up
an intermediary body, the opinions given to us are mixed.

In general, those who support such an intermediary body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blem of maintenance arrears is serious.  The legal procedures to
enforce payments are cumbersome and time consuming.  The divorcees who do
not receive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ss.  The children are
exposed to financial hardship and witness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their caring
parents.  This adversely affects the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ose in favour
of setting up an intermediary body hold the view that the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by simply amending the existing legal procedures.  They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an intermediary body to collect maintenance on behalf
of the divorcees.  This not only would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divorcees, but would als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by some divorcees who rel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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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A and refrain from applying for maintenance or from taking legal actions to
recover arrears.  In the circumstances, those who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mediary body consider that it would relieve the burden on CSSA.

Those who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proposal for an intermediary body
als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divorcees
in enforcing payments.  They, however, question whether such an intermediary
body is the only or the best solution.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cost-
effectiveness and the resources required to establish such a body.  They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centrate its efforts on improving the existing law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cluding streamlining the procedures in applying
for CSSA and legal aid.  They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at the present stage, to
create a new executive body to intervene directly in the coll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aintenance payments.

Miss CHOY So-yuk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draw on overseas experience.
As several Members have said, child support agencies have been set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suggests that child support agencies were set up in these countries
because there was inconsistency in the amounts of maintenance assessed by the
courts, the courts' assessments were on the low side and the collection rate was
also low.  As a result, many divorcees in these countries did not apply for
maintenance and instead, relied 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In view of the low
level of maintenance assessed by the courts, many of those who did receive
maintenance still had to apply for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to maintain their
living.  In order to reduce expenditure 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and alleviate
the divorcees' difficulties in collecting payments, the governments of these
countries set up child support agencies.  The functions of the agencies are to
assess the amounts of maintenance, to collect payments on behalf of the
divorcees and to take enforcement actions to recover arrears.

In Hong Kong, the views we have collected so far do not show that there is
dissatisfaction in the community with the present system, whereby the power to
assess maintenance payments is vested in the Judiciary.  Even those who
strongly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mediary body have not proposed
that the power of assessment sh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Judiciary to an
executiv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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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untries mentioned earli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 support
agencies did achieve the aim of reducing the expenditure 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tell, from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whether the reduction was due to a rise in the general level of maintenance
awarded or to an increase in the collection rates of maintenance.

We have heard the view that oversea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mediary body would raise the collection rates of
maintenance.  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any fact to
substantiate such a view.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has prepared two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child support agencies in the four countries.  The first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December last year.  Paragraph 6.3 of the report states, and I quote:

"…… official information on how the collection rate was calculated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as not available.  It is therefore not possible to say
whether it is useful to have a dedicated body for collecting child support for these
three countries."

As regards the fourth country, that is, New Zealand, its collection rate of
maintenance was 91%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Paragraph 13.18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s report says, and I quote:

"…… it seems that the collection rate has increased from about 40% to a
much higher rate after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was established.  However,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collection ra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are calculated in the same manner."

The collection rate of 91% in New Zealand is the highest among the lo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s report shows that the collection rate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ies is 81% in Australia, 53%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nly 21%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paragraph 13.19 of the report states, and I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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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support debts are building up in all four countries.  A lot of the
debts have been outstanding for a long time and are difficult to collect.  New
Zealand is conducting a trial to sub-contract collection of old debts to the private
sector.  About 20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ontracted private sector firms
to collect some of the child support debt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published another research report in
April this year.  According to paragraph 6.35 of this second report,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in Australia has, I quote:

"……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fer difficult cases to private
collection agencies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would monitor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ld
support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on the proposal."

The United Kingdom is the only country which does not intend to privatize
debt collection.  The reason, according to paragraph 6.36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s second report, is that, and I quote:

"…… the debt of the child support agency was very rarely clean debt since
there was often a genuine dispute over what amount should be paid due to
problems related to assessment."

Mrs Miriam LAU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raw up measures
to enable those people who hav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defaulted alimony
and are eligible for CSSA to receive assistance payment immediately.  Like all
other cash assistance from the public funds, applications for CSSA have to go
through the necessary verif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procedures.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eals with each case in the light of its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For urgent cases where there is a genuine need, the Department
may provide cash assistance as early as within the same day when the application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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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I wish to thank Members again for their views on the subject,
which we shall consider carefully in the context of our review.  As I said earlier,
our review is a comprehensive one and we shall present our conclusions to the
relevant panel of this Counci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

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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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

孝華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

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6 人贊成，1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22 人贊成。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就蔡素玉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經羅致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8 December 199917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修正案獲得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4 分鐘。

蔡素蔡素蔡素蔡素玉議員玉議員玉議員玉議員：主席，多謝各位同事支持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正如我剛

才所說，他的修正案與我的意見是一致的。

我原本不想阻大家時間，但我想提出一點。剛才的反對意見似乎只來自

自由黨，但我想政府聽清楚，希望將來不要以這些意見作為藉口，不考慮設

立贍養費局的措施。剛才的反對意見提及，由於外國的有關組織也未能把欠

款全數收回，因此這建議不是一定能成功的。我想指出，稅務局同樣是未能

把稅收全數收回的，那麼，政府是否因此而不應設立稅務局來徵收稅項？我

們是不能以此作為理由的。

此外，剛才很多議員把現有機制行不通的情況，歸咎於很多單親家庭沒

有認真追收贍養費，但事實上，很多單身婦女都是很認真追收贍養費的，但

結果是收不到，而不是沒有人認真追收。如果說就現行的機制再作改善，我

其實看不出可以改善甚麼。剛才亦有議員表示要幫助婦女，讓她們活得更精

采。我們正正希望有一個中介組織，能真正幫助婦女，讓她們能活得更精采，

但是如果仍然採用她們自己追收贍養費的方法，我看不出那些單身婦女如何

能夠活得更精采，她們的子女又如何能得到照顧。

我希望政府認真聽取剛才多位議員的意見，盡快成立一個中介組織或贍

養費局。謝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要求澄清。蔡素玉議員剛才數次提及自由黨反對成立

贍養費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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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你只可以澄清你剛才發言的內容中被人誤解的部分。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我要作出澄清。我的演辭是說自由黨對中介機構和贍養

費局持保留態度，原因在我先前的發言中已清楚說明，我們是保留意見，我

們不是持反對意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蔡素玉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劉健

儀議員及羅致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

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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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

孝華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

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6 人贊成，1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22 人贊成。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

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one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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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2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eight minutes past Nine o'clock.


